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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隨著達賴喇嘛近年來在國際舞台的活躍，及藏傳佛教各大傳承的上師相繼來台，西

藏文化在台灣及歐美掀起了一股不小的風潮，讓我們注意到這支居住在世界屋脊上的高

原民族，天性非但不因環境的惡劣去向外擴張，反而在溫順中帶著一股吸引力，藏區的

物質條件雖比較匱乏，然其精神生活卻豐富得讓西方世界自嘆不如，直覺的令人聯想應

是宗教力量所使然，在西藏，宗教已經成為藏胞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不論從生到死，

從早到晚，藏人所有的想法和行為均與佛法息息相關。西藏的宗教信仰，表現出強烈的

利他精神，可是由藏傳佛教藝術的表象上來看，藝術的圖像和強調慈悲與智慧的佛法，

卻顯得格格不入，尤其藏密忿怒尊與雙運尊的圖像，畫面運用了大量持頭骨、咬人屍、

披獸皮的護法神，令人看得怵目驚心，因此藝術表象和宗教精神之間的落差，是每個鑑

賞唐卡的人首先產生的疑惑，令人不解的意涵，促成了筆者撰寫本文的動機。 

  再者，隨著烏金聽列多傑被認證為十七世大寶法王後，活佛轉世制度這個神祕的藏

密傳承與認證方法，不禁讓人產生諸多疑問，也許這些問題關係到每個人自身，我們不

禁會問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真有轉世？為何轉世？轉世能自主？人應將此生的意義寄

託在來世還是今生？或者這之間根本是不衝突的？太多問題令人不解，看在強調邏輯實

證的科學精神的學術界中，活佛轉世的議題雖另人好奇，但終因不可知而被懷疑，但筆

者認為正因為不可知，所以充滿了探索的可能。筆者有幸於民國九十年四月，隨團至印

度達蘭莎拉，覲見十七世大寶法王，所見到的法王有別於顯宗高僧的和顏善目，威嚴中

散發著一股同年紀孩子所沒有的沉穩，時年僅十七的大寶法王，更展現著一股強烈的威

攝力，這樣的力量震攝著我狂亂的心，辜且不論轉世制度的真假，若僅探討教育的成果，

我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什麼樣的教育對小孩都能起這麼大的作用，訓練出如此好的

威儀？」。法王法相的威猛，大禁令人聯想到這是否就是藏密所謂的忿怒尊相，這尊相具

有什麼意義？有什麼思想意涵？藏傳佛教的圖像藝術所表達的思想內涵？引起我去認識

並探討的動機。 

  美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根據謝仲明的說法，二十世紀的美學理論都直接或間

接地建立在「無待」（disinterestedness）之概念上， 

  無待，就是把一切功利、得失、是非、欲望、自我意識、成敗、毀譽，以至生死等

考量，皆排除於心靈之外，而僅就生活之為生活自身、事物之為事物自身以攝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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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以其自身為目的地攝受之1。 

  也就是藝術不為其他的目的所服務，僅為美自身而為之。在美學建立了獨立的地位

之後，西方的藝術創作已經擺脫自中世紀以來服務於宗教的目的，這是美學發展的一項

進步，而藏傳佛教的唐卡藝術，似乎不符合這種美學理論的標準，反因唐卡的畫面處處

受限於比例、對稱、並以符號象徵來描述主題，顯現出文以載道的特色，這樣的藝術風

格，倒接近於柏拉圖這種把藝術貶為模仿真理的理論。唐卡，不但是服務於宗教的產物，

唐卡畫師所有的技法，亦被《造像量度經》的規範所限制著，這樣不自由的繪畫形式，

是唐卡遠遠落後在西方藝術的發展之後？或是「無待」的美學理論仍有其定義上的限制？

還是這表面上互相矛盾的美學精神，終究是殊途同歸於人類心靈的解放？吾人認為無待

的美學境界，實就是唐卡繪畫藝術所追求的境界，至少佛教中觀派性空緣起論的境界和

無待的心靈自由會有一定程度的關係。至於唐卡藝術所展現的中道觀是否就是無待的美

學所追求的境界，這樣的問題，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搜集更多的資料，以界定宗教與

美學追求之境界的相關性。本文對如此的一個大問題暫時存而不論，僅就藏傳佛教唐卡

藝術的美學象徵意義、及中道的宗教意涵作探討。 

西藏的佛法在寂護傳入後，所傳承的就是龍樹中觀的體系，其所屬的瑜伽行中觀在

十五世紀的宗喀巴大師之後，由於黃教的興盛，思想上趨於一致的採以應成中觀為核心，

然不論是自續中觀、應成中觀乃至瑜伽行中觀，皆由龍樹的中觀學發展出，藏密除講究

實修之外，精深的義理中，中觀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故本文在探討唐卡藝術的美學

思想之同時，在思想體系中，以最重要的中觀思想為軸，來進入藏傳佛教的唐卡世界。 

  圖像學的研究，是為了在藝術作品欣賞之前，先了解「象徵語言」的符號意義，因

為抽象的宗教精神，如才德、性格，必須用具象的事物來象徵，因此藏傳佛教唐卡藝術

的符號語言，被嚴密的規定著，關於這些問題的學問，稱之為圖像學 2。圖像學可用以了

解宗教思想，圖像本身是一種語言，藉語言這工具，進入深邃的精神世界，以象表意，

因此用圖像學研究藝術品的方法，被廣泛的運用著。藏傳佛教的藝術被西方學者以圖像

學的方法研究，從中歸納分類，找出共同原則，進行分析手印、持物、法器、座騎、姿

勢、顏色等，留下了大量的成果，本文的撰寫，參考歐美圖像學所留下的研究成果，及

葛婉章女士對藏密圖像研究的心得，在這些圖像的象徵意義中，去認識藏傳佛教的核心

思想 —中道觀，希望在藝術的表象之外，進入實質的哲學內涵與美學世界。故本文所採

取的研究分法，為理論陳述法與主題分析法，首先論述唐卡圖像的內容及中觀的思想，

                                                 
1 謝仲明，〈「無待」的美學地位〉，《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 2輯(1991)，頁 166。 
2 賴傳鑑，《佛像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79），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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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兼以分析唐卡各重要的主題，及各主題與中道觀的關係。本文將在第二章討論中道思

想的精神，第三、四章探討藏傳佛教唐卡藝術的主題並進入其美學的世界，在第五章不

但以中道的精神去欣賞唐卡的技藝之美，更以中道的角度來欣賞唐卡的宗教精神之美，

以不囿於被唐卡華麗的圖像或大膽的表象呈現所迷惑，而達到認識唐卡藝術內涵之目的。 

  有關中觀的論述非常的多，本文主要是以龍樹的《中論》為主要核心，並參考現代

學者楊惠南、吳汝均及印順導師及聖嚴法師的著作，圖像學的象徵意義採取瑪麗琳．麗

艾（Marylin M. Rhie）、羅勃．舒曼（Robert A.F. Thurman）及葛婉章女士的研究成果，

在此我們歸納出如下的問題，來討論藏傳佛教的美學思想： 

１．龍樹所創的中觀派在西藏如何傳承，及其主要論題。 

２．唐卡藝術的重要符號在圖像學上的意義。 

３．曼荼羅、雙運身及忿怒尊表達著什麼哲學思想。 

４．唐卡藝術蘊涵著什麼中道思想。 

５．藏族的文化及藏傳佛教的哲學，在當代扮演著什樣的角色。 

第二節 唐卡及造像的時代背景 

  「唐卡」（ thang-ka），又名「孤唐」是藏傳佛教一種特別的藝術，「孤」有「尊敬」

之意，「唐」有「平坦」的意思，所以說「唐卡是一種平面藝術，內容以藏人所尊敬的

佛教諸尊為主要題材。」 3最早出現約在七世紀上半葉，但到了十四世紀以後才有大量

的唐卡繪畫 4。唐卡之所以成為西藏地區特有的宗教藝術，與它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

由於藏族部落式的生活方式，為因應精神生活的需要，發展出攜帶方便的唐卡，以彌補

固定式的壁畫功能之不足。它不但是一種修行或弘法所觀想的卷軸畫，也是生活百科記

錄的實用繪畫，其內容不只有佛陀傳記，也有天文、曆法、習俗及醫學解剖圖等，不但

具有宗教功能，且具實用價值，然大多數人對唐卡的興趣，集中在宗教圖像上，本文的

論題亦不出此範疇。 

根據《西藏宗教藝術》所說，唐卡依材料的不同，可分成兩類，一類稱國唐，一類

稱止唐。國唐是一種絲絹唐卡，依作法又可分為繡像、絲面、絲貼、手織及版印五種；

而止唐是依不同色彩背景來區分的，有多色為背景的彩唐，單色系為背景的金唐、朱紅

                                                 
3 葛婉章，〈西藏唐卡的宗教本懷〉，《故宮文物月刊》，第 21卷第 2期（1995），頁 116。 
4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時器時代，「卡若遺址」中就有原始繪畫遺跡，而真正興起，是在文成公主及尼
泊爾公主將佛教思想帶到西藏後關於唐卡興起的年代。黃英峰，《如何欣賞唐卡》（台北：閣林圖書，

1998），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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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黑唐等 5。它常以布、紙、亞麻、羊皮或絲綢為底襯，再用彩綢鑲邊裝裱而成，其中

以棉最多，依一定的程序製作成的唐卡，觸感相當細緻。色彩絢麗的唐卡，依據《西藏

繪畫色彩及技法》指出的顏料，共有一百五十九種之多，其中有最重要的五大主色，就

是五方佛的藍、綠、黃、紅、白等五色，這五大主要顏色各具有特殊象徵意義，亦與「五

方佛」的宇宙觀相配，本文將在第五章第五節說明。 

  藏傳佛教藝術的主要流派，依《西藏宗教藝術》一書之分，有尼泊爾流派、內地漢

式流派及西藏傳統藝術流派，西藏傳統藝術流派以十五世紀勉塘地方的勉拉頓珠嘉措畫

派最早，再分出噶瑪噶畫派、新勉畫派，及繼之而起的慶魯畫派和歧烏熱畫派等6。依《如

何欣賞唐卡》指出，除上述畫派外，尚有噶赤派、噶知派、及善畫忿怒類圖像的欽則派

等 7。然因藏區幅員廣大，各大寺院分散高原各處，因此各大派各具特色，故所有的劃分

皆不儘完全，以上僅是幾種常見畫派。 

唐卡具有二種直接的修行功能，其一是觀修者藉唐卡來觀修，覺察自己的心性，其

二則是畫家自己作畫的過程，以《造像量度經》的軌則，來成就自己心性的修養，「法華

經云：聚沙為塔，指爪畫佛，皆為成佛正因，況志心造像，而遵量度者哉」 8。佛經明

指造像是成佛之因，故畫家修行功夫的深淺，就是取決於畫師的作品，是否完全根據「圖

像量度」所記錄之規準的來判定。可見唐卡不但具有弘法修行之功能，且畫師繪製的過

程，就是一種修行，好的畫師不但工巧技術全心投入，更投入虔誠的信仰，有時亦將取

之於宗教聖地的水土及上師的聖物加入，成為一種稱為「神膠」的表面塗繪膠粉 9，和成

唐卡的一部份。畫師一般鮮少自己提名於唐卡之上，這表達將著生命投入在繪畫的過程

裏，徹底實踐無我的精神，將自我奉獻在藉著藝術以解脫的世界中，並藉以作為對佛清

淨的供養，這也正符合了無住生心的宗教精神。 

「圖像量度」的由來，根據《大正藏》記載，「創譯造像量度經，乃舍利弗之所請問，

如來親宣者也。其中所說，從頂至足，分寸節度，皆有法則。」 10但《造像度量經》嚴

格的規定，絕非限制藝術自由的發展，而是藉著詳細的規範，從中修習，去喚醒心靈最

大的自由。故經云「遵佛量度，若有善信人等，發心造像，依此準繩，造繪聖容，即同

世尊在世，親見如來。將金璧交輝之聖像，演六度之精嚴，求得佛果，有何難哉？」11

                                                 
5 扎雅．諾丹西繞，《西藏宗教藝術》，謝繼勝譯（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頁 90~91。 
6 同上，頁 79~84。 
7 黃英峰，《如何欣賞唐卡》（台北：閣林圖書，1998），頁 10~11。 
8《造像量度經序》，《大藏經》第 21冊，頁 938中。 
9 徐敏和，〈關於藏傳佛教「唐卡」藝術〉，《國立史學博物館學報》第 7期（1997），頁 201。 
10《造像量度經序》，《大藏經》第 21冊，頁 938中。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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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了依「圖像量度」之規定所繪之佛像，同於佛之在世，睹之如親見如來，若能再

依佛陀之教而行，則近成佛之道。 

唐卡的繪製的原則，主要依據的是三經一疏，即《造像量度經》、《繪畫量度經》、《身

影像相》和《佛說造像量度經疏》，對佛像的下頜、耳鼻、手腳及各項比例、形狀都有詳

細規定，如《佛說造像量度經解》云： 

佛頭巔頂上有肉塊，高起如髻，形似積粟覆甌，高四指。由其根下至髮際之分量，

亦如此四指也。 … …上唇長二指，寬有其半矣，中顯頻婆形。邊角各一指。口長度

四指。賢者須要知，牙齒數四十，堅密白淨齊。下唇長六足，寬深亦如是。人中凹

槽闊，三分指之一12。 

  佛像的繪製，正如經解所說，上從頂、髻、下至唇、齒都有一定的規定，甚至目、

眸、頸、喉 … …等，皆須慎恭的依照《造像量度經》的標準 13。恭敬的造像，使人親睹而

如同佛在世，渡生趨向無上菩提，其福甚大，雖說不應貪著，但《造像量度經》卻也明

確的記載了造像之功： 

諸有曾經作佛像者。皆於過去已得解脫。 … … .若復有人，能於我法未滅盡來，造

佛像者，於彌勒初會，皆得解脫。若有眾生，非但為己而求出離，乃為欲得無上菩

提。造佛像者。當知此則為三十二相之因，能令其人速致成佛14。 

佛親說造像確是解脫生死法門之一，這是究竟義而言，而世俗之所願，也能因造像

而滿足，「隨其力分而作佛像，乃至極小如一指大，能令見者知是尊容，其人福報，我

今當說。彌勒，如是之人，於生死中雖復流轉，終不生在貧窮之家，亦不生於邊小國土，

下劣種姓孤獨之家」15。是故佛教能在藝術上，有如此大量的作品，且善工巧的藝術家們，

願意投注一生在造像的修行中自利利他，這樣的堅持就不難理解。 

  唐卡的內容包羅萬象，然最主要的還是眾神圖像，如來、祖師、菩薩、忿怒尊、羅

漢、護法等都是常見的主題，琳琅滿目的內容，整體結構基本上可分為唐卡「中央」的

本尊、上方的「空界」、及下方的「地界」三部份來賞析，本尊即供養的主要對象，「空

界」是聖境，「地界」則是空行、護法或凡間 16。本尊是適合自己學習的佛或菩薩作為供

養的對象，空界常是五方佛或祖師傳承，地界則常見僧侶及供養人，有時則因聖者太多

                                                 
12 同上，頁 942中。 
13 造像量度的基本單位為，拓：一頭長或一掌長，一拓為 12指長，最常用的是中指寬。黃英峰，《如何
欣賞唐卡》（台北：閣林圖書，1998），頁 10~11。 

14《造像量度經解》，《大藏經》第 21冊，頁 952。 
15 同上。 
16 徐敏和，〈關於藏傳佛教「唐卡」藝術〉，《國立史學博物館學報》，第 7期（1997），頁 18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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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全置於空界，故常置於地界。依杭廷頓17的說法，唐卡的裝襯具有其圖像學的意義，

他認為沒有裝襯的唐卡是不完整的，唯筆繪及裝襯兩者兼顧的唐卡，才是象徵宇宙整體

的唐卡。以「上師資糧圖」為例，分為「地邊」、「畫心」及「天邊」，地邊象徵「諸法平

等」、「觀修者與唐卡中諸佛平等」。地面下的湖海，象徵「諸法起源、諸法實相」，畫心

由此湖升起，開出以眾佛為譜系的如意樹，這是諸佛心的應現，畫心兩側的「外襯邊」

代表顯、密二宗，由此而上，可上達佛境，上方的天邊，象徵「萬法於此歸於空性」，究

竟涅槃，復歸宇宙而為一18。 

  唐卡是以宗教為中心而發展出的藝術，佛教的義理，佛陀的教化，其實在宇宙萬法

中，無不在示現，然而對大多數人的而言，則須透過各種的途徑，以進入宗教的本懷，

作為一種藝術的佛像，如同文字一般，傳達的正是宗教的教理，故在《造像量度經序》

裏，說明了以證悟佛性為目的而造的佛像，睹之如親見佛之法身： 

法身元體，如同虛空，無有著礙，遍一切處，不可分別清淨智慧，色身融相，雖類

天人，相好莊嚴，奇特超絕，世無可比，因其一切諸善福德具足故，眾生若得見其

躬，或聞其音，觸其光，至於心所憶念者，具德無量饒益，其善遠被慈愍。未得親

睹者，乃有造像之術遺於世間，作為方便第一福田。凡得見聞想觸，但有接緣者，

悉能消除身人之災障，而令發二覺之心，引入無漏之境，利益不亞於原身也19。 

佛教藝術，就是把佛教的義理，以圖像表達，和佛像息息相關的義理，就是佛法、

報、化三身的概念，「法身」指的是佛的精神主體，諸佛法身無二無別，法身如同虛空，

無色無相；「報身」指的是證悟了佛性後所獲得的圓滿果報，具象卻不可觸，所有諸佛，

除非是法身佛的特殊象徵或應化身的釋迦牟尼佛，其餘的幾乎全是報身佛；「化身」就

是諸佛為了顯相以度眾生而應化之身，如釋迦牟尼佛即是。故造像是為了傳達佛教的義

理，而透過藝術的形式以表達出。 

由於法身遍滿一切虛空，所以一切諸法，不僅是供養佛像，包括造像，都可以是證

悟的方便之道，因為入佛道的目的，不在造像本身，而是由相入理，由理證空，以空性

為究竟的佛道，不應被只限於欣賞佛的相好莊嚴，更應由「相」的藝術表面，去契悟自

性本空，對「相」的態度，正如《金剛經》所說的：「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

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

                                                 
17 葛婉章，〈西藏唐卡的宗教本懷〉，《故宮文物月刊》，第 13卷第 8期，1995，頁 123。 
18 同上，頁 116。 
19 《造像量度經序》，《大藏經》第 21冊，頁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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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非法？」是故在欣賞唐卡或佛像的時候，「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是應有的基本態度。 

第三節 藏傳佛教藝術發展的歷史背景 

西藏地區佛教的發展，以金剛乘為主體，就學習方式而言，和以顯宗為主體的漢地

有明顯的不同。密宗可說依果而修，顯宗卻是由因入理，雖學習的方法不同、途徑不同，

但殊途同歸，且顯密二宗亦相互影響。以宗教精神為經，以民俗風情為緯而構成的藏傳

佛教唐卡藝術，內容展現著動人的宗教美學。故本文首先要提及密宗與顯宗的異同，及

藏傳佛教唐卡藝術的美學歷史發展背景。 

金剛乘、又稱密宗、密祕教、真言宗、密乘。佛教在印度的發展經歷了原始佛教時

期（公元前六世紀到前四世紀中葉）、部派佛教時期（公元前四世紀到公元一世紀中葉）、

大乘佛教時期（公元一世紀中葉到七世紀）和密教時期（七世紀至十二世紀），最後大乘、

小乘、金剛乘佛教分別在中國、東南亞及西藏等地得以發展，在印度卻式微了。印度密

宗起源於古吠陀典籍，滲雜了佛教、婆羅門教及民間信仰的宗教形態，咒術、儀軌、密

法為其特徵。咒術本是印度民間流行的原始信仰，後密宗加以攝取，作為教徒消除災障

之用。釋迦牟尼在創立佛教時對這些咒術本是禁止的，但隨著以咒治病的風俗被採用後，

咒術就漸漸的被佛教所接受了。七世紀後半，印度佛教已有經教軌儀，方開展出以真言、

陀羅尼為中心的密教，豐富了大乘佛教的內容。八世紀後密宗傳入西藏，成為藏傳佛教

的核心，「藏密」之骨幹。藏密，乃西藏佛教密宗之簡稱，係八世紀時由蓮華生、寂護等

傳入，此期為前弘期佛教中，西藏所行之密法多為行、事二部，史稱舊密法；十一世紀

初，仁欽桑波等翻譯多種瑜伽密教經典，史稱新密法；而後，瑜伽部及無上瑜伽部密法

遂盛行於西藏佛教各派中，傳承不絕。 

  密宗與顯宗的不同，就教義來說，顯教經典為應身佛（釋迦牟尼佛）所說，密宗大

法則是法身佛（大日如來）所直接傳授20。在修持上之傳承與儀軌，顯宗所注重的教理，

雖有師承傳授，但修持法門卻不一定要有嚴格的師承、儀軌，如天台之大小止觀，若無

師承亦可自習。但密宗之儀禮卻很繁雜，自皈依灌頂，至與金剛上師的傳承關係，要有

一定的程序，不可輕易自取，與顯教之簡易方便甚異。就顯教修行者而言，認為成佛不

                                                 
20 據傳，謂大日如來越三世之一時，於色究竟天之法界心殿，對金剛薩埵等從心流出自內證之內眷屬，
為自受法樂而宣說大日經，又於真言宮殿宣說金剛頂經，後由金剛薩埵結集之（日本台密謂阿難亦參

加）。後於佛陀入滅後約八百年頃，龍猛（龍樹）菩薩施咒於七粒白芥子，以之打開十六丈（表示金剛

界之十六菩薩）南天竺之鐵塔，親從金剛薩埵受兩部大經（台密則稱大日經係於鐵塔外由文殊菩薩所

傳授）。後龍猛傳予龍智，復經七百年左右（相傳龍智歲壽七八百年），再授大經於善無畏。故密教以

龍猛為開山祖師，根本教典為大日經及金剛頂經，信奉之教主係大日如來（大毘盧遮那佛），此與釋尊

之說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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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一蹴即成，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萬行始得證佛果；但依密宗教法，則認為

修三密之妙行，可即生成佛。所謂「三密加持妙行」，即手結印契，口誦諸佛真言，心住

三摩地。在修行時，行者若身、口、意能與諸佛之身口意相應，則可速得佛果，雖是速

成道，但若無法融通，亦有其風險。 

兩宗思想之特質，自法身而言，顯教法身為理體，理體法身無形無相；密宗法身有

形有相，且能說法。自真理所呈現之別而言，密宗認為一切諸法無不是真理的象徵，其

中最具體者，即密宗之儀軌。自成佛遲速觀之，除禪宗外，其餘諸宗均須經三阿僧祇劫

的長時間修行，密宗則主張即身可成佛，此即顯、密基本之異。 

西藏地區，為何會發展出獨特風格的佛教，實與特殊的地理環境及歷史背景有關。

西藏地勢高峻，平均海拔為一萬六千呎，氣候嚴寒，終年積雪的高峰頗多，故有雪國之

稱。複雜的地理環境，使西藏的居民，在佛教尚未傳入前，「屈服在大自然的壓力之下，

從而產生了對神的信仰。」 21所以發展出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信仰，包括天、地、日、

月、山、川 … .等無不是崇拜的對象，西藏的原始宗教 —「本教」（Bon），就是自然崇拜

所產生的宗教。 

在中國的唐代以前，西藏地區屬部落性質，至七世紀中葉，松贊干布（Songtsen 

Gambo，西元 627~649在位）即位後，藏族始因武力強盛而大有作為，征服了鄰近各部

落，西藏首度成為一統的帝國，後又舉兵遠征，雖被唐太宗所敗，然太宗於貞觀十五年

（西元 641 年）仍以文成公主嫁之，以聯婚方式爭取西陲之和平。在此之先，藏王已先

征服了尼泊爾，娶了尼泊爾公主波利庫姬，由於兩位公主均係虔誠的佛教徒，藏王因此

亦接受了佛教思想，在拉薩建立大昭寺及小昭寺兩座寺廟，分別供奉二妃帶來西藏的佛

像，小昭寺供奉文成公主帶入的釋迦牟尼佛，大昭寺供奉尼泊爾王妃的佛像，後來兩尊

佛像互換，此二尊佛像，開啟了佛教藝術的大門。 

佛教傳入西藏，有其歷史發展的必要，因藏王統一高原地區後，為適應社會發展，

需吸收先進的生產技術，典章制度。統一的宗教思想，有利於中央集權，用以取代多神

信仰而分岐的本教原始信仰。且強調祭祀的本教，大量殺生，不利生產，故為了政治上

統治的需要，本教被佛教所取代，是必然的結果。 

  唐睿宗景雲元年（西元 710），崇信佛法之金城公主下嫁棄隸蹜贊。金城公主所生之

王子，乃此後大興佛法之赤松德贊王。年幼的赤松德贊在位時，貴族為政權而擁立本教，

發 生 了 藏 史 的 第 一 次 禁 佛 ， 後 赤 松 德 贊 分 別 迎 請 靜 命 法師 22（ 又 譯 為 寂 護 ，

                                                 
21 李冀誠，《西藏佛教密宗》（台北：佛光出版社，1993），頁 1。 
22 中觀自續派創始人清辨論師的五傳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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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tarakshita）、及蓮花生大士（Padma Sambhava）入藏，在其主持下，建了重要的

佛教根據地 —桑耶寺，此建築兼取中國、印度、西藏的混合樣式，不但是早期建築藝術

的代表，更是藏傳佛教發展的中心，二位大師中，又以蓮花生大士，對藏傳佛教的影響

最鉅。 

  藏傳佛教確定採取印度佛教大乘派為教法的關鍵，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拉薩論爭」。

起因於赤松德贊晚年，漢僧與梵僧皆會集於西藏，但所學淵源又不盡相同，西元 792年，

赤松德贊為決定日後佛教在西藏發展的形式，舉辦了一場辯論，由主張頓悟直指法門的

中國大乘和尚，與注重因明辯論的蓮花戒交手，這場辯論的結果，主張言窮慮絕的禪宗

注定敗北，因為強調不立文字的禪宗是很難與重邏輯的論證論爭。雖禪宗離開西藏，卻

不影響禪宗在佛教史上的地位。 

前弘期的國王建寺廟、造藏文、廣開譯場、翻譯佛典，並派遣子弟赴印度求學，此

係西藏佛教之初興時期。到了賽那累時期，大量引進佛教經典，以佛教壓倒本教，取得

以佛教為正統的地位，此係佛教建基之初期。至熱巴堅時，佛教達極盛時期，譯盡未完

之經論，使三藏教典大備，熱巴堅並規定「七戶養僧」，使僧侶安心行道；僧人參與國政，

大小朝政均請決於高僧；規定恭敬三寶，奉行十善，對侮慢三寶者處以重刑。佛教勢力

達到最顛峰。其後，朗達磨繼位，終因本教勢力的反動，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 841

年）滅佛法後，藏地佛教幾被滅盡，前弘期至此終結。 

  朗達瑪（Lang Darma，西元 836∼841 在位）繼位為藏王時，因信奉原始本教，遂

大事摧滅佛法。朗達瑪禁佛的主要措施有停建、封閉、破壞佛寺、焚毀佛經、鎮壓僧人，

其在位時間雖不長，卻造成西藏近百年佛教的衰落，史稱為「滅法期」。此期佛像被投入

河中或埋於地下，是佛教藝術和建築空前的大破壞，經過此一事件後所流下的佛教藝術

已為數不多了。 

  朗達磨滅佛後約 136 年的時間，是佛教的「黑暗時期」，到了西元 978 年，佛教才由

阿里和多康兩個方向分別傳回衛藏地區，一般將多康回傳的佛法稱作「下路弘法」，把從

阿里傳回的稱為「上路弘法」。 

  朗達瑪死後王朝分裂，永丹與歐松兩兄弟爭王，但皆無成而各奔一方，永丹一支傳

至意希堅贊，對佛教十分虔誠，派遣十多人到多康向喇欽學佛，學的主要是律學，滅佛

前的戒律由多康地區帶回西藏，史上稱為「前期律學」，以別於後期阿里傳來的「上派律

學」。歐松一支逃至阿里，後人柯日（Tsenpo Khore）在阿里地區建立古格王朝後，就出

了家，法名意希沃（YesheO），意希沃認為大乘釋迦牟尼的教法是顯教，對密法懷疑，於

是派出優秀少年到克什米爾學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仁欽桑布，直到仁欽桑布回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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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把密教提高到和佛教理論相結合的重要性。仁欽桑布除了帶回大量的經典外，同時有

三十二位喀什米爾的藝術家隨他前來，他們參與藏西的佛寺建設，故喀什米爾的藝術風

格成為藏西藝術的主流。 

  意希沃之孫絳曲沃從印度迎請阿底峽到阿里弘法，三年後，阿底峽被請入衛藏，可

說是「上路弘法」的一個標誌。阿底峽入藏中地區後，弟子仲敦巴（Ｄ rom Tonpa）創建

了噶當派，在十一、十二世紀前後建立了相當多寺廟和僧團，他們開始有組織的譯經，

及融合印度與尼泊爾佛教藝術。 

前弘期西藏繪畫的特色，可由敦煌遺跡看出端倪，因敦煌位絲路道上，到九世紀中

都被西藏所控制，是戰略、商業中心，亦是佛教聖地。根據瑪麗琳．麗艾（Marylin M.Rhie）

所說：「絕大多數當時在敦煌創作的藝術是中國風格 … … .，其餘的壁畫則顯示了『印度、

尼泊爾、西藏風格』」 23。中國風格畫中人物通常穿著較完整，線條流暢，色彩雅淡，而

西藏風格通常是輪廓線條粗重，色彩明亮的風格24。 

後期的繪畫藝術，「特別強調中央的主尊 … …，周圍對稱性地安置體型較小的人像，

包括兩側的脅侍，以及上下、左右排開的其他人像：菩薩、僧侶、大成就者、本尊與護

法諸佛。」25這些菩薩像體庇婀娜多姿，線條柔美，腰繫透明紗裙，這是受印度、尼泊爾

風格的影響。 

  至於藏密之派別，自阿底峽入藏後，在十至十五世紀間，西藏佛教始分派流，共計

七系二十一派，除阿底峽以前所傳總稱為寧瑪派外，其於六大系甘丹、迦爾居、希解、

薩迦、爵南、格魯等派均與阿底峽有關。發展至今日，一般將之歸納為紅、花、白、黃

四派，也就是寧瑪派、薩迦派、噶舉派與格魯派。各教派都有自己的寺院26。 

  西藏佛教的分流，以四大教派為主，最早的教派統稱為寧瑪派。寧瑪派又稱古舊派

或大究竟派，因是蓮花生大士傳下來的教法，屬較古的教派之統稱，非一特定之教派，

故其組織較為零散，各自有各自的傳承，教法不一。寧瑪派在九乘 27中所修的最高次第稱

為「大圓滿法」 28，因寧瑪派的僧人習慣戴紅色僧帽，故俗稱「紅教」。寧瑪派以後的各

                                                 
23 瑪麗琳．麗艾，《藏傳佛教藝術的美學、年代與風格》，葛婉章譯，（台北：時報出版社，1998），頁 1。 
24 同上。 
25 同上，頁 3。 
26 薩迦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白居寺、札什倫布寺等名寺，都是這一時期所建成。 
27 九乘包括顯宗的聲聞乘、緣覺乘與菩薩乘，稱為共三乘；作部、行部、瑜伽部稱為外密乘；大瑜伽密、
無比瑜伽密、無上瑜伽密稱為內密乘。 

28 「人的心體就其本質而論是乾淨的，是所謂『遠離塵垢』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個遠離塵垢的心體把握
好，那就應該採取聽其自然的做法，讓這個心隨意而住，想到那裏就到那裏，假如能夠做到在空虛明

淨當中把心安住一境，那就是修習大圓滿法的成果」。引自李冀誠，《西藏佛教密宗》，（台北：佛光出

版社，1993），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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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派，其發展的歷史脈絡，基本上是和中國王朝有密切關係的。 

  噶當派是後弘期中出現最早的一個教派，其創始人是阿底峽的弟子仲敦巴，西元 1056

年在熱振地方建立了一座熱振寺，而形成噶當派，後來寺院皆變成格魯派，格魯派也在

噶當派的基礎上發展，噶當派就此式微。 

  薩迦派的創始人貢卻杰波於西元 1073 年在薩迦地方建立薩迦寺，因該寺在牆上刷紅

白藍三色條紋，故俗稱「花教」。花教的發展和元朝政權密切聯繫在一起，歷史上最出名

的就是學問淵博，被稱為四祖的薩迦班智達，和與忽必烈關係良好的八思巴，在元朝的

扶植下，薩迦派盛極一時，但隨著元朝的沒落，薩迦派也跟著衰微了。 

  噶舉派的「噶舉」二字有口傳的意思，也就是密法的修持，須是師長口傳，弟子領

受的方式傳承。噶舉派的傳承來自印度，因祖師瑪爾巴、密勒日巴修法時都穿白色僧裙，

故俗稱白教，白教一般又分為「四大八小」29，系統龐雜。其中噶瑪噶舉的創始人都松欽

巴，在西元 1187 年在堆龍地方建立祖普寺，成了噶瑪噶舉的中心。噶舉派的發展和明朝

的歷史不可劃分，尤其是明成祖於西元 1407 年封給黑帽系五世活佛「大寶法王」的封號，

影響本派甚深。 

  佛教傳入西藏，到宗喀巴時已有七百多年之久，有鑑於戒律鬆弛，教法追求末流幻

術，宗喀巴即提倡宗教改革。為別於舊教，乃將衣帽染黃，即一般所稱之黃教，又稱格

魯派。宗喀巴所創之黃教，尊經教，尚戒律，採擷各派之所長，將顯密二宗加以整理，

闡明佛法之真義，建立修行之程序，使西藏教風為之丕變。此派後產生達賴、班禪二位

喇嘛，皆號稱為宗喀巴弟子之轉生，相傳至今，達賴迄今為第十四世，班禪則為第十世。

如今格魯巴已然成為西藏第一大教派，掌西藏的政教大權。 

  這是歷史上先後出現的四大派，各派各地的藝術風格都不盡相同。如花教，就是以

其寺院圍牆多塗上紅、白、藍三色條紋為特色，故名為花教，且以三色作為繪畫的主色。

而黃教的布達拉宮、札什倫布寺等寺的藝術皆為黃教興起後所繪，具有畫風嚴謹、技法

規範和注重歷史傳統題材等特點。西藏的繪畫，粗略可歸納為三大流派，即「康」、「藏」、

「衛」三派，康派色彩豐富，筆法細膩。藏派色彩鮮豔。衛藏著色淡雅高貴。另外三種

影響藏傳佛教藝術風格的，其一為漢畫，仿唐宋的青綠山水，強調線描，多勾勒、白描

與平塗技法。其二為印度畫，其人物高鼻細腰，姿態婀娜，用色渾厚，多工筆。另一乃

尼泊爾畫，人物造型富舞蹈姿態，用色單純，以黑、紅為主調。西藏繪畫藝術融合了中

                                                 
29 「四大」指的是噶瑪噶舉、蔡巴噶舉、拔戎噶舉、帕竹噶舉；帕竹噶舉又分出「八小」，止貢噶舉、達
瓏噶舉、竹巴噶舉、雅桑噶舉、綽浦噶舉、修賽噶舉、葉巴噶舉、瑪倉噶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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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地、印度和尼泊爾的繪畫技法，創造出富於裝飾效果、色彩鮮艷的藏族繪畫風格 30。 

 

 

 

 

 

 

 

 

 

 

 

 

 

 

 

 

 

 

 

 

 

 

 

 

 

 

 

 

 

 

 

 

第二章 中觀思想 

第一節 龍樹中觀 
                                                 
30 李冀誠、丁明夷《佛教密宗百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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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樹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可說是釋迦牟尼佛以後的第一人，故要說明中觀思想，理

先由龍樹起，龍樹菩薩的著作 31，中觀為主要思想核心，影響後世佛教發展深遠，龍樹以

降的應成中觀和自續中觀，即是依旨龍樹的中觀發展而出，可見龍樹菩薩在佛教地位的

重要性。 

  龍樹出生於富有的婆羅門家庭，從小受到完整的婆羅門教育，所以說他「天文、地

理、圖緯、祕讖及諸道術，無不悉綜」 32。然自幼穎慧過人的龍樹菩薩，難掩內心的狂

傲，年輕時期龍樹，是個追求「外道」，耽溺慾樂的問題人物。根據《龍樹傳》所說，龍

樹與三個同黨，「俱至術家，求隱身法」。而學成後，非但不用於正道，反是「從意自在，

常入王宮」，「宮中美女皆被侵凌，百餘日後，宮中有懷�者」，讓本無善惡之別的法，

被龍樹邪心妄作，成為邪法幻術。於是國王下令捕殺，三友皆死，龍樹在劫難逃之即，

驀然醒悟「欲為苦本，眾禍之根，敗德危身」，誓言「我若得脫，當詣沙門，受出家法」

33，於是脫逃後便出家受戒了。 

《龍樹傳》記載著他出家修學的經過「入山，詣一佛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

三藏，更求異經，都無得處」 34，根據楊惠南的推斷，龍樹最初出家學佛是在小乘部派

中的一切有部 35，而讀畢所有經論後，「遂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

衍經典與之。」摩訶衍，乃梵文 mahayana，義為大乘，此為龍樹由小乘轉向大乘的關

鍵。學成後的龍樹，曾參與過政治，亦渡化了多位國王，如天竺國王，南天竺王，另外

和憍薩羅國王及傑他卡王等亦有很深情誼。而龍樹菩薩的死，眾說紛云，如布頓《佛教

史》及《大唐西域記》都記載他自刎而終，《龍樹菩薩傳》說他乃因一位小乘法師對他忿

忌，於是蟬蛻而去，這些說法，至今尚無定論。 

中觀係以龍樹之《中論》為基礎，宣揚空觀的哲學。認為由世俗之名言概念所獲得

之認識，稱為俗諦；惟有依照佛理的直觀，能證得之諸法實相，則稱為真諦。從俗諦而

言，因緣所生法，一切皆有；由真諦而言，一切法無自性，畢竟空。世俗有即是畢竟空，

畢竟空亦存在於世俗有中，若不依俗諦，則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中

                                                 
31 龍樹著作很多，依據《昭和法寶總目錄》所歸納，名下漢譯作品有《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中
論》《順中論》《般若燈論釋》《大乘中觀釋論》《十二門論》《百字論》《壹輸盧迦論》《大乘破有論》《六

十頌如理論》《大乘二十頌論》《十八空論》《迴諍論》《方便心論》《大乘寶要義論》《因緣心論頌因緣

心論釋》《寶行王正論》《菩提資糧論》《菩提心離相論》《菩提行經》《釋摩訶衍論》《福蓋正行所集經》

《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王說法要偈》《勸發諸王要偈》《龍樹菩薩勸誡王頌》《讚法界頌》《廣大發願頌》

《龍樹五明論》。 
32 《龍樹菩薩傳》，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50冊，頁 184。 
33 同上。 
34 同上。 
35 楊惠南，《龍樹與中觀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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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派統一了性空與方便，統一名言與實相、俗諦與真諦；也統一世間與出世間、煩惱與

涅槃，即所謂假有性空，不著有、無二邊之觀點，即稱龍樹中論大義。 

此派以龍樹為始祖，歷經提婆、羅喉羅跋多羅、青目等人。六世紀初，有佛護、清

辨二論師為中論註釋。其後中觀派分裂為佛護系之具緣派，與清辨系之依自起派，前者

成為應成中觀派的先驅，後者發展成自續中觀派。七、八世紀之際，中觀派與瑜伽派有

交互流通之趨勢，終於形成寂護、蓮華戒等之中觀瑜伽派，與密教同時流傳，直至印度

佛教之滅亡為止。在我國方面，各家各派受中觀的影響甚深，如三論宗、天台宗、華嚴

宗及禪宗等諸大宗派，均以龍樹之說為重要經典。 

龍樹為解釋「般若波羅密」之真義，而作《中論》 36，詳名為《中觀論》。凡四卷，

又作正觀論。本書係龍樹初期之作，其內容，將空、緣起、世俗、勝義二諦等問題，以

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雙重否定，以破邪顯正的方式，宣揚中道，既破空、破假，

再破執中之見，主張所謂八不中道即無所得之中道，其內容直說中觀的義理，用智慧去

觀察一切法，而不落空有的二邊，即名為中觀。據青目論師所說：「不知佛意，但著文

字。 … … .取是空相而起貪著，於畢竟空中生種種過，龍樹菩薩為是等故，造此中論。」

37龍樹造論，用以闡述般若空宗之「空」義，更用以對治虛無主義的偏執，而發展出中觀

的哲學。 

般若空宗的基本態度，認為空性智慧是一種高度的內證，超越一切名相和概念，以

空性智慧直觀一切，如幻如夢而不執著，但也不落虛無而否定一切，宇宙萬有都在清淨

的直觀中開顯，展現萬法自如如的自性。作為詮釋般若空宗的《中論》，其精神亦離不開

「空」的道理，而《中論》更直接地說明了「空」、「緣起」和「中道」三個重點。 

第二節 由印度到西藏的中觀思想 

  龍樹弟子提婆以後，各宗爭鳴，尤其以中觀和唯識二宗為最，不只二宗間之論爭，

中觀派學者們內部自己也有諍議，如佛護主張辯證的陷破中道，和受陳那因明立量影響

的邏輯中道，兩派弟子們爭論不休。一般稱前者為應成中觀派（Prasangika Madhyamaka

歸謬論證派），後者為自續中觀派（Svatantrika Madhyamaka自立論證派）。此二派是印

度中觀思想的主流，藏傳佛教的前弘期就是以自續中觀為主，後弘期的就以應成中觀為

思想之本。這兩派以外，也有折衷調和中觀與唯識兩派的解脫軍，兼採了龍樹「無自性」

和無著的「唯識」思想，此為調和派，此派除解脫軍外，另一重要人物是寂護，他受赤

                                                 
36 「依順道理，入大般若波羅密義，為令眾生捨諸戲論，取著等故。 … … .為此義故，師造此論。」引自
〈順中論〉卷 2，無著譯，〈義入大般若波羅蜜初品法門〉；《大正藏》第 30冊，頁 44~45。 

37 《中論》卷 1，〈觀因緣品〉第 1；《大正藏》第 30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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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贊之請入藏，奠立藏傳佛教的基礎，寂護雖是調和派，但他的主張仍出於清辯，故

藏傳佛教中觀論證的方式，初期受中觀自續派的影響很大，就整個學說部份而言，「後世

除了宗喀巴一系完全採取月稱的辯證中道破陷派的觀法外，大致還是出於這個邏輯中道

立量派的系統。」38可用下表來說明中觀學派的發展。 

 

             佛護（辯證中道陷破派） 蓮華覺         月稱  寂天 

龍樹 提婆 龍友 僧護     清辯     觀音禁（不與唯識中道調和者）  智光 

             （邏輯中道自量派）                      獅子賢 

               解脫軍  智藏寂護等（與唯識中道調和者） 

                                  蓮花戒 

 

龍樹的空觀本体論，「主張萬法的存在，體無自性， … …而且存在之所以，則是由

於種種條件緣生，故識感為有，合言則為真空假有」 39。「真空假有」用以破除婆羅門教

執著萬法皆梵所派生之汎神論的「常邊」，也用以破除萬法俱無的「斷邊」，是不落常斷

兩邊的正理。龍樹用辯證的方法使他方所立之宗自陷矛盾，而不得不放棄所立，這也就

是應成中觀的歸謬法。即若某甲立論 A 為真，則依此一推論而導出結論是矛盾的，那就

證明了 A的立論是不合理的。 

  而自續中觀的清辨，把龍樹的論點一一換寫作定言論證式，其形式為主張一命題，

再由命題與賓辭間的必然關係，導出結論，近似西方邏輯的三段論法 40。在五世紀後，印

度的哲學以邏輯與認識論為主流，以邏輯來表達教義的中觀之學，就用了以上兩種論證

方式來推論。 

  應成中觀派主張並無所立之宗，一有所立，我必定執所立為「是」，則產生與「是」

相對的「非」，故若中觀所討論的「空性」被立為所宗，那必產生「不空」之非，如此宇

宙萬法不空是錯的，最終必須承認宇宙萬法的空是絕對地，那樣的「空」和「虛無」則

無異。 

經云： 

若我有何宗，以是我必過；今我即無宗，是故過離我41。 

                                                 
38 歐陽無畏，〈西藏的喇嘛〉，收入張曼濤主編，《西藏佛教（一）概述》，（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90），
頁 173。 

39 同上，頁 170。 
40 吳汝鈞，《印度中觀哲學》（台北，圓明出版社，1993），頁 215。 
41 山口益〈應成中觀派〉，收入張曼濤主編，《中觀思想論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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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成中觀主張無畢竟空的實相，以別於自續中觀以空性為實有的主張，因此應成中

觀，具有只破不立的特色。 

如主『立』、『遮』，則需令彼立、遮為堪能之立者、所立、能立、遮者、所遮、能

遮，是因而更需令彼各各可有之理由，根據而墮無窮過咎，或陷自立，無因而有之

獨斷論。是故立於緣起無自性空立場，乃立諸立、遮皆不強求之立場。即謂若行立、

遮則過咎自爾隨起42。 

因任何所立，必須有其所立的理由，無理由而立是獨斷，如此必又無窮盡而立，沒

完沒了，是故應成中觀派以此來說明一切之所依，乃因緣而生，因緣而滅，空無自性的

道理，以只破不立的方法，破相之虛妄，闡述所有相皆非實相，皆是依緣起法所生之義。 

  應成中觀派主張無畢竟空的實相，也就是無有所宗，包括最終極之「空性」概念也

必須捨棄，如此發展出應成中觀只破一切法，而不立有所宗的特色。 

  以應成中觀為中觀正統的藏傳佛教，雖用了「歸謬法」這一邏輯的論證形式，但並

不是要用邏輯去證明什麼，反倒是將非邏輯提昇至超邏輯 43，把握中觀不落兩端的精神，

以此方法，打破所有語言及概念上的限制，直接體悟不被任何概念所限制的空性。在唐

卡藝術的表現上，破除一切相，超越所有對立的唐卡圖像，如歡喜佛的隻運身像，涵義

上頗符合應成中觀派的精神。 

相對於應成中觀派，以清辯論師為開祖的另一派，稱為自續中觀派，此派欲自立完

整論證，故又名「自立派」，主張正面論證的提出，以別於應成中觀派只破不立的方法。

清辯以當時所流行的因明自續論式來詮釋龍樹的中觀思想，根據林崇安的說法，清辯「不

承認自證分，而承認外境以自相有」，而到了寂護、蓮花戒時，因唯識思想盛行，於是

採用「唯識宗不許外境而許自證分」44之看法。藏傳佛教前弘期的思想，就是順著寂護、

蓮花戒這一脈絡而傳入的，由於蓮花戒在「拉薩論爭」中，辯勝了漢地傳至西藏的禪宗，

決定了藏傳佛教日後在西藏的發展。禪宗主張「頓悟」，這點和自續派學者的觀點是不

同的，自續派學者認為「修道必有所緣及所斷，而非不思不觀，並且須依資精糧道、加

行道、見道等次第以悟道 … …從資糧道起，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皆須積極累積」 45。這

就是講究漸修式的自續派之主張，影響了宗喀巴早期思想，及宗喀巴對修行次第的重視。 

以對佛性的見解為例，應成中觀主張「佛性」是假名，「我」、「法」、「自性有」皆

是眾生之執著，認為「自性非實有」，一切歸空性。而由陳那發展出的自續中觀派，則

                                                 
42 同上。 
43 吳汝鈞，《印度中觀哲學》（台北：圓明出版社，1993），頁 221。 
44 林崇安，〈印度中觀自續派思想之傳入西藏與影響〉，《西藏研究會訊》第 3卷（1987），頁 2。 
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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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邏輯推衍的方式，建立「佛性乃是實」的理論 46。認為佛性超越了一切現象的存在，

所有現象，沒有真實的存在，一切顯相如夢如幻，皆是因緣俱合的，如是觀察而不著一

切相，最後留下如虛空般的空性。 

  中觀對唯識所產生之影響，是對於後期的瑜伽行中觀派。瑜伽中觀派，仍然視中觀

為最高的理想，但要達到這樣的理想，則主張有修行的次地，並強調「智慧」、「慈悲」

及「方便」的運用，以實踐的方式契悟中觀的空性，所以瑜伽行者一方面繼承了中觀學

派緣起性空的思想，另一方面卻認為「一切皆空」易導致否定一切的存在，包括佛及涅

槃的存在，因此除了繼承緣起性空的觀念外，又提出了「識」是實在的，眾生須清淨自

性各種雜染之「識」，「轉識成智」，終可獲得無上智慧，證悟成佛。瑜伽行中觀主張相對

的「空」與「有」不是中觀的精神，而採用了「空」宗的緣起觀，去遣除一切雜染之識，

證悟畢竟空清淨自性，成就「有」宗的大圓鏡智。八世紀末的，代表中國的禪者摩訶衍

（Mahayana）及印度的中觀學者蓮花戒（Kamalasila），在西藏的桑耶寺舉行的一次論

爭，主張頓門的摩訶衍被國王判定敗給主張漸門的蓮花戒，決定了西藏修行的法門，即

是以瑜伽次第為主。蓮花戒所代表的正是後期瑜伽中觀這一派47。 

中觀的兩個主要學派，即由佛護與清辯所成立，此後兩人轉入密乘，另外月稱、智

藏、寂護、蓮花戒等人皆與密教接觸，所以中觀各派的成立，不但是龍樹性空學的變化，

也使中觀的精神注入密教，進入西藏。西藏在歷經了朗達瑪滅佛後，由仁欽桑波帶動了

西藏的佛教復興，在此之前西藏的佛學思想，主要是寂護與蓮花戒，此一系統所傳，是

清辯的邏輯中道自量派系統，其後藏傳佛教有兩位重要人物，其一為阿底峽，所採用的

即是月稱寂天的系統，另一位大師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對「止」與「觀」，

「止」依「瑜伽」，「觀」依「中觀」，二者皆對藏傳佛教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阿底峽著有《菩提道燈論》、《十不善業道經》、《行集燈》、《入二諦論》、《中觀教授》、

《無垢寶書翰》等三十餘部。其中最重要的為《菩提道燈論》一書，其書主張應依上中

下三根之修習次第，故稱「三士道次第」，下士道者不知生死為苦，生命僅求自利者；中

士為雖有厭棄生死之出離心，但仍限於自己了脫；而上士為斷己受之苦，又能誓願斷一

切有情之苦者，發大乘的菩提心，渡一切眾生，如此才是菩薩的正行。阿底峽認為不論

顯密，皆應以三皈三學為基礎，也就是皈依佛、法、僧及學戒、定、慧，一切的精進與

廣學，無非是增長這菩提心，修戒、定、慧才可悟諸法無生的空性智。 

阿底峽對西藏佛教的影響頗深，其中一項是使各派在見解上趨於一致。在佛教初傳

                                                 
46 山口益〈應成中觀派〉，收入張曼濤主編，《中觀思想論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頁 293。 
47 吳汝鈞，《印度中觀哲學》（台北：圓明出版社，1993），頁 226~228。 



 18 

入西藏時，因寂護所傳承的是瑜伽行的中觀見，到了阿底峽尊者來到西藏後，就轉變為

應成派的中觀見了，雖然部份宗派仍採其他中觀見，如薩迦介於瑜伽和應成派間，但由

於格魯派日盛，使各派皆受影響，所以目前西藏佛教在理論上，逐漸一致於應成中觀派 48。 

宗喀巴（西元 1417∼1478）是十四、五世紀西藏佛教的改革者，亦為喇嘛教黃帽派

開祖。宗喀巴提倡般若中觀與金剛乘融合之說，著作極多，有二百餘種，包括顯密二教，

其中最重要者為概說顯教教義之《菩提道次第論》及概說密教之《祕密道次第論》（又稱

密宗道次論），此二書乃宗喀巴闡明顯密兩宗修行之次第，及主張不分顯密均須嚴守戒律

之重要著作，二書皆有廣略二本。 

宗喀巴在修觀方面，乃採取月稱系辯證中道陷破派（應成中觀派）的系統，其步驟

為先破人我之執，再修法無我。人無我乃破陷那個假名安立的自體，五蘊假合的身心，

分析觀察而得出根本沒有一實在俱生之我可執；再修法無我，一者是有為法無自性，觀

察色法無我、心法無我、及不相應行法無我49，另一者是無為法無自性 50。依此止觀並修，

交互並用，是契入正定的方法。 

第三節 「空」、「緣起」、「中道」、「因緣法」的意涵 

〈壹〉：「空」、「緣起」、「中道」的意涵 

龍樹的中觀思想，不離「性空緣起」的觀念，其中「空」、「緣起」和「中道」是最

重要的三個概念，要了解此概念，先引其《中論》中最具代表性的偈頌：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

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51。 

《中論》在此說明的是一切法因緣生，因緣滅，因緣所生之法，和萬法脫離不了關

係，依他而起，即然是依他而起，則非獨立自存。空，而無自性，即「無自性」，意為

任何事物皆非獨立自主，乃是因緣合和的，緣起即是空，空即是緣起。一切法是因緣所

生，不離各種條件所構成，任何一種因緣條件的改變，其結果也必然改變，因此一切萬

法，都是依緣之所生，不可能不改變，也就沒有其永恆不變的本質，這就是所謂「無自

性」的意義。「空」亦是方便言詮之說，亦不可說「空」即是有或「空」即是無，方便

而立之說即是「假名」，而離「有」、「無」二邊，故名為「中道」。 

                                                 
48 如吉，〈阿底峽尊者對西藏佛教的影響〉，《內明月刊》第 295期（1996），頁 24~26。 
49 如一年四季 365天，乃無一年的自性可求。 
50 如虛空方位乃假名安立，無其自性可求。 
51《中論》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藏》第 30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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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說萬法空義不離緣起而說。然萬物無自性、非自存，皆因果相續，則生命是

如何所緣起？對於生命的緣起，在雜阿含經中佛陀曾經以緣起來說空義： 

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廣說乃至純大

苦聚集起。又復，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

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52。 

  佛於初期說法，在《雜阿含經》中說明生命的緣起，乃由無明煩惱為因，無明行而

有識 … ..終至生老病死。除了生命的緣起外，萬物萬法的緣起，龍樹菩薩用了「四對八法」

來含蓋，「四對」即是生滅、常斷、一異及來出，每對各自獨立即成八法，這八法就是萬

法的假象。眾人總認為諸法自生，而誤以為「常」，而覺查實非如此後，相對地產生諸法

隨他而生，萬法「虛無」的「斷」的錯誤認知，種種相對而起的法，龍樹將之歸納成八

法，而用辯証否定的方式，來說明萬法，此「八不」成為中觀最主要之思想。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53。 

八不即中道，即不落生滅、常斷、一異、來出等二端的中道之理。意謂宇宙萬法，

皆由因緣聚散而有生滅等現象發生，實則無生無滅。如謂有生或有滅，則偏頗一邊；離

此二邊而說不生不滅，則為中道之理。生滅、常斷、一異、來出把變異的萬有視為不變，

皆是斷見邪執，因此用「不」來否定世俗之八種邪執，是為不生、不滅、不常、不斷、

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稱為八不，以彰顯中道之實義。牟宗三對此論亦有精闢入理

的說明：「『八不』是形容因緣生起的，不是如一般通常形容一個絕對實有如上帝之類的」

54。在此牟先生把佛教和基督教對宇宙論的基本不同直接說出，說明佛教並無一造物主為

偉大目的而創造萬物的設計論，而以無自性的因緣法來說明現象世界的生成，故說 

「不生」是說沒有一個自性的生法，「不滅」是說沒有一個自性的滅法；「不常」是

說沒有一個自性的常法，「不斷」是說沒有一個自性的斷法。不一不異，不來不去

亦然55。 

基督教與佛教皆認為宇宙的奧妙，不可言說，基督教以上帝偉大的創造來解釋不可

言詮，而中觀用了八不，把所有的妄見否定掉，並相信契悟中道後，對這些不可言詮的

玄妙之理，必能覺照朗現。 

依據黃懺華所說，生滅常斷一異來出八種概念，是就緣起諸法的假相立名，都和離

                                                 
52《雜阿含經》卷 13，求那跋陀羅譯，《大正藏》第 2冊，頁 86。 
53《中論》卷 1，〈觀因緣品〉第 1；《大正藏》第 30冊，頁 1。 
54 牟宗三，〈中觀之觀法與八不〉，收入張曼濤主編，《中觀思想論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頁 247。 

5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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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妄見戲論不可得的中道實相不相應，而眾生把它執著作實在，墮於斷常等邪見中。

所以龍樹對於緣起諸法說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等八不，否定這些

實在論的見解，無一實有實在的相可得，就是緣起觀，也唯有八不之緣生幻有觀，才是

無執無相之實相觀56。 

此八不偈是對空性的文字描述，因為其本質是空，所以能不僅限於語義空性之表

面，也因為是空，所以一切緣起皆是可能的，因緣聚合成一切法，也因一切法是緣起法，

故一切會隨緣滅而壞，緣起緣滅是一切的必然現象，執此是而彼非，或彼非而此是，落

常見或斷見，都不是空性的全部，一切言詮都無以名之的空性，《中論》的第一品第一

頌，就用了此八不來說明。《金剛經》對萬法自性亦云：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57。 

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58。 

  龍樹的另一著作《迴諍論》對「空性」亦多有探討，《迴諍論》最主要的工作，即是

指出正理派 59所主張獲得知識的四種方法之虛妄不實，而來說明知識的無自性。龍樹對正

理派的駁斥是四量若是正確的知識標準，就必須是可靠的，但「量非能自成，非是自他

成，非是異量成，非無因緣成」 60。說明現量、比量、聖言量、喻量不可能自己證明自

己是正確的，也不可能由其他標準來證明他們的正確，也不是自、他共同證明，所以四

量也是因緣之所生，其本性亦不離空61。 

  龍樹的《迴諍論》也解答了「空」是否為「實有」的問題，因吾人總要問即然空是

萬法的本質，那「諸法皆空」的「空」字，就是絕對的、終極的「不空」，而為實有？ 

  龍樹認為「空」這一字，不應視為執持的實有，而應視為破諸法幻相的功能： 

如輿、瓶、衣蕃等物，彼法各各自有因緣 … … . .因緣生故，皆無自體。如是如是，

我語因緣和合而生，如是得言無有自體。若無自體，如是得言無自體成。如是，空

語世間受用。是故汝言無自體故汝語亦空，則不能遮諸法自體，是義不然62。 

  龍樹說若「無有自體」，此語亦空，那「無有自體」本身即非實有，無法用以說明因

                                                 
56 黃懺華，〈中論的八不〉，收入張曼濤主編《中觀思想論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頁 238~255。 
57《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8冊，頁 238。 
58 同上。 
59 正理學派認為獲得知識的方法有四種（１）現量，即知覺（２）比量，即推論（３）聖言量，即聽聞
（４）喻量，即比較。前三者是獲得世俗現象知識的方法，但畢竟世俗現象亦因緣之所生，依之而起

的知識亦無自性，故不能作為真知，而第四量，是「比較」的結果，舉例言之，某甲向某乙說：「野牛

是一種像牛的動物」，其後某乙在森林看到一隻像牛的動物，經「比較」而知道那是野牛，明顯這比較

而來的推論是有誤的。 
60 《迴諍論》卷 1，龍樹著；《大正藏》卷 32，頁 20。 
61 楊惠南，《龍樹與中觀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頁 79。 
62 《迴諍論》卷 1，龍樹著，《大正藏》卷 32，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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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和合之物是無有自體，但在此若「無有自體」不空，那亦屬萬法中的「空性」何獨實

有？若真實有，豈不有一不空之「空」，那「諸法皆空」這句話就不對了。可見這「空」，

不可視為絕對，而導致一切現象皆是虛無的認知，也不可視為一切皆空而獨「空」不空。

在此《迴諍論》破除空為實有的認知，而認為連「空」的概念亦要空掉，所以《中論》

說： 

是物屬眾因緣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空亦復空，但為引導眾生故，以假名說，離

有無二邊故名為中道63。 

  龍樹在註《大品般若經》時說： 

空，破一切法，唯有空在。破一切法已，空亦應捨；以是故，須是空空。復次，空

緣一切法，空空但緣空。如一健兒破一切賊，復更有人，能破此健人；空空亦如是。

又如服藥；藥能破病，病已得破，藥亦應出。若藥不出，則復是病。以空滅諸煩惱

病，恐空復為患，是故以空捨空，是名空空64。 

  龍樹在此說明了空的作用，因為眾生迷幻世間一切法為常、為真、為自性有，故不

能見到萬法的本來面目，故需依「空」這帖藥以對治，以破除執迷所生之煩惱，然空這

帖藥能對治迷幻假有的煩惱，至煩惱已盡，大病已癒，藥又有何用？若再執空為真，則

如病癒而復飲服猛樂，如此必另生頑空之病，所以「空」是具有除障功能的假名，是否

定一切事物內在真實自性的工具，並非一實有終極的自體，其作用，用以對治一切依法

而起的煩惱，最後若連「空」亦不空，那亦是依因緣對立而生的「空」，必又產生頑空的

煩惱，是故「空」亦應捨，重新肯定空空後的一切有，不落煩惱，方是「空性」的真諦。 

〈貳〉：「因緣法」的意涵 

諸因緣和合之法，生滅不斷，空無自性，佛陀為引導眾生，而說空、說不空，空亦

復空，或不說有，不說無 … …龍樹以「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

道義。」來說緣起法是離二邊的中道，立各種假名，以教化眾生悟入中道實相。 

若法從緣生，不即不異因，是故名實相，不斷亦不常。不一亦不異，不常亦不斷，

是名諸世尊，教化甘露味65。 

  從眾緣所生的果，是不離因而生，所以說不異於因，但若說果就是因，則果和因為

一，但果卻不等於因，所以說「不一亦不異」，佛陀澈見一切法因緣相生，相依不離的關

                                                 
63 《中論》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藏》第 30冊，頁 33。 
64 《大智度論》卷 31，〈釋初品中十八空義第四十八〉；《大正藏》卷 25，頁 288。 
65 《中論》卷 3，〈觀法品〉第 18；《大正藏》第 30冊，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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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此宣教，指導眾生契悟本來實相66，涅槃解脫於受因緣法所束縛的煩惱。 

  受諸因緣故，輪轉生死中。不受諸因緣，是名為涅槃。如佛經中說，斷有斷非有，

是故知涅槃，非有亦非無67。 

  涅槃，依牟宗三所說「這是絕對的寂靜，貼合不上任何法，有與無貼不上，亦有亦

無，非有非無更貼不上。 … …涅槃之實際只是空寂無相，無一法可得」 68，涅槃不是棄

絕世間，有一形於外的涅槃可得，乃是涅槃與世間法的實相 —空寂無相，無二無別，在

無明為因的諸法中，覺悟諸法無自性，因此諸法生則生，滅則滅，不被因緣和合諸法所

束縛而起煩惱，時常覺照清淨的心，而能解脫自在，故說涅槃與世間，世間與涅槃，二

際無少分別。 

龍樹中道之緣起說，旨在說明諸法的緣起，依緣起而世間集，依緣起而世間滅，因

依緣所起，故「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關於緣起法，在老女人經有一段精采的對

話。佛陀在面對一貧窮老女人問「生從何來，去至何所？死從何來，去至何所？」時佛

以火為喻反問，「火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老女人言：「因緣合，便得火；因緣離散，

火便滅。」佛乃說：「諸法亦如是：因緣合乃成，因緣離散即滅；法亦無所從來，去亦無

所至。目見色即是意，意即是色，二者俱空，無所有成，滅亦如是」69。 

佛陀所言乃諸法因緣合和，緣起不離性空，用以說明生命現象亦緣起緣滅，在這裡，

筆者所認為生命在緣起法中流轉，緣起法不離性空，但眾人皆執迷緣起而喜，緣滅則悲，

迷惑生死而煩惱不斷，遠離空性，所以中觀的空性，雖非有一絕對的實體為有可求，但

卻有悟人放下對世俗知見偏執的作用。 

世間一切苦果，不離因之所集，要斷煩惱，證無生，就非在苦因上著手不可，苦因

滅，則顯涅槃相。故《中論》卷四，就這樣說「受諸因緣故，輪轉生死中，不受諸因緣，

                                                 
66 「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引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8
冊，頁 238。 

67 《中論》卷 4，〈觀涅槃品〉第 25；《大正藏》第 30冊，頁 36。 
68 牟宗三，〈中觀之觀法與八不〉，收入張曼濤主編，《中觀思想論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頁 270。 

69 時有貧窮老女人，來到佛所，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願欲有所問！」佛言：「善哉！當問！」
老女人言：「生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老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病從何所來？去至何所？死從何所來？

色痛痒思想生死識，從何所來？去至何所？眼耳鼻口身心，從何所來？去至何所？地水火風空，從何

所來？去至何所？」佛言：「善哉！問是大快。生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老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

病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

眼耳鼻口身心，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地水火風空，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諸法皆如是：譬如兩

木相揩，火出還燒木，木盡火便滅。」 
佛問老女人：「是火從何所來？去至何所？」老女人言：「因緣合，便得火；因緣離散，火便滅。」佛

言：「諸法亦如是：因緣合仍成，因緣離散即滅；法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目見色即是意，意即是

色，二者俱空，無所有成，滅亦如是。」引自《老女人經》，支謙譯；《大正藏》第 14冊，頁 56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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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為涅槃」70。可是解脫所有因緣之所束，入涅槃，就是解脫了嗎？這不意味著涅槃之

樂，乃是相對於離苦而得來的，這對強調無智無得的佛教而言，這樣的解脫，是究竟的

解脫嗎？先前已言「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槃與世間的因緣法，就凡夫而言是一

分為二的，就成就者而言，則是無二無別的。《大般涅槃經》即云： 

若言無明因緣諸行，凡夫之人聞已，分別生二法想。明與無明，智者了達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十善十惡，可作不可作，善道惡道，白法黑法；凡夫謂

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71。 

對一般人而言，總要心生分別明與無明，善與不善，黑白是非，此皆二元對立，相

對緣起的，所有相對之知見，是依凡夫的我見為主体而產生的，皆是分別相，但就智者

而言，了達其性無二，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72，唯有一真一切真，萬法自如如，

是對立面的統一，亦不落相對的二端，才是中觀的精神。故說因緣有二法，實性則無二，

所以就智者而言，煩惱即菩提，眾生即是佛，正如《大智度論》所說： 

諸佛法無量，有若大海，隨眾生意故種種說法。或說有，或說無，或說常，或說無

常， … … .無智聞之，謂為乖錯，智者入三種法門，觀一切佛法皆是實法，不相違

背73。 

這說明了說常、無常；有或無，都是因緣方便說法，為的是破眾生所執的世相。故

不可言有一煩惱須斷、可斷，或無煩惱可斷、須斷，萬物皆在當下即是的清淨自性之體

證中展現，所以智者的心能照朗萬有的清淨自在。能以直覺觀照因緣法，即是空性智慧

的展現，「緣起是與空相應的，空的獨到大用，即洗盡一切戲論執見。緣起與空相應，

所以能即緣起而正見不落兩邊的中道」 74。龍樹在此說明空性不離緣起說的，絕非執斷

滅相的「頑空」，也非現象界另有個真實，而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的「色不異空，空不異

色」，不可分離假名為空的關係。 

緣起是離二邊的中道義，故說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如來離

於二邊，說於中道」75，而緣起亦是因果的法則，一切法緣起，在因果法則中相生相續，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76，但是人都受到緣起法的支配，被無明的緣起所惑，

                                                 
70《中論》卷 4，〈觀涅槃品〉第 25；《大正藏》第 30冊，頁 35。 
71《大般涅槃經卷》卷 8〈如來性品〉第 12；慧嚴，《大正藏》第 12冊，頁 40。 
72「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

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8冊，頁 238。 
73 《大智度論》卷 18；《大正藏》第 25冊，頁 192上。 
74 印順法師，《中觀今論》（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頁 9。 
75《雜阿含經》卷 10，〈五陰誦〉第 1；《大正藏》第 2冊，頁 67。 
7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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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生老病死，在生死相續中產生無量痛苦而不得解脫，佛陀在初輪法輪講四聖諦時，

指出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等

八苦，此八苦之因皆源於不能正視五陰匯集的因緣法之所障。是故直觀因緣法的中道正

觀，才有解脫煩惱的可能。「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

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77。所以大乘空宗

所說的因緣法，是絕離不開眾生之苦的，因為對萬物採取直觀而知了萬物無常之苦後，

沒有一個「我」是「常」，對人、我、自、他，何能視之為二？對假名「他」的因緣和合

物，其無常苦何能自身於外，所以眾生苦即是我苦，眾生的解脫即是我的解脫。 
眾生受因緣法之所束縛，執一切假有為實有，不能接受假有的緣滅現象，由此產生

無量的苦惱。為解脫眾生的苦，佛陀於初轉法輪時，說的苦、集、滅、道四聖諦，即是

首說苦聖諦。何以先說苦聖諦？眾生不知性空之理，產生執著罣礙，苦惱不已，故佛陀

宣說緣起法，而說苦聖諦，用以對治眾生迷惑之重病。 

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成就四德，療眾生病，亦復如是，云何為四？謂如來知

此是苦聖諦，如實知；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

道跡聖諦，如實知。諸比丘！彼世間良醫，於生根本對治，不如實知；老死憂悲惱

苦根本對治，不如實知。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於生根本知對治，如實知；於

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根本對治，如實知。是故如來應等正覺，名大醫王78。 

佛陀在此所說法，為療眾生病，因眾生不知諸法因緣和合是苦的病因，乃受諸法緣

生緣滅的苦果，因此佛陀要治眾生病，必先說苦諦。而何謂苦？苦的具體內容為何？依

《增一阿含經》所云有八苦： 

彼云何名為苦諦？所謂苦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

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名為苦諦。 … …愛與欲相應，

心恒染著，是謂名為苦習諦79。 

  佛陀在此說人有八種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

離苦、所欲不得苦，統稱五盛陰苦。人一旦俱足色身，有生即有老、壞，最後而滅，肉

身所受的苦，隨時間的進行生滅變異，常人不但不知覺，反誤認色身的耽溺為樂，貪愛

與情慾染濁本心，《四十二章經》云：「使人心中濁興者，愛與欲也」，這色身正是愛欲交

雜的根本，所以獅子峰禪師說：「只這色身，誰信身為苦本，縱貪世樂，不知樂是苦因。」

                                                 
77 同上。 
78《雜阿含經》卷 15，第 289經；《大正藏》第 2冊，頁 105。 
79《增一阿含經》卷 17，〈四諦品〉第 25；《大正藏》第 2冊，頁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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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色身的生、老、病、死皆是苦，另外憂悲惱、怨憎會、恩愛別離與所欲不得之苦，

總括來說，皆是五陰的作用，而起了熾盛之煩惱，起了無量的痛苦。因色身有眼、耳、

鼻、舌、身等識，而緣外境，起色、聲、香、味、觸等五蘊，產生貪婪、瞋恨、我慢等

等心理作用而煩惱，這也就是為何龍樹菩薩在歷經狂飆的年少歲月後，所領悟的「欲為

苦本」的道理。 

緣起法所受皆是苦，故《雜阿含經》說： 

「佛告比丘：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受皆是苦」 80。《解

深密經》亦云：「一切法緣生自性，則此有故彼有，此生彼生，謂無明緣行乃至招集純

大苦蘊」 81。《八大人覺經》云：「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

在」82。 

所以說苦之因，乃緣於人之欲，對治沈溺之欲，使心不染著，離苦得樂，乃是解脫

之道。佛陀在初轉法輪時，就提出了八正道作為對治愛欲以離苦的方法： 

彼云何名為苦盡諦？所謂盡諦者，欲愛永盡無餘，不復更造，是謂名為苦盡諦。彼

云何名為苦出要諦？所謂苦出要諦者，謂賢聖八品道：所謂正見，正治，正語，正

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謂名為苦出要諦83。 

眾生的病，起於邪心妄見，為因緣所合之假我欲樂而顛倒，執世間為常、斷的妄見

產生錯誤，中觀學派認為，人們對世間一切有為法，沒有真正的認識，產生顛倒分別的

無益戲論，才會不斷承受各種痛苦，解除痛苦的方法，就是要體會一切事物無自性，也

就是從事物現象的緣起把握到「空」的道理。 

依印順法師所說，如依世俗來說，世間是有苦有樂的。《雜阿含經》云：「世尊說苦

樂從緣起生」，是說佛對苦、樂、非苦非樂，而實「諸受皆苦」的生死現實，皆是從因緣

而來說明的 84。綜合以上，了知因緣相依的有為法界，生滅變異，虛偽無主的現象，人身

於其中，無常變化而有苦，其苦的主因乃五蘊隨波逐流的作用，人當如何超越這因緣法，

而契悟空性呢？必先對治隨色身而起煩惱的五蘊，轉惑幻的五蘊為清淨的五智，善用色

身以成正覺。 

綜合以上就，可將「空」的作用歸納如下： 

１．「空」，故一切法得以成立 

                                                 
80《雜阿含經》卷 17，第 473經；《大正藏》，第 2冊，頁 121。 
81《解深密經》卷 2，〈一切法相品〉第 4，玄奘譯；《大正藏》第 16冊，頁 693。 
82《佛說八大人覺經》，安世高譯；《大正藏》第 17冊。 
83《增一阿含經》卷 17，〈四諦品〉第 25，瞿曇僧伽提婆譯；《大正藏》第 2冊，頁 631。 
84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89），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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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85。一般人易誤解為即然

一切法皆空（無），那一切則歸於虛無，何言一切法得成？這就是對「空」的誤解。空，

非一實體，亦無獨立自存的自主性，乃是諸法因緣生，因緣滅之義，這正是一切法無常

的現象。若一切法有其自主性，那一切法就永遠如其自性般，沒有變化流轉的可能，永

不改變，萬物就依其本然之常而無生滅相了，但這與事實不符。因此說明了一切法以得

成立，正是「性空」所緣起之故。 

２．「空」遣除戲論而入涅槃 

《中論》說：「自知不隨他，寂滅無戲論，無異無分別，是則名實相」 86，眾生總隨

一切外緣起心動念，起分別相，緣起則喜、緣滅則悲，而不知無分別相方能使自性清淨。

以不落二端的態度，中道正觀因緣和合的戲論世間，用以遣除世人因因緣法的迷惑所起

的煩惱，不隨因緣生滅變異而心生波瀾，如此地清淨自在，終證涅槃。 

３．「空」用以救渡眾生 

眾生有苦，苦因乃無法看透諸法實相，及因緣相生相續的法器世間，所以佛陀立「空」

之假名，以對治眾生的迷，有了觀照萬法緣起而自性空的功夫後，才能脫離緣起緣滅而

有之生苦、老苦、病苦及死苦等，《大涅槃經》云：「一切屬他，則名為苦，一切由己，

自在安樂」87，意即「屬他」，即是被因緣法的他力所擺佈，隨之而起心動念，其心必苦，

若能觀空隨緣，方能自在其心。 

佛說空，有其破邪顯正的功能，說空不是在虛無飄渺的玄理中故弄玄虛，故空要有

實踐的意義，方能顯其價值。空為之諸法實相，是因緣法，是假名，亦是中道之義，然

「中道」絕非折衷或妥協，因以折衷式的中道非中道之真諦，中的假名只是用以破一切

執著妄相，破無明假有，假名為中的中道，如唐卡中文殊菩薩手中的一把智慧劍，能破

一切的煩惱。「空」其意義在於藉由這樣的工具，遠離落於二邊的偏執，把握中道的精神，

在知見上，不落善惡是非對錯之分別判斷，離世俗的貪愛欲樂而契悟空性大樂，以離著

一切諸法的妄相，在緣起法中觀照緣起緣滅，而心不隨假有生惱，方是空的實踐意義。 

第四節 中道、密宗與唐卡的關連 

龍樹菩薩在《中論》指出：「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說的是緣起、空、中道三者異名而義同。這裏所說的空是畢竟空，為方便度眾生，因此

說畢竟空，但畢竟空之空相，亦必須空，空一切不空，復空一切可空，其結果是再次肯

                                                 
85《中論》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藏》第 30冊，頁 33。 
86《中論》卷 3，〈觀法品〉第 18；《大正藏》第 30冊，頁 24。 
87《大般涅槃經》卷 10，〈一切大眾所問品〉第 17；《大正藏》第 12冊，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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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只是此有非緣起之有，而是當體即是的有，所以說中道說空亦說有。中觀的內容

即以緣起、空、中道三者為核心，《大智度論》云： 

  若人但觀畢竟空，多墮斷滅邊，若觀有，多墮常邊。離是二邊，故說十二因緣空，

何以故﹖若法從因緣和合生，是法無有定性，若法無有定性，即是畢竟空、寂滅相，

離二邊故，假名為中道88。 

眾生無法觀照到諸法實相，而產生顛倒妄想，最主要之因，乃是落有無二端，「世人

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 89。因執有無之相而心著罣

礙，心隨境而起煩惱，所以世尊教授迦旃延 

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  迦旃延！於此不疑、不

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90。 

佛教誨迦旃延應於一切時中，生則正觀其生，滅則正觀其滅，坦然正視生滅，不隨

緣起生滅而起枉惑，因眾生煩惱之因乃是隨著生滅變異而心生憂惱，應以中道正觀而治，

接著佛陀說了如何正觀而斷有無之常見： 

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  迦旃

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

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

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91。 

一般人的態度執生命為常為有，故不知把握當下一念的終極意義，故當緣滅之時而

悲苦不已，另一些人則是執生命虛無之斷見，由此否定一切，錯過把握當下的契機，然

中道義是觀因緣法而不落邊見，以滅無明所行之諸苦。所以空是從不墮滅、常二邊來說

的，萬法因緣生，故是無自性，因無自性即是畢竟空。把握不落二邊方是中觀之畢竟空

義，如《大智度論》之所說： 

復次常是一邊，斷滅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為般若波羅蜜，又復常、無常、

苦樂、空、實、我、無我等亦如是92。 

有是一邊，無是一邊，是為一邊，非亦為一邊，是故不落二邊，是為中道，靜觀因

緣和合之法，故名為空，然空又易被誤解為與有相對的空無，故不說空，而假名為中，

所以說離是二邊是中道義。在《大智度論》中闡述中道之義諦為「非有亦非無，亦無非

                                                 
88《大智度論》卷 80，龍樹菩薩造；《大正藏》，第 25冊，頁 622。 
89《雜阿含經》卷 10，第 262，〈五陰誦〉第 1，求那跋陀羅譯；《大正藏》，第 2冊，。 
90 同上。 
91 同上。 
92《大智度論》卷 43，龍樹造；《大正藏》第 25冊，頁 37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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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此語亦不受，如是名中道」 93。故中道是假名，是空、緣起，不相待而有的畢竟

空義。 

不落二邊的中道觀，和佛法的自在解脫有何關係？中觀用智慧觀察一切法，說不落

二邊，是不在思惟中分別，或是在意識作用，把長、短取個不長不短，將是非立為非是

非非，用愛昧的態度，把所有相對的、對立的都來個折中調合，如此就不是中觀的真諦

了。正確的中觀應是直覺所覺的，不假分別思惟而直覺一切法的因緣和合，用直覺去洞

悉事物的無自性，對待萬物不以是非對錯作為標準，而是對沈溺於因緣法的眾生萬有，

皆抱著悲憫的態度，因眾生必受因緣起而樂，因緣滅則悲，而在相對的苦樂中不得解脫，

故中觀直覺一切法因緣和合，此一空觀必能視物我無別而慈悲相待。眾生及我都在因緣

法中流轉，受因緣果報所支配，由無明而起，生復死、死復生，在生生死死中解不了舊

業，反造新因，因果相續而不得解脫，正觀因緣法的中觀，直觀人我無對立，眾生無常

之苦，豈有別於我的無常苦，滅「自己」之苦則不離滅「眾生」的苦，因此大乘的空性

智慧在此必建立在慈悲萬物的菩薩願行之下，自身的解脫不離眾生的解脫，自身的安樂，

不離眾生的安樂。 

藏傳佛教的中觀，就順著這樣的中觀系統之意義而發展下來。前己說明前弘期的寂

護弟子蓮花戒，在拉薩論爭中辯勝大乘和尚，決定了藏傳佛教往後的發展，其所代表的，

邏輯中道自量派，其嚴謹論證的方法，成為藏傳佛教重因明傳統的基礎，而此派的寂護

更是奠定藏傳佛教的重要人物，早期藏傳佛教的創立與發展，完全受這一學派所影響。

接著，在阿底峽入藏後，開啟了後弘期的藏傳佛教弘化運動，阿底峽所採的便是以印度

月稱、寂天系的辯證中道陷破派的學說，兼取部份唯識學，以輔中觀之不足。及至宗喀

巴大師在《菩提道次第論》中，也是依止龍樹之學說，承傳的是月稱的體系，可見龍樹

的中道思想影響藏傳佛教之深遠。另外中觀派的學者佛護、清辯、月稱、智藏、寂護、

蓮花戒等人皆與密教有所接觸，傳入西藏後，使藏傳佛教形成融合中觀與密教的風格，

宗喀巴大師在所著的《菩提道次第論》及《密乘道次第》，倡導先學顯宗之義理，後入

密宗之修證，重視修習的次第，因此將中道精神與金剛乘之修持融合在藏傳佛教中，奠

下今日藏傳佛教之風貌。 

《中論》云：「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中道、緣

起、空性構成中道思想的核心。在西藏唐卡藝術表現上，代表空性的智慧，常以金剛鈴

鈴內之虛空，來象徵虛空納鈴杵之有而法音廣傳，故以金剛鈴來作為空性的象徵；又如

                                                 
93《大智度論》卷 6，龍樹造；《大正藏》第 25冊，頁 10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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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生大士手持的頭顱碗，內乘有被智慧所破的煩惱，象徵空性能破一切無明。而慈悲

代表「有」之力量，如金剛杵象徵因緣法之有，用以利益一切眾生，再如金剛鈴中鈴杵，

游刃於金剛鈴的虛空中而令法音宣流，就是不落空、有、常、斷的中道思想。另外如曼

荼羅乃取妙有的觀修方式，構成莊嚴華麗的圖像世界，完成供養後，不執著其美麗的外

相而灑散虛空，象徵回歸於空性，亦是在空性、緣起之間體悟中道的精神。又如轉識成

智的五方佛，是瑜伽輔助中觀系統而建立的圖像，因為人心的貪、嗔、痴、慢、疑五毒，

皆五蘊匯集之假有，在空性智慧的轉化下，轉化五識成五智，這樣的圖像一再出現在唐

卡中。這樣的圖像，不但以中觀思想為最高宗旨，亦記錄著中觀思想發展的整個歷程，

包括瑜伽中觀的修行次第，及被瑜伽中觀派特別強調的「智慧」、「慈悲」及「方便」。唐

卡最常出現的樂空雙運圖像，亦傳達著空、有、中道的思想，合抱的佛母，象徵空性，

亦代表智慧；合抱的佛父以方便渡眾，亦象徵慈悲，在悲智雙運的力量中成就最終極之

大樂，這空、有、中道的力量，皆假名而說，體無分別，相互為用而無事不成，這樣的

精彩的圖像是唐卡很重要的主題。 

 

 

 

 

 

 

 

 

 

 

 

 

 

 

 

 

第三章 唐卡的主題及其美學意涵 

西藏的藝術絕非是只以藝術為目的之創作，唐卡也不例外，它脫離不了宗教、醫學、

曆法等的功能存在。唐卡非純粹的裝飾品，和宗教有不可分割的關連性，是用圖像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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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佛教教義的一種途徑。唐卡源於藏語 thangyig94，是「筆錄」的意思，就是用圖像的語

言來記錄民族的文化，藏人文化離不開宗教，唐卡自然就以宗教內容為核心的藝術。佛

教強調濟世救人的精神，不僅要拔除心靈上的煩惱，也要醫治身體上的苦痛，相傳藥師

琉璃光如來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為諸菩薩講授《四部醫典》，此書是藏醫的範本，藏

醫的唐卡，包括藥王及名醫圖、人體結構圖、藥材、儀器及穴位圖都是藏醫唐卡的內容，

不只今世肉身的健康，生前死後人會發生的種種現象，無不被繪製在藏醫的唐卡當中。

因此唐卡的主題中，宗教、醫學、曆法都在唐卡的藝術中被記錄下來。 

唐卡繪畫的發展，和西藏的歷史息息相關。西藏的原始信仰是本教，是當地的巫術

信仰，具神秘性，儀式複雜，因此佛教密法的傳入後，便能很快地與之結合，形成西藏

獨特的宗教風格，這樣的風格，在藝術表現上最為直接，如印度性力派認為男性的能量

與女性溶而為一時，會產生無以言喻的神秘力量，這樣的觀念被密法運用後，發展出有

一套完備的雙修儀軌，這雙修的圖像，頻繁的出現在唐卡的內容中。又如複雜的佛像系

統中，有慈眉善目，或面目猙獰，因為藏傳佛教不僅有大乘菩薩道之精神，更不排斥方

便道，故常見有口咬人屍、手持人骨的象徵圖像，這些圖像都有其意義。唐卡的繪製不

是任意妄為的，因為服務於宗教的藝術品，從形貌到尺寸，都必須依照宗教嚴謹的規定，

藝術家的智慧及作品的美感，全都必須在《造像量度經》的規範下施展，美的創造成為

信仰佛法的一種方式，美和宗教巧妙緊密的結合，寺院以宗教藝術作為裝飾，進入寺院，

不但是宗教心靈的體驗，也是審美的體驗。製作佛像或繪製唐卡，用最高級的質料、最

美麗的色彩、及珍貴的寶石，都是對佛菩薩最恭敬的表現方式，因此藝術家傾全力投入

藝術的創作，是對佛教最虔誠的表示，信眾亦邀請最好的藝術家創作佛像，作為清淨的

供養。 

西藏藝術的審美觀，與西洋藝術各流派的審美標準，有相當大的差異，唯一比較接

近的，應是柏拉圖所代表的希臘美學傳統，模仿理型界，重比例、對稱、和諧的審美標

準，因為相當多的作品，是有證的禪修者，在他們的禪修經驗中，去模仿他們所悟入的

理想境界，而創作出來的作品，這樣的創作，頗有模仿的味道，但絕不等同，在此僅提

出問題作為日後研究的方向。 

第一節 佛傳、本生故事唐卡  

藏傳佛教唐卡藝術中，佛傳及本生故事圖是很具特色，且很精采的主題。 

佛傳指的是指敘述佛陀一生事蹟之經典，或研究佛陀之事蹟、精神、教說之經典。

                                                 
94 錦雲，〈西藏與尼泊爾佛教藝術觀〉，《香港佛教》第 446卷，（1997），頁 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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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佛陀一生事蹟的經典非常多，從釋迦牟尼佛降生人道，到利益眾生，無不完備，在

佛傳中，分為八大階段，稱八成道相（ 1）降生兜率天（2）白象入胎（3）出生（4）出

家（5）調伏降魔（6）完全證道（7）轉法輪（8）入涅槃。唐卡的藝術，佛傳的事跡，

又以釋尊為弟子轉法輪說法的主題最多，常見釋迦牟尼佛居中，扮隨著阿難及迦葉二大

弟子居側。佛傳，不僅是歷史性之傳記資料，亦融入了信仰的傳奇故事，以及具有神話

色彩之民間傳說。 

  唐卡佛傳中的釋迦牟尼佛和其

他的佛，如彌勒菩薩，常被描繪成

身穿僧袍，披蓋單肩或雙肩，顯現

三十二相好，如金身、長臂、掌上

的托缽或持法輪；通常後有頭光，

坐於蓮花座下，象徵出污泥而不

染，或坐於獅子坐上，象徵王者之

相；眉間放光的白毫，指的是其眉

間的白毛，相傳佛於悟道前正端心

靜坐時，曾有魔以色誘威脅，幸而

佛以眉間大放白毫光才破了魔障，

後來即以白毫表佛智慧，圖像中白

毫的光芒多已簡化成珠形；佛陀細

長的耳垂是他王族的象徵，亦表財

富及權力；頭上的髮髻明示著佛陀

的開悟，象徵德性與高貴，髮多為

藍色，象徵和平及神聖；而常見的

證悟、施教及靜坐之姿態常扮隨著各種象徵的手印，在證悟的圖像中，常結右手平放右

膝、中指觸地的觸地印，或施教時結雙手放置胸前的說法印，靜坐時則常結右掌平放左

掌置於盤坐之上的禪定印。一般唐卡中都有脅侍或菩薩相伴，或在周圍構有佛傳或本生

故事。 

  記錄釋迦牟尼佛生平的佛傳，普遍存在西藏的文化中，要認識他有瞭解「佛」之意

義的必要。 

佛，即是凡人，又是超越的聖者；亦是無性別之分的絕對的存有，他由無明中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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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清淨了所有的染心，佛即已開展出無限慈悲的力量，又達到了致終的善95。 

換言之，佛具有最能安樂眾生的慈悲及最能看透宇宙實相的智慧，且佛心超越了苦

難及生死，是具有對所有萬物大慈大悲的心。佛，人皆可成，成佛在於自心，佛，非形

於外的造物主，所以西藏人不會把自身的不完美，向佛責難，相反地，他們視不完美為

萬有的一部份，苦難是無史劫以來產生的習氣及我執的作用，根源於對實相的無明和無

知，把他人和自我絕對的割離，自他對立起來，這種無知導致貪婪和仇恨，種下殺、盜、

淫等惡業，因此不可避免的導致行者和受者雙方的苦難，結上惡因，種下惡緣，循環不

已，對佛教徒而言，作惡必受苦而行善必會成就，故經云： 

一切眾生所作業，縱經百劫亦不忘；因緣和合於一時，果報隨應自當受96。 

  佛教徒相信，開悟後能全然瞭解實相的智

慧，此智慧能去除無明，也就能從相對的因果業

報中解脫自在。智慧是不僅瞭然自己的果報，同

時能洞悉別人所受的因果報應，從而產生寬容和

慈愛，並導致慈悲的行動，如救人濟世、散播快

樂或助人解脫煩惱等。這是至真、至善、至美的

心所產生的不可思議之力量，構成了人人皆可達

到的成佛境界。萬物中，人類最具成佛的潛能，

藏人認為，即使是神，成佛都不見得比人類容易

97。故佛傳中靜坐的釋迦牟尼佛，正是在空性智

慧中澈悟，從而產生最大慈悲的行動力，因此不

難理解投身飼虎、割肉餵鷹的行動。空性智慧，

無分別的慈悲，一空一有，一靜一動，空有不二，

悲智雙運，構繪出唐卡最動人的佛傳故事。 

除了佛傳唐卡外，另一種有關釋迦牟尼佛的唐卡，就是佛陀前世的本生故事，唐卡

的本生圖指的是將本生經的內容，畫於唐卡之上，主要記述釋迦於過去世受生為各種不

同身形及身分而行菩薩道之故事，其中亦含不少關於彌勒等諸弟子及阿彌陀等諸佛之本

生故事，取材皆源自本生經。本生經中描述佛於前世曾以國王、婆羅門僧、商人、女人，

                                                 
95 Marylin M. Rhie & Robert A.F.,Wisdom and Compassion-The Sacred Art Of Tibet,(New York:Abradale 

press,1991),PP.72. 
96《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 4；《大正藏》第 14冊，頁 862。 
97 Marylin M. Rhie & Robert A.F.,Wisdom and Compassion-The Sacred Art Of Tibet,（New York:Abradale 

press,1991）,P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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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象、猴、鹿、熊等各種動物之身形，或救度眾生之危難，或為求法而精進之種種善業

功德。經中充滿犧牲精神，大乘佛教利他大悲之教旨。 

  漢譯經典十二部經中，屬本生經者有：《六度集經》、《生經》、《譬喻經》、《賢愚經》、

《雜寶藏經》、《撰集百緣經》、《菩薩本行經》、《菩薩本緣經》、《菩薩本生鬘論》等。著

名的本生故事，如鹿王本生、九色鹿 98、尸毘王 99、薩埵王子等本生故事，都是唐卡藝

                                                 
98
  佛言，昔者菩薩身為九色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常與一烏為知識。時水
中有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得著樹木，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傷我也。鹿聞人喚聲，
即走往水邊，語溺人言，汝可勿怖，汝可騎我背捉我角，我相負出上岸，鹿大疲極，溺人下地繞鹿三
匝，向鹿叩頭乞為大家作奴，給其使令採取水草。鹿言，不用卿也，且各自去，欲報恩者莫得道我在
此間，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於是溺者受教而去。 
爾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意欲得其皮角，即託病不起。王問夫人言，何以不起，夫人答言，昨

夜夢見非常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得其皮作衣裘其角作拂柄，王當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
當死矣。王告夫人，汝為且起，我作一國王何所不得。王即便募於國中，若有能得九色鹿者，當與分
國治，賜其金缽盛滿銀粟，賜其銀缽盛滿金粟。溺人聞王募重，心生惡念，我說此鹿可得富貴，鹿是
畜生死活何在，便語募人言。我知有九色鹿處，募人便將至王所言，此人知有九色鹿處，王聞大歡喜，
王言，汝得其皮角來，報之半國，於是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
將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兵往恒水邊，烏在樹上遙見王人眾來，疑當殺鹿，即呼鹿言，且起王來
取汝，鹿故熟臥不覺，烏復言，知識且起，王將兵至，鹿故復不覺，烏便下樹居其頭上啄其耳，知識
且起，王兵圍汝數重。鹿方驚起四顧望視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車邊，傍人引弓欲射之，王告莫射此鹿，
此鹿非常，將是天神耶。鹿即言，莫射殺我，假我須臾，我有恩於國。王問，有何恩。我曾活王國中
一人，即長跪重問王，誰道我在此。王言，車邊癩面人也。鹿舉頭看此人，眼中淚出不能自勝。大王，
此人本溺在水中。隨流來下或出或沒，得著樹木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傷我，我時不惜
此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本要誓不相道。人無反覆，不如水中浮木也。王聞鹿言有慚愧色，我民無
義，王即三教其民，奈何奈何受恩反欲殺之。王即放鹿使去，下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汝五屬。於
是王便還宮，鹿歸故處，是時國中眾鹿皆來依附數千為群，永不見害，共飲食水草不犯人菜穀。從是
之後風雨以時，五穀豐熟民無疾病。其時太平畢命化去，佛告諸弟子，菩薩所行雖處畜生不捨於慈，
人獸並度。是時夫人者孫陀利是也，是時烏者阿難是也，是溺人者調達是也，時鹿者我身是也。調達
與我世世有怨，阿難有至意得道，菩薩更勤苦行。引自《佛說九色鹿經》卷1，支謙譯;《大正藏》第
3冊，頁453。 

99 閻浮提中有大國王名曰尸毗，所都之城號提婆底。地唯沃壤，人多丰樂。統領八萬四千小國，后妃彩
女其數二萬，太子五百，臣佐一萬。王蘊慈行，仁恕和平，愛念庶民，猶如赤子。是時三十三天帝釋

天主，五衰相貌，慮將退墮。彼有近臣毗首天子見是事已，白天主言：“何故尊儀忽有愁色？”帝釋謂
言：“吾將逝矣！思念世間佛法已滅，諸大菩薩不復出現，我心不知何所歸趨。”時毗首天復白天主：“今
閻浮提有尸毗王，老固精進，樂求佛道，當往歸投，必脫是難。”天帝聞已，審為實不，“若是菩薩，
今當試之。”乃遣毗首變為一鴿，“我化作鷹，逐至王所，求彼救護，可驗其誠。”毗首白言： “今于菩
薩，正應供養，不宜加苦，無以難事而逼惱也。” 

    時天帝釋而說偈曰：我本非惡意，如火試真金。以此驗菩薩，知為真實不。 
    說是偈已，毗首天子化為一鴿，帝釋作鷹，急逐于后，將為搏取。鴿甚惶怖，飛王腋下，求藏避處。
鷹立王前，乃作人語：“今此鴿者，是我之食﹔我甚飢急，愿王見還。”王曰：“吾本誓愿當度一切，鴿
來依投，終不與汝。”鷹言：“大王今者愛念一切，若斷我食，命亦不濟。”王曰：“若與余肉，汝能食
不？”鷹言：“唯新血肉，我乃食之。”王自念言：“害一救一，于理不然。唯以我身，可能代彼﹔其余
有命，皆自保存。”即取利刀，自割股肉，持此肉與鷹，貿 
此鴿命。鷹言：“王為施主，今以身肉代于鴿者，可稱令足。”王敕取稱，兩頭施盤，挂鈞中央，使其
均等。鴿之與肉，各置一處。股肉割盡，鴿身尚低。以至臂脅身肉都無，比其鴿形，輕猶未等。王自

舉身，欲上稱盤，力不相接，失足墮地。悶絕無覺，良久乃穌。以勇猛力，自責其心。 … …爾時大王
作是念已，自強起立，置身盤上，心生喜足，得未曾有。 … …天帝復言：“王今此身，痛澈骨髓，寧有
悔不？”王曰：“弗也。”“我觀汝身，其大艱苦，自云無悔，以何表明？”王乃誓言曰：“我從舉心，迄至
于此，無有少悔，如毛發許。若我所求，決定成佛，真實不虛，得如愿者，令吾肢體即當平復。”作是
誓已，頃得如故。諸天世人，贊言希有，歡喜踴躍，不能自勝。《菩薩本生鬘論》卷 1 , 紹德慧詢等譯;
《大正藏》第 3冊,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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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中常見的主題。 

  佛陀的前幾世，時為菩薩、天神、動物、甚至降生在地獄中，是一段漫長的修行過

程，而佛陀皆能把瞋恨轉為慈愛、貪婪轉為寬容、將愚痴轉為智慧，每一段生命，他都

在朝向成佛之道努力，對人們產生重要的教育意義。唐卡的本生故事，在西藏社會，扮

演著宣揚德性的功能，深入每一個家庭，宣說著仁慈、勇氣、忠誠、正義及慈愛等基本

的德行，在西藏人的觀念中，佛陀是終極至善的再現，更是在道德探索旅程中的英雄 100。 

有關釋尊之本生故事，自古即深受喜愛，不只表現在西藏的唐卡中，一般民眾亦樂

於採取作為繪畫與雕刻之題材，故有關佛陀本生故事之佛教美術遺蹟常見於印度中國等

各地，可見本生故事影響佛教藝術之深遠。 

第二節 諸佛唐卡 

各種修持的方法，不離禪定之基礎，金剛乘也不例外。禪定是要讓我們的心平靜，

專注一心，培養注意力和高度的覺知，這是佛教所有宗派的特徵，而金剛乘的另一特色，

即是觀想。 

坐禪者在心中構想各種形色的精神意象，代表寧靜、美麗、忿怒、恐怖的密神祇。

眾神與他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指引他們完成這一過程101。 

禪定、觀想是密乘修行一種特殊方式，藉由觀想，行者以完全地信心觀想諸佛菩薩

的存在，憶念觀想對象的慈悲與智慧，從心裏自然地會受到佛菩薩地感動，進而無形引

發我們向諸佛菩薩學習的態度，透過對各種象徵的觀想，也調合了個人生命中的各種力

量，理性與非理性，無明與智慧，瞋心與慈悲，等等二元對立的力量，在修行禪定的過

程中調合並統一，最後 

按照他們的特殊需要和精神能力，禪定者被賦予不同的神。把全部注意力集中於他

們在心中創造的神的意象……..直至它變得和修行者一樣真實102。 

這即是藏傳佛教所謂的「自成本尊」，藉由觀想自己和某尊或諸佛菩薩無二無別，在

內心的暗示下，使行者將本尊的特色，其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如觀想自成象徵慈悲化

身的觀音菩薩，便加速行者學習菩薩拔一切苦厄，救一切眾生的悲願。佛法的修行，最

基本的就是觀想佛菩薩，清淨身、口、意三業，藏傳佛教的修持法，即是配合結手印、

持真言及觀想佛三方面，不斷修持，來喚醒被矇蔽的自性，開悟成佛。 

                                                 
100 Marylin M. Rhie & Robert A.F.,Wisdom and Compassion-The Sacred Art Of Tibet,（New York:Abradale 

press,1991）,PP.72. 
101 莫阿卡寧，《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江亦麗等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2），頁 79。 
10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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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文 所 整 理 的 唐 卡 重 要 圖 像 ， 分 類 的 根 據 ， 採 綜 合 格 魯 派 羅 爾 培 多 傑

（Rolpahirdo-rje）所編的《三百尊圖像集》103，及日本學者賴富本宏 104的分類標準，擇

要之方式，將諸尊歸納如下各類，以便於介紹其內容及特色。 

佛（如來） 

  梵語 buddha 之音譯，意譯覺者、知者。覺，覺悟真理之意，覺者即具足自覺、覺

他、覺行圓滿，如實知見一切法之性相，成就正覺之大聖者。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相同

的，是皆視佛為最高成就。因藏密認為密法是由法身佛大日如來（毗盧遮那佛）直接傳

給報身佛金剛薩埵，再由金剛薩埵親授龍樹菩薩，而開創大乘密法，故藏傳佛教除了重

視化身釋迦牟尼佛外，亦重視法身佛105及報身佛 106。唐卡中常見的法身佛有毗盧遮那佛、

大日如來、普賢王如來、金剛總持等，而報身佛則常見金剛薩埵、阿彌陀如來及藥師如

來，化身佛則有釋迦牟尼佛及諸大成就者。另外唐卡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五方佛，其中

藥師佛雖和五佛中的不動佛同居東方，有頗多雷同，但無直接證據證明兩者相同。可見

唐卡中諸佛內容相當豐富。 

這些諸尊的圖像中，受到很多文化，諸如印度、犍陀羅甚至希臘藝術的影響，而呈

現了其獨特的風格，如怖畏相、雙尊合抱相、多面多臂的變化身、或豐胸、細腰婀娜曲

身，這和中土顯宗所呈現沉穩莊嚴的佛像是不同的，又印契、持物、姿勢膚色甚至臂、

腿數目，其變化也都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l 本初佛 

本初佛，就是金剛總持，是法身佛，和普賢王如來在某種意義來說，只是名稱上之

差別，代表本就存在的佛性，人皆有之，不因化身

佛釋迦牟尼說法後才存在，這清淨的佛性，利益眾

                                                 
103 若根據18世紀格魯派學者（Rolpahirdo-rje）的《三百尊圖像集》，則可分類如下： 

（１）祖師（２）佛（３）守護尊（４）菩薩（５）明妃（６）護法尊（７）雜尊（８）十八羅漢（９）

荼吉尼（10）四天王（11）龍王（12）八吉祥女。 

西藏眾神的圖像極複雜，不論如何分類，都有其限制。如根據格魯派羅爾培多傑（Rolpahirdo-rje）所
編的《三百尊圖像集》來分，就忽略了寧瑪派的重要祖師蓮花生大士（Padmasambhava）和本初佛普
賢如來。所以，僅以某派某人的圖像集，就要窺採藏傳佛教所有諸尊，是不完全地。 

104 日本學者賴富本宏將各尊分為四類，（１）佛（２）菩薩（３）金剛（４）諸天。依《成就法鬘》（Sadhanamala）
中書，大致歸納成（１）如來（２）菩薩（３）明妃（４）守護神（５）護法尊（６）雜尊。 

105 法身指佛之自性真如如來藏。「除滅無明，見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即與真如等遍一
切處，又亦無有用相可得。」此即是理智不二之法身，而謂諸佛如來即是法身智相身，以其不可思議
之用大而隨應於眾生機緣各異之見聞，令皆得化導之益，故真如之用大乃用即無用而益用無邊之妙用。
《大乘起信論》卷 1〈釋摩訶衍論卷第六〉，筏提摩多奉譯；《大正藏》第 32卷，頁 579。 

106 指佛之果報身，或譯為受用身、應身，即酬報因位無量願行之報果，為萬德圓滿之佛身。亦即菩薩初
發心修習，至十地之行滿足，酬報此等願行之果身，稱為報身。如阿彌陀佛、藥師如來、盧舍那佛等，

皆為報身佛。大乘起信論即以酬因感果之義解釋報身，謂報身為三賢、十地之菩薩所見無分齊之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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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善，如同太陽一樣，只管照耀，沒有分別，而要了悟這佛性，則非透過化身佛或上

師的應機說法的教導不可，所以藏傳佛教各派的傳承，都必須溯源到源初的金剛總持或

普賢如來。 

本初之佛，乃最原始、最根本之佛。印度之後期密教金剛乘認為，本初佛係諸法之

本源，並認為五方佛亦是此佛所分流。本初佛代表的是一個抽象的佛性，受到印度教最

終真實的觀念 —梵的影響，代表永恆、全知、全在的存在，本初佛超越時間，遍滿虛空，

而後本初佛的觀念傳到西藏後，因圖像上的擬人化，才有具像的形貌出現。 

本初佛菩賢如來，手持象徵佛陀悟道的禪定印，頭頂一顆象徵悟道成就的摩尼寶

珠，膚色深藍全裸，無任何裝飾，象徵佛性如天的湛藍一般，自然而純真，包融萬物，

座前合抱一白膚色佛母，象徵宇宙陰陽兩極之融合而產生大樂的涅槃境界107。  

但唐卡上普賢如來和金剛持的形象是有分別的， 

普賢如來全身裸露，身藍色，不著衣飾象徵開悟境界不受心理造作，原本清淨，而

金剛總持身戴瓔珞，乃象徵他能透過報身和化身的方便法門來恆常救度眾生，滿足

眾生需要108。 

藏密宣稱本初佛是釋迦牟尼佛宣說密法時化現的形象，跏趺坐於赤蓮花座上，身呈

深藍色，右手屈肘，持金剛杵；左手持金剛鈴，雙手相交於胸前，「鈴和杵象徵金剛持不

壞的特性；深藍色暗示無止境利益眾生的善行」109。 

三世佛 

所謂「三世佛」，「世」有二義，一為時間，二為空間，故有「豎三世」及「橫三世」

兩種概念，「豎三世」指過去燃燈佛、現在釋迦牟尼佛及未來彌勒佛，「橫三世」指的是

東方藥師佛、居中的釋迦牟尼佛及西方阿彌陀佛，其中阿彌陀佛將於五方佛一并介紹。 

l 釋迦牟尼佛 

釋迦像是唐卡最常見的佛像，常以三十二種相，八十種隨形好繪成，《造像量度經》

上說： 

昔如來以宿因三十二種大功德圓滿，又足具三十二妙相；而淨息凡夫八十種妄想，

因全備八十種隨形好，示應化一切潤嚴者也110。 

因此唐卡上的佛相皆具長指相、手足柔軟相、正立手摩膝相、身廣長等相、金色相、

                                                 
107 葛婉章，〈素寫藏密諸神〉，《故宮文物月刊》第3卷第10期，（1986），頁62。 
108 貢噶老人，《正法眼四》（台北：正法眼出版社，1990），頁 126。 
109 同上，頁 129。 
110 《佛說造像量度經解》卷 1；《大正藏》第 21冊，頁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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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相、肩圓好相、四十齒相、齒齊相、牙白相、梵聲相、頂髻相 … …等相好 111。一般

是偏袒右肩，結跏趺坐，和各種的手印，如禪定印象徵佛陀冥想修道的階段，觸地印象

徵降魔成道，轉法輪印是初轉法輪，宣說佛法 112。諸佛一般與釋迦牟尼佛特徵相同，萬

佛同面，唯以手結之印契分辨諸佛之別。端坐蓮花坐上，表示佛性常住，且以蓮花的出

污泥不染象徵佛陀超越現實之苦難，出於濁世而能在此成就。 

l 彌勒佛 

彌勒，梵名 Maitreya，意譯作慈氏。釋尊曾預言授記，當其壽四千歲（約人間五十

七億六千萬年）盡時，將下生此世，於龍華樹下成佛，分三會說法，稱「龍華三會」，第

一會說法度眾九十六億，乃持受五戒者；第二會度眾九十四億，乃受持三皈者；第三會

度眾九十二億，乃一稱南無佛者。以其代釋迦佛說教之意，稱作一生補處菩薩、補處菩

薩、補處薩埵；至彼時已得成佛，故亦稱彌勒佛、彌勒如來。因此而有彌勒菩薩、彌勒

佛二種造像。其形像不一，唐卡中常以彌勒菩薩的形象出現，身呈金色以結轉法輪印及

垂足坐姿最常見，持物為寶瓶，也有身紅色持說法印者。因為彌勒佛是未來佛，具有佛

與菩薩的隻重身份，所以具有佛裝及菩薩裝兩種形相。漢地笑口常開的布袋和尚，就是

彌勒佛的化身。 

l 藥師佛 

藥師，又作藥師如來、藥師琉璃光如來，經載： 

佛告曼殊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

如來113。 

故為東方淨琉璃世界之教主。又因「能除生死

之病，故名藥師，能照三有之闇，故名琉璃光」114，

而得名藥師琉璃光如來，因琉璃光之藍色為其淨土

之色，故其膚色亦以藍色象徵。 

此佛於過去世行菩薩道發願，願為眾生解除疾

苦，使具足諸根，導入解脫，故依此願而成佛，此

十二大願 115願旨雖也為了眾生脫離生死，早證菩提

                                                 
111《大智度論》卷 4；《大正藏》第 25冊，頁 90。 
112 Marylin M. Rhie & Robert A.F.,Wisdom and Compassion-The Sacred Art Of Tibet,（New York:Abradale 

press,1991）,PP.180。 
113 《本願藥師經古跡》，太賢撰；《大正藏》第 38冊，頁 257。 
114 黃春和，《佛像鑒賞》（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頁 33。 
115 此十二大願為 1.願自他身均光明熾盛 2.願威德開曉一切眾生3.願眾生得到一切滿足 4.願一切眾人安心
修大乘之法 5.願一切眾生修為如法清淨 6.願六根不全眾生完美 7.願一切眾生身心安樂 ,證得無上菩提8. .



 38 

涅槃，但亦重視讓眾生現世求得之安樂，願力不可思議。 

唐卡中的藥師琉璃光佛，身如琉璃光，跏趺坐於蓮花月輪上，左手結定印持藥壺，

內盛能治眾生諸病之妙藥、甘露。右手結施無畏印（或與願印），日光、月光二菩薩脅侍

左右，並稱為藥師三尊116。 

l 燃燈佛 

《華嚴經》記載：「如燃燈佛，生時身邊一切如燈故，名燃燈太子，作佛亦名燃燈。」

117，燃燈佛的事跡，佛經中介紹不多，記載最多的是燃燈佛於過去為釋迦牟尼佛授記，

當於來世成佛，號釋迦牟尼 118。有一說法過去佛是迦葉佛，迦葉佛非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迦葉，而是過去七佛的第六佛。 

過去佛的形象特徵是：「跏趺端坐，神態莊嚴，兩手以拇指相觸，作說法印，有時

騎一頭獅子」119。一般燃燈佛與「豎三世」佛一齊出現，顯少單獨出現。 

（二）五方佛 

賴富本宏根據瑜伽部密教的主要經典《初會金剛頂經》（別稱《真實攝經》），將五佛

之特色，列表如下： 

 

五佛 五智 部族 方位 身色 印 座 

大日 法界體性智 如來 中央 白 智拳 獅子 

不動 大圓鏡智 金剛 東 青 觸地 象 

寶生 平等性智 寶 南 黃 與願 馬 

阿彌陀 妙觀察智 蓮華 西 赤 禪定 孔雀 

不空成就 成所作智 羯磨 北 綠 施無畏 羯磨 

 

無上瑜伽成立時，思想上導入「五佛即五蘊，五佛即五煩惱」的教義，在佛教思想

                                                                                                                                                        
願女身轉男身 9. 願眾生解脫天魔外道纏縛和邪思惡見而得到正見 10. 願眾生脫離惡王劫賊等橫禍 11. 
願飢渴眾生得到上食 12. .願貧窮無衣眾生得到上妙衣。 

116 黃英峰著，《如何欣賞唐卡》（台北：閣林圖書，1998，初版），頁 48。 
117《華嚴經探玄記》卷 5〈佛昇須彌頂品〉第 9，法藏述；《大正藏》第 35冊，頁 193。 
118《修行本起經》卷上載，提和衛國有聖王，名燈盛，王臨命終時將國付託太子錠光。太子知世之無常，

復授國於其弟，而出家為沙門，後成佛果。時有梵志儒童，值遇錠光佛之遊化，買花供佛，佛為儒童

授來世成道之記，此儒童即後來之釋迦牟尼佛。引自《修行本起經》卷上〈變現品〉第 1；《大正藏》
第 3冊，頁 462。 

119 黃春和，《佛像鑒賞》（北京，華文出版社， 1997），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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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具很重要的意義120。藏傳佛教，尤其是唯識思想，特別強調「轉識成智」的觀念，

瑜伽行派及唯識宗認為經過特定之修行至佛果時，即可轉有漏之識，而成無漏之智。即： 

(一) 成所作智：前五識（眼、耳、鼻、舌、身識）轉至清淨時，得成所作智，此智為

欲利樂諸有情，故能於十方以身、口、意三業為眾生行善，此智與羯磨不空成就佛相配。 

(二) 妙觀察智：第六識（意識）轉至清淨時，

得妙觀察智，可以認識諸法，觀察眾生不同根機

自在說法，教化眾生，此智與蓮花部阿彌陀佛相

配。 

(三) 平等性智：平等性智：第七識（末那識）

轉至清淨時，得平等性智，此智觀一切法，自他

有情，諸法平等，能平等對待一切眾生，此智與

部寶生佛相配。 

(四) 大圓鏡智：第八識（阿賴耶識）轉至清淨

時，得大圓鏡智，此智離諸分別，一切境相，性

相清淨，離諸雜染，如大圓鏡之光明，能顯法界

之萬象，此智與金剛部不動佛相配121。 

(五) 法界體性智：第九識（阿摩羅識）是一切

世間、出世間諸法的體性之智，「法界」指一切諸法，「體性」指地、水、火、風、空、

識六大，大日如來住於六大法界之三昧，名為法界體性智。 

  五方佛的在唐卡中的形象，各各不同，各有象徵，分述如下： 

l 中央大日如來 

大日如來，即毘盧遮那佛，梵文有「光明普照一切之意」，結跏趺坐，雙手持禪定印、上

托法輪；白膚，代表清淨人的痴心之毒，將色蘊轉為法界體性智慧。 

l 東方不動如來 

結跏趺坐，右手持觸地印，左手持禪定印，上托金剛杵；藍膚，代表清淨人的瞋恨之毒，

將識蘊轉為大圓鏡智慧。 

l 南方寶生如來 

結跏趺坐，右手持與願印（或施無畏印），左手持禪定印（或托如意寶珠）；金黃膚，代

                                                 
120 Marylin M. Rhie & Robert A.F.,Wisdom and Compassion-The Sacred Art Of Tibet,（New York:Abradale 

press,1991）,PP.187. 
121 《成唯識論》卷 10，玄奘譯；《大正藏》第 31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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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清淨人的傲慢心之毒，將受蘊轉為平等智慧。 

l 西方阿彌陀如來 

結跏趺坐，雙手持禪定印、上托缽或寶瓶，內盛花、樹；紅膚，代表清淨人的貪心之毒，

將想蘊轉為妙觀察智慧。 

l 北方不空成就如來 

結跏趺坐，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持禪定印（或上托十字金剛杵）；綠膚，代表清淨人的嫉

妒心之毒，將行蘊轉為成所作智慧。 

  一般密宗的佛像其首有時會繪上五智佛冠，分別代表五方佛之五智，但由於繪畫上

不易表現這立體的佛冠，故往往以五寶葉一字排開來象徵，可見五方佛及五智的觀念在

藏傳佛教的重要性。 

第三節 祖師唐卡 

  西藏佛教重視師徒傳承，故特別強調對上師的皈依。顯教方面有皈依佛、法、僧的

三皈依；而西藏佛教則有皈依上師、佛、法、僧的四皈依。 

有名的印度、西藏的高僧、大成就者與各宗派的祖師，被認作是佛、菩薩的化身。

高位的菩薩雖一方面累積成佛的福德資糧，一方面繼續救渡眾生，樂此不疲，乃成立了

大悲的思想。進而，這般佛、菩薩的化身 —喇嘛，圓寂後不入涅槃，而投胎於新出生的

幼兒，繼續救渡眾生，轉世為喇嘛、活佛，於焉產生且形成一種轉世制度。 

  藏傳佛教向來是重視上師（Lama）122，為指導弟子成就的老師，因此，要將上師視

為就是佛、菩薩。完全地相信上師，清淨的身、口、意完全供養上師，將上師視同與佛

一般，無二無別，是藏傳佛教修行的精髓，可見上師在行者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唐卡，

不只是作為一種藝術，更是修行的工具，圖像上會以祖師為主題，就不難理解了，要判

定唐卡上的祖師，一般是依據頭飾及手印，每位祖師各有特色，著名的祖師不難分辨，

以下擇幾位常見的祖師圖像之特徵，稍作介紹： 

l 龍樹菩薩 

                                                 
122 又稱喇嘛，西藏佛教對具有高德勝行、堪為世人軌範者之尊稱，又作金剛上師。藏傳佛教特重喇嘛，
出家之修行者，於皈依佛法僧三寶之外，特重對喇嘛之皈依，而有四皈依之作法；並以自己之身口意，

悉數供養歸投上師；認為奉侍喇嘛，即等於供事三寶。 
  依密乘之規定，堪任軌範師（阿闍黎）之上師須具備下列條件：(一)須有正統傳承的根本金剛上師
之密法灌頂。(二)從金剛佛至自己的根本上師，其間所有密法之傳承灌頂皆須圓滿無缺，不可間斷。(三)
須受本尊大灌頂（阿闍黎灌頂），精通顯密佛法及菩提心學，並具備火供、壇城等修法材料，熟習諸經

軌所說之修法。(四)自己有能力傳授密法時，須經根本金剛上師許可，方能擔任上師阿闍黎，為人傳
法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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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已介紹過龍樹生平，龍樹在得無上妙法後，便大力弘法，使大乘般若性空學

說廣為傳布全印度，又廣造大乘經典之注釋書，樹立大乘教學之體系。後世基於龍樹所

著中論而宣揚空觀之學派，稱為中觀派，被認為是中觀派之祖。龍樹亦被密宗奉為袓師，

除了密宗教理採用不少大乘中觀思想外，又因相傳龍樹是由法身佛大日如來親授密法並

灌頂，因此始有密法傳世，故被奉為密宗之祖。 

  龍樹菩薩在唐卡中的形象，身披袈裟，手結說法印，遊戲坐姿，於頭頂有肉髻，是

智慧的象徵，身旁有瀘水壺，時置有經書，唐卡中常和寂天、無著、世親等一起出現 123。 

l 蓮花生大士 

蓮花生大士是把密法帶入西藏的一位印度密教

大師，因精通密法，西元 751 被靜命大師請到西藏

傳法，所傳的是印度金剛乘密法，教被古老的寧瑪

派奉為祖師，由於將密法由印度帶入西藏，在藏傳

佛教中有著絕對祟高的地位，故為各派所共同尊崇。 

蓮花生大士一般的形象，一般是結跏趺坐，右手

持金剛杵於胸前，左手捧骷髏碗於膝上，左手同時腕

一根骷髏人頭杖，嘴角有上翹的鬍鬚，頭戴紅色帽，

全身衣著亦多以紅色為主色，有時呈憤怒像，或成雙

身像124。 

l 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是西藏最偉大的宗教詩人，亦是噶舉派

的重要祖師，密勒日巴的故事 125，如今不僅為藏人津津

樂道，其精進苦修的精神，更被後世弟子感動，他的一

生，證明了眾生業障多深，眾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

事實，對所有佛弟子，無非是最大的鼓舞。 

密勒日巴全身成白色，衣服亦白，因被認為是噶舉

                                                 
123 黃春和，《佛像鑒賞》（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初版），頁 266。 
124 黃英峰，《如何欣賞唐卡》（台北：閣林圖書，1998），頁 76。 

125（1038?∼1122）藏名 Mi-la-ras-pa。為西藏高僧。迦爾居派創始者馬爾巴（藏  Mar pa）之嫡傳高徒。
生於尼泊爾附近，家本富有，七歲喪父後，叔父奪其家產，嘗為報奪產之仇，修習咒術殺人及降雹之

法，造惡殺人無數，然心生悔意，乃學正業密法；上師馬爾巴為清淨其罪業，故意給予無數大小磨難

苦行，終至罪業清淨，受灌頂與修持口訣。密勒日巴重視實踐，一生勤於苦修，成為很多行者的榜樣，

密勒日巴更善歌詠，有「十萬歌集」傳誦於世。此外，為利益眾生，常巡錫各地教化，故被稱譽為密

勒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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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祖師，故此派亦稱白教。密勒日巴披著長髮，上身袒露，遊戲坐姿，一副超然物外、

與世無爭的樣子，有時右手放在右耳上，仿若思考，又似聆聽眾生之音，表現出苦行僧

的特徵。 

l 宗喀巴（1417∼1478） 

十四、五世紀西藏佛教改革者，由於目睹藏地僧侶戒律廢弛、生活放蕩，因此有改

革之志，於是創立格魯派，俗稱黃派，為喇嘛教黃帽

派開祖。 

宗喀巴戴黃帽，以別於本來紅帽派，鑑於各教派

戒律廢弛，宗喀巴提倡嚴謹之戒律，並倡般若中觀與

祕密金剛乘融合之說，德行遍及西藏全土，勢力亦逐

漸傳播，而成為後世達賴、班禪喇嘛之源流，信徒皆

視其為文殊菩薩之化身，而益加尊崇。 

宗喀巴大師的形式是結跏趺坐，頭戴著桃形尖頂

黃帽，身著袈裟，結轉法輪印。又基於宗喀巴被認為是

文殊的化身，因此，兩手各持一蓮花，花朵開在左右肩

上，左花上有經卷，右花上有直立寶劍。 

唐卡的印藏祖師繁多，如各世達賴喇嘛，噶瑪噶舉的各世噶瑪巴大寶法王等，不勝

枚舉。各宗各派的修行，會在唐卡上繪製祖師像，以方便觀修。其中有單獨出現的，如

上所述，亦有數位祖師集成一個集團出現的形式，成團出現的，如十八羅漢 126，及八十

四成就者127圖，為數甚多的祖師唐卡，使藏傳佛教唐卡藝術的內容更加豐富。 

第四節 菩薩唐卡 

菩薩，梵語菩提薩埵（Buddhisava），意為覺一切有情。「有情」與「眾生」二語無

大差異，狹義之「有情」，是六道等之有情識之生物，因此，草木金石、山河大地則被排

除在外，不是包括諸因緣所生的「眾生」。廣義的說「有情」，即是「眾生」，凡一切眾因

緣所生之法，包括有情識生物及非情識之草木等，皆眾因緣所生而有情。菩薩，就是覺

一切有情，渡一切眾生，尤其在大乘佛教裡，指的是未成佛之前度一切苦厄，自利利他

                                                 
126 十八羅漢中十六羅漢確是歷史人物，為釋迦的眷屬，再加上十六羅漢的侍者，達磨（Dharmatala）和
布袋（Hva Shan），西藏系羅漢圖稱為十八羅漢。 
127 所謂成就者，指的就是修行到了阿羅漢、菩薩、成佛的境界，業己證悟自性，但未現入涅槃相仍保有

他們世俗的一面，而以各種角色留在人世間的大修行人。這八十四位成就者，各有不同的背景，也以

各種不同的身份成就，有詩人、國王、農夫、工匠乃至妓女，由八十四位成就者的故事，可增強修行

者的道心，更說明無論貧富貴賤，眾生皆有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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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菩薩是即將成佛的位階，也就是和佛有著相同的屬性，而各種不同的菩薩，也就

有各自不同的主要象徵，如觀音象徵慈悲、文殊象徵智慧。 

在西藏，最常見的菩薩乃觀音、文殊及

金剛手，稱為「三族姓尊」，分別代表慈悲、

智慧和力量。加上彌勒菩薩，成為唐卡中最

常見的主題，其特徵及形式如下： 

l 觀音菩薩（Avalokiteshvara） 

  有多種的觀音形像，四臂、千手、十一

面、獅子吼觀音，除了獅子吼觀音外，前三

者在唐卡中都是經常出現的主題。 

  十一面觀音以「十一面喻神性的無所不

在，慈暉及於宇宙八方（四周）及天、大氣、

地（上下）共十一方 ….，而千臂手中各有

一慈眼，意指觀音無所不見，能俯視眾生疾

苦而施予援手」 128。十一面的下三層有九面

是化身佛，渡化眾生最直接，面呈白、紅、

藍、綠不等，第四層為報身佛金剛手，呈凶忿相，面深藍色，最上一層為其法身阿彌陀

佛，面紅色。因觀音之大悲願，欲濟眾生一切之苦，除眾生之無明，故現千手眼以助眾

生。《造象量度經》對繪十一面觀音的規定，是頗符合美學均衡、對稱之原理的，頭部大

小由下遞增，手臂向外衡展，組合出穩重比例勻稱之十一面觀音。胸前二手合掌，象徵

內觀自省，掌握摩尼寶，象徵能滿眾生一切所願，其餘各手或持唸珠，或持八寶輪，象

徵佛法八正道，或持法輪象徵說法，持弓表征服三界之苦，弓箭表賜人官爵，瓶中甘露

象徵能治一切病，令眾生安樂。 

四臂觀音又稱「六字觀音」，普遍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八彌哞，是其咒音，在西藏，

此六字象徵救渡六道一切有情，以六道之苦為己責，是菩薩慈悲的象徵。四臂觀音的形

象是「白色、四臂。中央的二手合掌，另外二手的右手持數珠，左手持蓮華」 129。在唐

卡中很受歡迎，千手觀音，象徵著菩薩善巧方便與智慧，能用各種方法，救渡一切眾生。

在每一手掌中，各有一眼睛，亦象徵觀音菩薩照見法界一切眾生的大威神力，除了合掌

的中央二手外，其餘各手皆握有念珠、弓、武器或法器等等，象徵菩薩濟世的法門無量

                                                 
128 葛婉章，〈素寫藏密諸神—之二菩薩部〉，《故宮文物月刊》第 4卷第 6期（1986），頁 113。 
129 黃春和，《佛像鑒賞》（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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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邊，用一切方法渡一切眾生。 

l 文殊菩薩（Manjusri） 

文殊菩薩在西藏且地位極高，因藏傳佛教重哲

理思辨，因此智慧化身的文殊菩薩頗受歡迎，相傳

宗喀巴即為文殊菩薩化身，一般認為文殊師利菩

薩，與普賢菩薩同為釋迦佛之脅侍，分別表示佛智、

佛慧之別德。所乘之獅子，象徵其威猛。 

在西藏的文殊種類頗多 130，有寂靜相，也有憤

怒相。在不同的文殊圖像中都是在表現其智慧的特

徵。經載：「身郁金色，頂有五髻，作童子形」131。

又說「首有五髻者，為表如來五智又已成就。」左

手持青蓮花，花上有經卷，「青蓮是不染著諸法三

昧，以心無所住故，即見實相」 132。頂結五髻，一

手持燃燒著火焰的智慧劍，另一手持波羅密多經為其基本形象 133，或有雙手轉法輪，而

蓮花上置寶劍的形象。以劍象徵斷一切煩惱，智慧如利劍可壞一切愚癡，以經書象徵其

才思瀚如書卷。 

l 度母（Tara） 

度母，全稱聖救度佛母，古稱「多羅菩薩」、「多羅觀音」。藏密度母共有二十一尊，

皆為觀世音菩薩之化身。《度母本源記》裏說，觀世

音菩薩看到眾生在六道受苦，心生憂愁，流下眼淚，

眼淚分別化成紅、白、綠等色之度母，共二十一尊，

尊尊各自發願，要助觀音菩薩救度一切眾生，這其

中，在藏傳佛教最受重視的即是白度母及綠度母。 

綠度母，全身綠色，頭戴五佛寶冠，身佩各種珠

寶，著各色天衣，跏趺坐於蓮花月輪上，右腿蹍踏於

蓮花之上，左腿單盤。右手向外置於右膝上，作施願

印，手持烏巴拉花，左手置於胸前，亦持烏巴拉花，

                                                 
130 有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及文殊金剛和童子文殊等。 
131《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第5〈入漫荼羅具緣品〉，一行記；《大正藏》第39 冊，頁635。 
132 同上。 
1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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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露慈祥少女相。 

白度母，身色潔白，衣著同於綠度母，但姿勢不一樣，白度母雙腿盤起，兩手置於

胸前，各持一朵烏巴拉花，花朵開在兩肩上。有七眼，雙手雙足各一眼，臉上三眼，這

此眼象徵她能觀照一切眾生。 

度母本是與男性化的觀音所相對的女性本質，在西藏度母扮演起代表陰性的角色。

藏傳佛教中，不似中國將觀音賦予女性的地位，因度母與觀音外貌上一樣柔美莊重，由

度母代表能賜予健康長壽、救人消災。 

第五節 金剛護法唐卡 

  密宗，金剛乘，特別提倡通過身、口、意三密與本尊金剛相應，而達到「即身成佛」

的修行結果，尤其是無上瑜伽，所修習的本尊，即是祕密佛，此類祕密佛，有很多男女

雙身像，成為藏傳佛教無上瑜伽最大的特色，意為表現佛教悲智不二、明空雙運的精神，

以金剛護法為主題唐卡相當的多，在藏傳佛教藝術中是很獨特的風格。 

l 金剛薩埵 

  「金剛薩埵」一語，象徵「堅固不壞之菩提心」與「煩惱即菩提之妙理」。密教係

由大日如來傳金剛薩埵，金剛薩埵親蒙大日如來之教敕後，結誦傳持密乘，成為付授密

法第二祖。釋尊入滅後七、八百年間，龍樹菩薩開南天鐵塔面受密乘，得而傳之人間。 

然於密教中，眾生本有之清淨菩提心，常

以金剛薩埵作為菩提心，或經由菩提心為上求

佛果者之總代表。以大日如來為覺者之總體，

金剛薩埵為迷者之總體，故於密教修法中，若

將大日與金剛薩埵二尊之種子交互而用時，即

表示融會二尊之本譬，及「生佛不二」之義。 

金剛薩埵的形像為頭戴五佛冠，象徵密法

的五智，頭部略傾向右側，背倚月輪與日輪，

象徵陰陽，跏趺端坐，身潔白，右手執五股杵，

置於胸前，表示能摧毀十種煩惱，滿足十波羅

蜜，或表示五佛之三昧；左手持金剛鈴，按於

胯上，表示以清淨法音覺一切眾生之無明。 

l 格魯派五大本尊 

大威德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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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威德金剛，是文殊師利菩薩降服死魔而示現之身

134，具大威德，能斷除諸障，故名。其異像極多，最能

代表的是三十四臂雙身形象，身呈青黑色，呈忿怒形，

三十四臂及十六手足向外成放射狀，表示能將佛法擴展

到全宇宙，前二手持金剛鉞刀及盛滿魔血的人頭蓋骨，

藏語稱「嘎巴拉」，「九頭表示大乘佛教的九部經典，二

牛角表示佛教真俗二諦，三十四隻手加上身口意表示佛

教修行的三十七道品；十六足表示十六空；左足踩人獸

八物表示八種成就；右足踩八禽表示八種自在；裸體表

示脫離塵垢；座下蓮花表示脫離輪迴；蓮花上紅日表示心如太陽當空，遍知一切」135。

而陰陽合體象徵大樂之意，以髮上衝表無上之妙道，這些象徵構成完整的密宗修法，稱

為大威德法，依此而修，便可成就。此尊在宗喀巴訂宗教改革後，地位日趨重要。該尊

身相寓意總義為：精通三十七道品， 徹悟十六性空，障魔消盡，成就殊勝，得大涅槃。 

密集金剛 

 此金剛形象為雙身，是五大金剛中唯一採坐姿的金

剛，跏跌坐於蓮花座上，明妃坐其上，二者皆藍膚，明王

色深而明妃色淺，主尊有三個頭，三面顏色各異，「中藍

色，右白色，左紅色，表慈悲、息災和降魔，每面有三眼，

頭冠由五花瓣組成，象徵五佛五菩薩，六手皆有持物，居

中右手金剛杵，左手金剛鈴，象徵方法與智慧雙成；居上

右手持法輪，象徵佛法不衰，法輪常轉，左手拿寶珠，象

徵所求成就；居下右手拿匕首，象徵斷一切無明，右手執

蓮花，象徵智慧（體性）清淨」136。 

時輪金剛 

《時輪金剛法》上說，一切眾生都在過去、現在、

未來「三時」的「迷界」之中，不得解脫，輪迴流轉，

而以時輪來表三時，以超越時空的本初佛思想解脫迷

                                                 
134 西藏神話相傳死神夜摩天（又稱閻摩天），為了解除永不停止的口渴，將人們引往冥界，尋求鮮血，
被夜摩天嚇壞了的人們，求於文殊菩薩，於是文殊菩薩立刻變成牛頭的大威德金剛，和夜摩天戰鬥而

最後打敗他，從此具文殊力量的大威德金剛成為超越死亡的象徵。 
135 黃春和，《佛像鑒賞》（北京：華文出版社，1997），頁 298~299。 
136 同上，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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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若依此尊修習，控制體內「有生命之風」，以保長壽，並通過「五智」和「禪那（禪

定）」合一的相應方法，便可達到即身成佛的目標。他的形象也有多種，有一頭的，有多

頭的，但常見的是四頭十二臂的雙身像。 

四頭十二臂形象為：身體呈藍色，並放出五彩光線，是佛體之象徵時輪金剛是五大

金剛中的唯一多彩之神，因此尊多手各臂色彩多樣。四頭顏色也不同，藍、黃、白、紅

色，分別表示增益、息災、敬愛、降伏四種事業，也是功德圓滿的象徵。面各三目，象

徵洞察一切，每頭皆以人骷髏為冠，頭頂也有半月和雙金剛。共有十二隻手臂，而每只

胳臂上又有兩只手，因此總共是二十四隻手。手的顏色也有區別，從手臂看，有四雙藍

色，有四雙紅色，有四雙白色。時輪金剛同時著菩薩裝及獸皮，象徵兼具菩薩及護法的

兩屬性。 

二十四隻手中，有兩手抱明妃，並持鈴杵以表方法與智慧的雙運，其餘手伸向兩邊，

手中各持不同器物，都含有宗教寓意，但主要表現的是主尊的智慧和大忿怒、大無畏之

威力。展右立姿，右腿伸，明妃呈半懸姿，腳下踩紅色欲望神；左腿曲，腳下踩白色的

大自在天。 

勝樂金剛 

 此尊全身都具有象徵意義，呈站立姿，足下是蓮

花座，表示出離塵世，蓮花上有太陽，象徵光明普照、

遍知一切。有四頭，顏色各異，居中藍色，左邊白色，

右邊紅色，後面黃色，依次表示增益、息災、敬愛、

降伏四種事業和功德。每面三隻眼，表示能觀照過去、

現在和未來三世。戴五人頭骨冠，表示無常和勇武。

頭上方有金剛杵，及半月代表「人的幸福」，又一說代

表「菩提心」 137。腰圍虎皮，象徵無畏和勇猛。項掛

50人骨串成的念珠，代表佛教全部經典。有 12只手，

象徵克服 12 種緣起的方法，主臂左手持金剛鈴，右手

持金剛杵，兩手同時抱明妃，明妃呈紅色是五大金剛中

的唯一，一面二臂，表示愛慕、熱烈之情 138。而諸持物，各有意涵，大致是代表降伏貪、

嗔、癡，斷生死障、邪障及佛音流傳的象徵。 

歡喜金剛 

                                                 
137 葛婉章，〈素寫藏密諸神—之四護神部〉，《故宮文物月刊》第 5卷第 2期，（1987），頁 96。 
138 同上，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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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薩迦派的守護神，身藍色，八面十六臂，四條腿，每面有三眼，面呈白色、紅色、

藍色，後又左右各有一面，皆黑色，頂上又一面為灰

色，八面表八解脫，藍色面代表忿怒之業，紅色面化

表權威之業，白色面代表善淨之業，黑色面代表鎮壓

四魔，頂上灰色面代表來世消除貪瞋等四煩惱，各面

上具有三隻腿，代表三時直覺，每個頭都戴骷髏冠，

共四腿，代表四攝事，右手八種持物代表去除諸煩

惱，左手持八物代表自在、積德、圓滿。裸身代表諸

法無障，清淨自在，他張嘴露出笑容，是大樂的象徵，

擁抱藍色明妃，代表悲智雙運，明妃身呈藍色，一頭

二臂，三眼，五骷髏為冠，和主尊一起站立的兩腿，

足下踩兩個仰臥人，表示降伏邪惡與無明 139，象徵降

伏遠離貪嗔痴等負面能量，以腳踏人形表除此三毒。 

  歡喜金剛呈舞立姿，象徵著宇宙是無休止的運轉變化，而將時間的概念，化作美妙

的舞動，由看得到的運轉現象，去體會背後的永恆之本體。並手呈放射狀，及男女交合

相，和舞立姿，看出喜金剛本身就是宇宙的縮影140。 

護法神是謢持佛法的神靈，眾多而複雜，可分為世間護法神和出世間護法神，世間

護法神屬被釋迦牟尼佛或蓮花生大士降服而皈順佛法的神怪，發願護衛佛法，但未脫離

三界；出世間護法神則是諸佛菩薩的化身，為護持佛法而變現。二類護法神在藏傳佛教

中，其形象總以猙獰恐怖的相貌出現，是藏傳佛教唐卡藝術中很具特色的一種圖像。 

l 大黑天 

  大黑天，梵名嘛哈噶拉。原是古印度戰神，合佛教融合後，成為佛教之守護神，位

居眾護法神之首，具有戰鬥神（保護戰鬥中的眾生）、廚房神（保護眾生豐衣足食）、財

福神（賜予貧窮者福德）、冥府神（守護亡人之

墓）等幾種性格。他為所有無福窮困的眾生，施

與福德，這樣的性格，受貧瘠的草原游牧民族的

歡迎，藏族行旅常攜此圖。大黑天有二臂大黑

天、四臂大黑天及六臂大黑天形像頗多，呈現黑

色極忿怒相，火髮豎立，三面六臂，正面有三目，

                                                 
139 鄭振煌，《認識藏傳佛教》（台北：慧炬出版社，2001），頁 91。 
140 葛婉章著〈素寫藏密諸神—之四護神部〉，《故宮文物月刊》第 5卷第 2期，（1987），頁 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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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二面各二目。以髑髏為瓔珞，以蛇為臂釧，趺坐於圓座上。 

 大黑天是觀音菩薩所衍生的眷屬，常看到腳踩象神的形象，八字形呈「蹲踞姿」，

二臂持金剛鉞刀及嘎巴拉（頭蓋骨），內盛敵人血，象徵對其他宗教的威攝力。由此可

見大黑天以極盛的戰鬥姿態，排除一切阻礙佛法的力量，這種極端的救渡眾生的方式，

也是藏傳佛教獨具的特色，在漢傳的顯教中是不可能出現的。 

l 吉祥天母 

吉祥天母從名稱上看，應是美麗的女神，可是實際上不然，不僅形象醜陋，且凶惡

嚇人。最常見的一種形象是身呈藍色，頭戴五骷髏冠。頭頂為桔紅色頭髮豎立，表示憤

怒。髮上有半月，表明她的方法是無上的。三目，大嘴如盆，露出兩顆虎牙，兩耳以動

物為耳環，右環為獅子，象徵聽佛道，左耳是蛇，是憤怒的記號。他最大特徵以「遊戲

坐姿」於一騾子背上，騾子的屁股上有一眼睛 141，凌空飛於血海之上，口咬屍身掛人頭

骷髏。天母手持人頭嘎巴拉骨碗，象徵幸福，其座下一張人皮，「生皮及纏在腰上的虎皮，

是忿怒尊猛烈降魔力的象徵」 142，人頭還倒掛在騾子

左側，頭髮垂地，象徵異教徒己被她降服。「吉祥天母

等忿怒尊，一方面，具有威嚇與佛法敵對之外教神祗

的忿怒極致表情，另一方面，又是充滿慈悲力的表象，

也含有以智力取勝的意義」 143。這兩種對立的感情，

在吉祥天母的身上奇妙地統一，這也是藏傳佛教修法中

常有的精神，其重點不在於去除欲毒，而是強調轉化的

功夫，統一所有的對立。 

 

 

 

 

 

 

                                                 
141 關於騾子的眼睛，神話相傳吉祥天母原是夜叉王的王妃，她努力要使所有人皈依佛教，並誓言若無法
達成此願，要親手殺了自己的王族。後來夜叉王真的不改信佛教，證明吉祥天母失敗了，於是她捕住

自己的子女，剝皮啃肉，夜叉王被這事所震驚，怒火之餘拔出弓箭，萬箭齊發，其中一箭射中騾子的

臀部，此傷在吉祥天母拔出箭後，化為大眼珠，凝視整個國土。 
142 蔡東照，《曼荼羅的世界》（台北：唵阿吽出版社，1997），頁 199。 
143 同上，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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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唐卡藝術符號象徵之美 

第一節 金剛杵、鈴及頭蓋骨等法器 

金剛，梵語 vajra。即金中最剛之義。經云：「梵語跋折羅，華言金剛。此寶出於金

中，色如紫英，百煉不銷，至堅至利，可以切玉，世所希有，故名為寶。」 144，又云：

「金剛亦有二義：一是堅義，二是利義」 145。可見金剛之義指極為堅利，能摧毀一切，

而自身卻堅不可破，佛教之金剛般若經即是以金剛來比喻般若智慧，象徵智慧的力量，

如金剛般的堅固，能破除一切煩惱。 

佛教經典最常以金剛比喻武器及寶石。以金剛比喻武器時，多用以說金剛杵，如《大

日經》卷一說：「一切持金剛者，皆悉集會」 146，又云：「金剛者，即侍從力士，手持金

剛杵，因以為名」 147，因其堅固、銳利，而能摧毀一切，且非萬物所能破壞。以金剛比

喻寶石，以取其最勝之義，佛教用金剛寶石比喻所證得的三昧境界為「金剛三昧」，因金

剛石本身無色透明，一經日光的作用，即放出各種光耀色彩，於夜中亦能放出螢光，而

為諸寶中之最勝者，如同我們的清淨自性，本無色無相，但隨因緣的作用，皆能呈現各

式光明之相。 

金剛杵是密教常用的法器，用以表示諸尊的本誓或內證之德，具有摧毀眾生煩惱、

除障去惑、覺悟眾生的功能。最早的金剛杵，本為獨股，是印度兵器的一種，到了密教

                                                 
144《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解》〈發大誓願第六〉；《大正藏》第 24冊，頁 386上。 
145 同上。 
146《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一；《大正藏》第 39冊，頁 580中。 
14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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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除獨股外，又出現二股、三股、四股、五股、九股、人形杵、寶形杵、塔形杵等

種種，其中又以獨股、三股、五股最為常見，象徵獨一法界、三密三身、五佛五智。金

剛杵如同修證者一顆清淨的心，其力之堅，破妄之利，如金剛一般，如金剛的般若智慧，

能破除一切煩惱，降伏一切怨魔。又用以象徵空性作用，能起一切大用，成就並利益一

切眾生，破除一切惱亂，成就所有的佛行事業。 

而金剛鈴，是為鼓勵眾生精進，並喚起佛、菩薩之覺性，所振搖之鈴。其柄呈金剛

杵形，以柄之樣式而有獨股鈴、三股鈴、五股鈴、寶鈴、塔鈴等五種之別，稱五種鈴，

以「鈴」表示說法之義，五種鈴指五智，此五種鈴即象徵五智五佛說法之外用。鈴內虛

空，象徵空性智慧，發出任何的法音，皆必須從空性智慧生起，且在空性智慧中，所起

的慈悲才是真正之大用。另外如金剛鉞刀、弓等法器，皆是慈悲的象徵，顱缽、箭等物

則是智慧的象徵，譬喻皆用以表達慈悲智慧的思想。 

西藏的法器有以人骨做法器的傳統，如人骨喇叭、手鼓、唸珠或嘎巴拉（頭蓋骨碗），

而生前修行越好的僧侶，他的人骨所製成的法器就越受歡迎，因藏人認為這些令人驚悚

的法器，具有靈驗的加持力，其中又以護法的手持物最常出現人骨法器，這樣的圖像在

唐卡中屢見不鮮，因為藏人與自然草原環境共生，有死後肉體也將回歸自然的生命態度，

認為死後肉身能再利益眾生是可貴的，因此不難理解會有大量的人骨法器。另一方面人

骨亦警示著我們人世間的無常，生前和我們一樣的頭蓋骨主人，爾今安在？故唐卡中的

人骨法器也象徵著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無自性的意義。 

第二節 手印 

手印，又作印契、印相、密印，指所結之印契，指是是雙手手指結成的各種形狀。

溯源自古印度的傳統，手印本是一種世間技藝，用以在舞蹈、繪畫或神術中，表示某種

象徵意義，如華嚴經云「示現一切世間書疏文誦、談論語言、算術印法、一切娛樂」148。

其後被佛教所運用，手印被賦予特定的佛教意義，即是將佛、菩薩所證悟之境界，以具

體之器物或手勢表達。密教重視所謂「三密相應」 149的修持，所謂「成就有三法，謂本

尊之力，真言及印」 150，以契入諸佛本尊所證悟之境界，「意密」重觀想諸佛，「口密」

重持誦真言，而「身密」就是以印契的方式來達到諸佛成就之境界，就狹義來說，以手

結之印，來表示諸尊所證之境，但廣義來說，一切的舉手頭足無不是身密之印，正如《大

日經疏》所說： 

                                                 
14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離世間品〉第 33，佛馱跋陀羅譯；《大正藏》第 9冊，頁 651上。 
149 指手所結之印即與諸尊印相相應，又要與所誦真、所觀本尊瑜伽相應。 
150《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13；《大正藏》第 39冊，頁 71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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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印眾多，乃至身分舉動止住皆是印者。若阿闍梨明解瑜伽，深達秘密之趣，能淨

菩提之心，以心淨通過秘密法故，凡有所皆為利益調伏眾生，隨所施為，無不隨順

佛之威儀，是故一切身所有舉動施為無不是印也151。 

義即廣義的手印，指一切行住坐臥，無不是佛性真如的體現。據《大日經疏》卷二

十所說，印相可分為有相（有形）、無相（無形）二種 

諸尊有三形，謂字印形貌也。彼字有二種，謂聲及菩提心。次印亦有二種，謂有相

無相。相是色義，謂有象無象也。尊形亦有二種。謂淨非清淨。152 

（一）有相印，即以色彩、形狀、姿態表示之，又可分為二種：(1)手印，即諸尊所

持之印，如金剛界大日如來之智拳印、胎藏界大日如來之法界定印等。(2)契印，即諸尊

所執之器物，亦即標示諸尊本誓之器杖、刀、蓮花等三昧耶形，如觀音之蓮花、文殊之

利劍等。(二)無相印，不以色彩、形狀、姿態表示，而在於體會真意，舉凡一投足一舉手

等一切動作皆是，亦即舉手投足皆為密印之境界。 

手印能標示諸尊之內證、本誓，故由一指之屈伸結印，即能令法界震動，凡聖同會。

十指代表十法界，故將十指屈伸離合可結成任何之印，象徵各因緣和合的十方法界，「有

印名為如來莊嚴具同法界趣標幟同者，言一切佛以此為莊嚴故，得如來法界之身」153。

修行者雖未完全根除煩惱，但所結手印相象徵諸佛之境，等同佛之誓願，有助於相應密

義。「若有眾生行此法者，以印加持故，亦同如來法界身也，此印即是法界之標幟，以

此印故，示法界之體」 154。由於印相之功用甚大，故於結印時應恭敬慎重，修行者在結

印前須先稟承師傳，否則不但會失去功用，又會受「越三昧耶」155之重罪。 

  諸佛的相好，事實上無大差別，要分別諸佛法相，一般則以服飾、顏色、手印等，

以五方佛為例，其手印就有很顯著的不同。五方佛的手印，《造像量度經解》記載如下： 

東方金剛部主不動如來，藍色，手印於圖樣中釋迦佛手印同，謂之降魔印。南方寶

部主寶生如來，黃色，手印右手作於圖樣中救度母右手同，謂之施願印，左手如前

正定印。西方蓮華部主彌陀如來，紅色，手印同圖樣中無量壽佛，謂之禪定印，亦

謂等持印。方羯磨部主不空如來，綠色，手印左手如前正定，右手胸前，或乳傍，

手掌向外略揚之，謂之施無畏印。中央如來部主毘嚧如來，白色，手印二拳收胸前，

                                                 
151《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14〈密印品〉第 9；《大正藏》第 39冊，頁 722中。 
152《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20〈本尊三昧品〉第 28；見《大藏經》第 39冊，頁 783上。 
153《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13，〈密印品〉第 9；《大正藏》第 39冊，頁 714上。 
154《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13，〈密印品〉第 9；《大正藏》第 39冊，頁 714上。 
155 如來之本誓稱三昧耶；違越如來本誓之罪，稱為越三昧耶罪。即犯扱取祕密教義之罪。又作越法罪。
係密宗所立三種重罪之一。如未受灌頂者，私誦真言；或恣意以祕法授予未灌頂者，或示其灌頂道場

之狀。此皆違越如來之誓願，故犯越三昧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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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拳入右拳內把之，而二巨指並豎，二食指尖相依，謂之最上菩提印156。 

l 法界定印 

指密教胎藏界曼荼羅大日如來所結之印。又作大日定印。即右手掌上仰，安於左手

掌之上，兩拇指頭相接。「仍以兩手相重，令以右加左上，如坐禪手」 157其中右手五指

表示佛界之五大，左手五指表示眾生界之五大，二手相疊表示生佛不二之義，拇指（空

指）指頭相拄表示空大之融通無礙，以其相寂靜不動，故稱為法界定印。 

l 施無所畏印 

大日經云「右手指向上，而向外舒之，如拓物之像。若作此印，能除一切眾生種種

怖畏，愛恚即時皆息，亦除彼未來種種大可怖畏也」158。結此印時，舉右手，五指前伸，

掌向外，左手作拳，又執袈裟之兩角，安於臍上，即象徵施一切眾生安樂無畏之印。如

法句譬喻經卷三載，調達欲害佛，放五百醉象時，佛舉五指調御之。金剛界不空成就如

來與胎藏界開敷華如來亦結此印。 

此印代表佛陀所具大悲大智，給眾生大無畏之勇氣。 

l 施願印 

隨順眾生之所欲，由佛菩薩惠施資具之印相。又作與願印、滿願印。結此印時，左

手作拳，執衣角，安於臍上。「右手向外舒而下垂，如瑜伽中，寶生佛印也。作此印時，

即以如來之力故，一切佛滿其所願，皆得成就」 159。金剛界寶生如來與胎藏界寶幢如來

均結此印。 

此印代表佛陀所具大悲大智，滿眾生一切之所願。 

l 觸地印 

表降魔之印契。其印相為左手或斂作拳，置於臍上，右手下垂，手掌向內，五指並

伸觸地，或覆於膝上；或謂以左手五指執袈裟之衣角。「左拳安於臍，右羽垂觸地」160。

膝為地大之意，在深祕表本有大菩提心堅固不動之義。據大唐西域記卷八載，釋尊成道

時，天魔前來嬈亂，釋尊以此印按地，即有地神踊出，證明釋尊之福業勝德，天魔為之

退散，故此印又稱證成印、證誠印。又以此印能令諸魔鬼神、一切煩惱悉皆不動，故又

稱能滅毘那夜迦諸惡鬼神印。此印是象徵釋迦在修行時不受魔惱色誘，召地神作證之印，

表修行禪定的不二之心。 

                                                 
156《造像量度經解》；《大正藏》第 21冊，頁 948~949。 
157《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13，〈密印品〉第 9；《大正藏》第 39冊，頁 716上。 
158 同上   
159 同上。 
160《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卷 2；見《大藏經》第 18冊，頁 30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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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轉法輪印 

象徵轉法輪之印相，此印表以法輪摧破煩惱，使身心清淨，即二手相背，左右八指

互相鉤結，綟左拇指入右掌中，以右拇指之指端相拄。《大日經》卷四密印品謂，凡救世

者必轉此輪。首結法界性印（淨法界印），次結法輪印，「但作此印而誦真言，亦即體同

法界也， … …末後綟二空指，令至掌內相柱也，此是轉法輪印，由作此印故，令彼身心

清淨，能現見十方佛法輪也」 161。此印可令行者住菩提心、入曼荼羅，故以此印加持五

處（額、兩肩、心、喉）。 

第三節 曼荼羅 

曼荼羅，梵文 Mandla，是「心髓，或本質」的意思； la，乃「所有，成就」之意，

和稱又名曼達拉，意為「心髓、本質之事」，「悟的地方」，「佛、菩薩住集的場所」。也

譯壇、壇場、中圍，具有圓輪、發生、聚集之意。圓輪，是指圓具眾德；發生，是指發

生諸佛；聚集，是指十方三世諸佛聚會一處 162。曼荼羅在藏傳佛教中，通常是一種神秘

的圓環，具有深遠的符號象徵意義，其結構不但是外部形象化的世界，也是內在的精神

世界，不僅是美學的藝術表現，更具宗教及哲學意涵。曼荼羅又譯作曼達拉，是唐卡藝

術一重要主題，是早期原始佛教用以修禪定的圖像，在約以 13吋為範圍的圓盤中，放

入細沙，修行者藉由凝視觀察，以入定境。藏傳佛教又將曼荼羅加以運用，以相修性，

藉觀想曼荼羅複雜的諸佛菩薩壇城的世界，進入禪定，產生空性智慧。 

在印度最初是圓壇或方壇，修密法時，為防止魔眾侵入，而劃圓形、方形之區域，

或建立土壇，有時亦於其上畫佛、菩薩像；故一般以區劃圓形或方形之地域，稱為曼荼

羅 163，認為區內充滿諸佛與菩薩，故亦稱為聚集、輪圓具足。印度原始的土壇曼達拉，

用以驅除外在毒蟲干擾，後來被應用在佛教密法修持上，將諸佛菩薩的大宇宙，表現在

小宇宙的聖域空間中，內心的小宇宙，若要和大宇宙相應，獲得自由，就要摒除外在的

障礙物，就是心中無盡煩惱的干擾，故在西藏的曼荼羅外圍常被火焰、金剛杵、三鈷杵

等物包圍，正是驅除心魔之象徵 164。但後世密教認為，曼荼羅主要是聚集之意，亦即諸

佛、菩薩、聖者所居處之地。 

繪製曼荼羅圖像的如何產生的呢？ 

                                                 
161《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13，〈密印品〉第 9；《大正藏》第 39冊，頁 715中。 
162 黃夏年，《佛教三百題》（台北：建安出版社，1996），頁 426。 
163 據大日經疏卷四載，曼荼羅有種種意義：自輪圓具足之意而言，諸尊如輪般環繞於普門之大日如來四

周，協助大日，使眾生趣入普門；自發生之意而言，能養育佛種，而生佛樹王（佛果）；又由梵語乃精

製牛乳為醍醐之意，故曼荼羅表佛果之醇淨融妙，有極無比味、無過上味之意。 
164 蔡東照，《曼荼羅的世界》（台北：唵阿吽出版社，1997），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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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荼羅中的每個細節都很重要，並不是藝術家一時的心血來潮，或隨心所欲的奇想

性產物，而是多少世紀以來禪思體驗的結果，是像數學公式中的符號語言般精確、

約定俗成的象徵語言。每個符號，包括其在公式中的位置，都能決定整體的價值165。 

《大日經》記載： 

如來以世間因緣事相，擬儀況喻不思議法界，以俯逮群機，若可承攬，便能普門信

解勇進修行，及以蒙三密加被，自見心明道時，乃知種種名言皆是如來密號，亦非

彼常情之所圖也166。 

意即曼荼羅是如來為方便度眾生，以不可思議之境為本而擬化的事相，並非隨意而

作。換言之，曼荼羅是禪定功夫極深的修行者，根據禪定的狀態中的內觀經驗所繪出的

圖像，並非隨意任造的藝術創作。 

  曼荼羅有四種，稱為四種曼荼羅，簡稱四曼。依《金剛頂經》之說，即： 

〈壹〉 大曼荼羅（尊形曼荼羅）也稱繪畫曼荼羅，繪出諸尊具足相好容貌之形象，並

用青黃赤白黑等五色，表示地水火風空「五大」，表示聚集之義，稱為大曼荼羅，

有五大和合而成及廣大之義。  

〈貳〉 三昧耶曼荼羅，諸尊之三昧耶，描繪象徵佛菩薩的器杖、印契、刀劍等之持物

及珠寶、輪、手勢等，以圖示或於手結印契，稱為三昧耶曼荼羅，是一種象徵

物的曼荼羅。 

〈參〉 法曼荼羅，圖繪諸尊之種子真言，或書種子之梵字於諸尊本位，或一切經論之

文義等，稱為法曼荼羅（種子曼荼羅），又稱文字曼荼羅。 

〈肆〉 羯磨曼荼羅（業曼荼羅），將諸尊之威儀事業，以雕塑鑄造成像，形象更具體，

稱為羯磨曼荼羅。 

一般而言，唐卡曼荼羅的主題，以大曼荼羅最多，三昧耶曼荼羅及法曼荼羅亦有，

以上四曼荼羅為外在的曼荼羅，是可視見的圖像曼荼羅，而內在曼荼羅，主要有是不可

以眼視的精神曼荼羅。密宗行者與諸尊之間的交通活動，主要就是通過四種曼荼羅的形

式進行，故曼荼羅可謂密宗行者精神世界超越相應於宇宙實相的道場。四曼荼羅雖圓滿

具足萬德，然總歸於一而超越相對，此謂體大曼荼羅；具備眾相之差別，稱為相大曼荼

羅；具足三密之業用，稱為用大曼荼羅。 

密教又將修法曼荼羅分為金剛界、胎藏界兩曼荼 羅。二部曼荼

羅的發展，到了後世，金剛界曼荼羅漸盛，使得金剛界 曼荼羅較受到

                                                 
165 同上。 
166《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4，〈入漫荼羅具言品〉第 2之餘，一行記；《大正藏》第 39冊，頁 62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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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從佛教史的角度來說，「七世紀前半葉，『大日經』曼達拉出現，代表『大日經』

的哲學業己完成，接著，到七世紀後半葉，『金剛頂經』曼達拉才完成。」 167所以胎藏

界是先發展出來的曼荼羅，所依據的是「大日經」；後才依「金剛頂經」發展出金剛界

曼荼羅。 

  金剛界曼荼羅，金剛界為顯智之果曼荼羅，以五部定尊位分為佛部（理智具足覺道

圓滿）、金剛部（智）、寶部（福德）、蓮華部（理）、羯磨部（化他作用）等五部。金剛

界五佛指大日如來、不動如來、寶生如來、阿彌陀如來、不空成就如來等五佛，為其各

部之部主，分居正中、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色為白色、藍色、黃色、紅色、綠色。 

藏式的曼荼羅胎藏界曼荼羅其基本構造圖，一般而言壇城最外圍是花飾、金剛杵、

蓮花辦的裝飾，壇城四方有四個門，樓上有兩雙鹿相向，代表佛陀於鹿野苑初轉法輪為

眾生說法，四城廓上有幢幡、傘蓋、法螺及飛天音樂供養。四門外有四大天王把守，表

示阻止妖魔的侵入。 

佛之大悲，若以胎藏為譬喻，即從此胎藏而生曼荼羅之意，此乃根據《大日經》具

緣品記載： 

次說修真言行大悲胎藏生大曼荼羅王也。今且約胎藏為喻，行者初發一切智心，如

父母和合因緣，識種子初託胎中，爾時漸次增長，為行業巧風之所匠成，乃至始誕

育時，諸根百體皆悉備足，始於父母種姓中生，猶如依真言門，學大悲萬行淨心顯

現。又此嬰童，漸具人法習諸伎藝，伎藝已通施行事業，如於淨心中，發起方便修

治自地隨緣利物濟度眾生，故名大悲胎藏生也。復次初入淨菩提心門見法明道，如

識種子歌羅羅時，前七地以來，為大悲萬行之所含養，如在胎藏。無功用以去漸學

如來方便，如嬰童已生習諸伎藝，至如來一切智地，如伎藝已成施于從政，故名大

悲胎藏生168。 

大悲胎藏曼荼羅，將人皆本具的菩提心，以胎藏為喻，含藏於母胎中，其形雖未彰

顯，但其性已具，待及因緣成熟之時，則「 此慧猶如巧風，能軌匠歌羅羅心使百體成就，

行者猶有慧，故則能善知通塞判決是非，於曼

荼羅一切事業中，動合規矩心無疑滯 … … .慈

悲，謂憐愍之心，徹於骨髓，諸有所作，皆為

建立眾生，必使成就無盡法界之樂，度脫無餘

                                                 
167 蔡東照，《曼荼羅的世界》（台北：唵阿吽出版社，1997），頁 80。 
168《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3，〈入漫荼羅具言真言品〉第 2，一行記；《大正藏》第 39冊，頁 6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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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界之苦，若無此心，則如胎藏不成。」169即表示開顯眾生本俱之德，菩提心之佛種

由大悲萬行之母胎（即胎藏）養育，直至佛果之意。佛性是人皆本俱的，也就是眾生都

有成佛的可能，人的無明污染使我們遮蔽了菩提自性，菩提心含藏在母胎中本是清淨

的，日漸修習，這種子在因緣成熟之時必可成就，大悲胎藏曼荼羅的唐卡，就扮演著這

樣一個媒介的角色。 

曼荼羅，原本指的是模仿城樓的畫，城樓四方形，在各個位置安配諸尊，佛尊的位

置有一定的規則和必然的理由，非任意而作。「兩部曼達拉的中心部都是五佛，各有不

同的手印。至於方位，胎藏界曼達拉的東方在上面，金剛界曼達拉則西方在上面」170。

城門前面是守門人，「最早出現在印度經典的四大天王， … …後來才有四佛出現」 171大

日如來位於正中，四佛分置四方，各有各自的手印，持物和台座的動物，「這些印、色

彩、座及三昧耶形，都象徵諸佛的性格」172，位居中央的大日如來，是絕對真理的象徵，

是真理的人格化，真理具有普遍性和永恆性，色上應是透明無色，然在圖像上，就不得

不用白色來表示，而四佛的顏色，一般也是按照經典描述的顏色來表示，大日如來無色

透明，如太陽光般，在不同的作用下會分解出紅橙黃綠藍靛紫等七色，故「象徵宇宙絕

對真理，無色透明的大日如來之德，可以析解出藍紅黃青等四種基本色彩，表現在四佛

身上」173。色彩對唐卡藝術而言，有一定的象徵意義，主要的五色亦和密教的五智精神

作用有關，如紅色感覺有如燃燒，象徵威武猛烈，藍色象徵威力的強大，黑色則是調伏

法的顏色，有著隱藏的意思。174 

曼荼羅的修行，即是透過觀想力，觀想諸佛菩薩的世界，在印度怛特羅的修行儀式

中，就已重視這樣的觀修圖像，而將代表宇宙本源的男女作用力，簡約成象徵的圖像，

如以杵形、圓形、正三角形以喻男性；臼形、倒三角形、蓮花形、圓圈形以象徵女性 175，

男女的作用激發推進宇宙之能，這樣的觀念被藏傳佛教保留下，而賦于悲智、及緣起性

空的教理，以曼荼羅的圖像象徵諸佛的法身本體，具體而微的觀想出，觀想得清楚，禪

定功夫就深，觀想出整座莊嚴壇城後，至誠地獻給十方法界一切眾生，後灑向大海，這

樣的程序，象徵由空性中顯現的佛菩薩法界，是如此莊嚴，內心多清淨，壇城就有多莊

                                                 
169 同上，頁 611下。 
170 蔡東照，《曼荼羅的世界》（台北：唵阿吽出版社，1997），頁 43。 
171 同上。 
172 同上，四佛中的不動佛，象徵大日如來的永遠性，寶生象徵大日如來的價值性，無量光象徵大日如來
的慈悲性，不空成就象徵大日如來的行動性，四佛分別承受大日如來四分之一的個性。 

173 同上，頁 42 
174 鄭振煌，《認識藏傳佛教》（台北：慧炬出版社，2001），頁 211。 
175 葛婉章，〈西藏藝術的象與意〉，《故宮文物月刊》第 17卷第 10期，（2000），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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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心量多廣，法界就多廣大，如此清淨、廣大的心所顯出遍虛空法界的莊嚴世界，全

部不貪取，全部供養一切諸佛菩薩，爾後灑向大海，回歸空性。故經云 

一切諸法，皆空如幻；從和合有無有作者；皆從憶想分別而起。無有主故，隨意而

出176。 

所以說一切諸法皆因緣合和，皆是假有，無需貪著，唯有一心方是一真法界，由心

所現之曼荼羅，亦是如此，重點非在美麗的圖像，而在於顯現美麗圖像背後的真如自心。

曼荼羅，意涵深刻地性空緣起，緣起性空的思想。 

第四節 雙身圖像的歡喜佛 

雙運，雙運是密宗無上瑜伽的最高境界，梵語  yuganaddha，西藏語  ，又作雙入。

yuga，一對之意；naddha，結合之意，梵文的原意即為「相應、結合」之義，常以大樂

形式呈現的歡喜佛像，呈樂空雙運身，此為密乘最高証境。雙身圖像的雙運身又稱空明

雙運，即空之時即明，樂空雙運，即樂之時即空，空明，樂空同時生起，「樂」、「空」、「明」

是雙身主要觀念。 

「樂」指的是「大樂」思想，此見解源自於印度教濕婆派中的性力派，後來被密宗

所應用，顯宗把淫欲視為成道的障礙，嚴格禁止，但密宗的無上瑜伽視「欲」亦為修道

法，《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求法對象，其中包括了示現妓女身以欲度人，廣度眾

生的婆須密多女 177，由此可見「欲」這方便道若妥善運用，在佛教的觀念中，何以不能

是解脫開悟的方便道，《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 

復有無量千比丘尼，摩訶波闍波提，而為上首。皆已成就大丈夫業，為欲調伏下劣

眾生，故現女身178。 

以金剛乘而言，欲具有「調伏」的功能，可成為達到「自性清淨」的手段。《金剛頂

經》云：「奇哉自性清，隨染慾自然，離慾清淨故，以染而調伏」 179。指的就是「染」

具有「調伏」的功能，是達到「自性清」的一種方法，「染」在經典中是愛慾之謂，而「調

伏」是調令離惡，離過順法，說明調伏也可用色染的方式來達到成佛的目標 180。《維摩詰

                                                 
176《首楞嚴三昧經》卷上，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15冊，頁 630下。 
177 如華嚴四十二明。險難國寶莊嚴城婆須密多女，說離欲際法門。一切眾生隨類見我，我皆為其女像，
見我者得歡喜三昧，共我語得無礙妙音三昧，執我手得詣諸佛剎三昧，共我宿者得解脫光明三昧，目

視我者得寂靜法門， … … . .住是離欲法門廣為利益。此豈非逆順欲法門導利群品耶。《觀音義疏》卷 2，
智顗說；《大正藏》第 34冊，頁 930上。 

178《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卷一，實叉難陀譯；《大正藏》第 10冊，頁 909中。 
179《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卷 2；見《大藏經》第 18冊，頁 305上。 
180 在印度的神話中，有大荒神，其性格極為暴戾野性，觀世音菩薩為了調服他，他身成一美女與之相合
擁抱，馴伏他的獸性，引導入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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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181。說明以欲作為一種手段，用以接引眾生同入佛

智。金剛乘接受的這種修行方法，將能使人產生愉悅的情緒，視同如欣賞藝術品及美食

之欲一般無二無別，用以表示證悟佛性所產生的無上法喜。 

「空」的思想，就顯宗的教理而言，是大乘佛教傳統的「緣起性空」之思想，一切

諸法乃因緣和合的結果，皆待緣而起，非獨立自存，無其自性。因眾緣以假有方式存在，

故名「有」，不是絕對的虛無；但這「幻有」又非永久不變，故是自性空，緣起性空就是

這樣的關係互相依存。以藏密的修持法而言，空性不只是文字上的認知，更是實證的體

悟，契悟本有後，自然地悲智雙運，產生空明大樂。因此「樂空雙運」，乃指在空性中善

用方便道，產生的畢竟大樂，隨「大樂」思想的基礎，密宗發展出「雙身修法」，出現明

王、明妃交抱的雙身形象，強調「以方便（慈悲）為父，以般若（智慧）為母」，遂以交

抱表徵為「悲智和合」。藏傳佛教佛父佛母的雙身像藝術，就採用了男女交歡的「大樂」

形態，來象徵修行者專注在禪定中，所證悲智合一之樂。 

「明」相對於「無明」，「明」是眾生皆有的佛性，佛陀於菩提樹下成道之時即說「奇

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這「智慧德相」

就是本自俱足的佛性，而「妄想執著」就是「無明煩惱」的作用，要讓「無明妄想」不

起作用，用的是一顆平常心，岡波巴大師說﹕ 

平常心者﹕就是這個不為任何法相所摻雜，不被世間意識所攪亂，不為沈掉和妄念

所鼓動，當下安置於本來之處(的自心)。如果能認識它，那就是自明之智慧﹕如果

不認識它，那就是俱生的無明。認識它就叫做『明體』、體性、俱生智、平常心、

本元、離戲、光明等182。 

  故「明」亦是心的本質，是我們心的本體淨光，達賴喇嘛說如果我們能正視遮蔽本

質的妄念，而覺照到一顆清淨的心時， 

未來你在談到『心意識』的時候，你就不會只是在定義上打轉，你的體驗將使你了

解什麼是『心意識』的真正意思，心意識是一種無礙現象，是非物質的，而且具有

光明本性能遍照一切法183。 

這樂空雙運，空明雙運的思想，在藏傳佛教藝術中，就明顯地表現在祕密佛與明妃

交抱的圖像裏。清淨而本不生滅的佛性，面對所有的因果世間，都能超越一切的我執，

契悟空性，又在空性的覺照下，能洞悉一切緣起的幻有，以智慧德相認清一切生滅，不

                                                 
181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佛道品〉第 8，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14冊，頁 550。 
182 岡波巴，《岡波巴大師全集選譯》，張澄基譯，（台北：法爾出版社，1985），頁398。 
183 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世界》（台北：立緒出版社，1997），頁 148。 



 60 

被變異的塵事染著，斷無明煩惱，並以空性智慧為體，超越人我眾生之相，自利亦利他

地昇起慈悲大用，用所有可能的方便道利益一切眾生，故在圖像上具種種的法器、手印，

皆象徵息、增、懷、誅等諸法，「大樂」所象徵的，不但是無上瑜伽成就的祕法，也是成

就產生的法喜大樂，是故即空即明、即樂、亦智、亦悲。 

「樂」、「空」、「明」不只是認知上的了解，就藏傳佛教而言，更是最高無上瑜伽的

修證，不論是寧瑪派的「大圓滿法」，噶舉派的「大手印」，格魯巴所修的「大威德金剛」

或薩迦派修的「道果」，空樂不二的體會，境界是相同的，「智慧與大樂兩者是在一個純

淨光明的意識中經驗」184，空性智慧與俱生大樂結合，而有明空大樂。 

而雙運又稱為「雙尊相」，其正名就是「瑜珈相」。常用以表示對立、不二合一之義。

梵文本《大乘莊嚴經論》第十四章云， 

止之道，可知為其法名之統一；觀之道，可知為其義之伺察。雙入之道，更可知係

兩者之統合185。 

雙運之理念表現於造形上，遂有西藏雙身佛的圖像，而漢土的文獻習慣上稱此佛相

為歡喜佛，歡喜佛是雙身佛相抱圖像之總稱，非專指一佛，其中包括大威德金剛、時輪

金剛、蓮花生大士甚至是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都有歡喜佛的雙身圖像。眾多的歡喜佛，

大致上可歸納為雙身佛、雙身菩薩、雙身金剛、雙身佛母、雙身祖師等五類186。 

唐卡中最具特色，也最受爭議的佛父和佛母合抱的雙身圖像，以世俗的角度觀之，

無異於男女交合，對即神聖又嚴肅的宗教而言，這類圖像難免倍受爭議，尤其是重儒家

禮教文化的漢地，視這裸體交媾的形式為「淫像」 187，這種圖像被中國傳統道德及顯宗

佛教認為是淫慾。但實際上，在批評此類圖像前，宜先認識西藏的背景和文化，再了解

後，會發現這種有趣的表達方式，在美學意涵中，充滿著哲學思想。因為無上瑜珈密在

藉雙身之相來象徵悲智結合、陰陽相運，乃宇宙萬有之本源的思想，男女陰陽之相不過

是形下之相，最後仍回歸宇宙，回歸相應於悲智雙運的大樂。 

前已提過，藏傳佛教的重心，是放在「方便道」，有別於南傳佛教以「解脫道」為重

心，亦別於漢傳佛教以「菩薩道」為主體，即然藏傳佛教以方便道為重心，則天地萬物

無不是最好的教材，一草一木都是契悟的法門，因萬法不離自性，因緣而生，又因緣而

                                                 
184 達賴喇嘛，《藏傳佛教世界》（台北：立緒出版社，1997），頁 128。 
185《大乘莊嚴經論》，波羅頗蜜多羅譯；《大正藏》第 31冊，頁 620下。 
186 王樹村，〈西藏密宗佛教與雙身佛〉，《漢聲雜誌》，第 51卷（1993），頁 39。 
187 南宋鄭思肖在《心史》中，記錄他見到鎮國寺密教塑像時的觀點，指幽州鎮國寺「側塑妖女，裸形、
斜目，指視金佛之形。旁別塑佛與妖女裸合，種種淫狀，環列梁壁間。兩廊塑妖僧，或啖小兒，或啖

大蛇，種種邪怪。」葛婉章，〈歡喜佛的遺憾〉，《佛教藝術》第 2卷（1986），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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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故任何現象，包括貪、瞋、痴、慢、疑，都不是絕對的惡，只是一時被無明所遮蔽

而表現出的現象，也無須因為此「惡」而感到有罪，故經云「淫瞋癡性即是解脫」 188，

在證悟空性智慧後，善惡一體不二，任何是非、好壞、對錯、生死等對立所指涉的字眼，

反而都可以是解脫的方便法，故在佛法入藏後，吸收了印度婆羅門教的神祗及原始多神

信仰的本教，和佛教融合，以藏傳佛教的風貌出現。 

曼荼羅在中期密宗時，常以大日如來為中心，但到了無上瑜伽密宗的時期，忿怒尊

的系統相繼登場，使密宗造成很大的改觀，這此忿怒尊，多以與女尊交媾的秘密佛位居

中央，手持各式法器並展現威嚇之姿，用兩性的媾合來表現對立之統一，成為密宗的一

大特色。因為在古代印度的哲學中，宇宙的生成和性愛不無關係： 

人們因某種因緣誕生於世，當因緣結束時，也就隨之消滅。這種形成人類出現及消

滅的原理，用印度文來表示的話，就是「慾樂」（kama）。至於宇宙發揮其極大力

量，創造出人類和世界，印度語就是「普供養」（Kratu）。慾樂和普供養兩者皆代

表著宇宙誕生的一種傾向與意欲189。 

這說明了密宗宇宙觀的哲學，受到了印度的影響，認為因緣和合成幻有的宇宙，其

力量來自二元對立的統一，對立的統一所產生之大樂，在現象世界是男女和合，此力之

大而構成複雜的生命界，但在精神世界而言，所有對立面的統一，成就與諸佛不二之自

性大樂，諸多眾尊亦是統一後的清淨自性而產生的。合媾的歡喜佛，一方面象徵究竟之

大樂，一方面象徵空性大樂能成就一切諸法。 

歡喜佛起源於印度原始宗教 —性力派，認為宇宙萬物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繁衍，乃是

性這一重要的因素所創造的，性，被視為萬物之本，生命之源。所以濕婆，或稱大自在

天 190成為婆羅門教所崇拜的對象，雙身修法亦是在此一背景中產生。在藏人的眼中，男

女之事，本合陰陽相輔相生之理，無關善惡的問題，無須付于任何道德色彩，佛法入藏

之後，其精神也就融入了藏人的思想中。宇宙現象生成的那股力量，寂然清淨，相對而

生的善惡、男女，雖相用為二，但源出同體，在圓滿的宇宙狀態中，是無二無別地。因

此修行的最高境界，古老的寧瑪派稱為大圓滿，是圓滿一切因緣所生法，理事無礙，又

事事無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性和現象無二無別，一體不二的圓滿狀態，為便於

宗教思想的表現，於是代表慈悲的佛父和代表空性智慧的佛母的交抱圖像就被用以象

徵，代表以悲心智慧去圓滿世間、出世間一切有為法，所達到的空性大樂，此大圓滿的

                                                 
188《維摩經玄疏》卷 1，智顗撰；《大正藏》第 38冊，頁 519中。 
189 蔡東照，《曼荼羅的世界》（台北：唵阿吽出版社，1997），頁 52。 
190 梵文 Siva，是毀滅之神、苦行之神、又是舞蹈之神。印度認為「毀滅」有蘊育、再生之意，故以男性
生殖器—林伽（梵文 Linga）為濕婆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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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空性中所流漏的慈悲和智慧，就如同宇宙大道滋養萬物一般，不可言喻，不假造

作，無為而無不為。 

藏傳佛教中的歡喜佛，也就應該被理解為極淨大樂的象徵，是無上瑜伽修行的方法，

亦是即身成就的速成道，是悲智雙運，空有不二，超越世間法之對立後，統一內在結合

後，一體平等無二，就能體悟世界一體本源，復歸無二體，而實現統一的手段，無上瑜

伽在此就運用此方法趨解脫的目的，從而產生明空大樂。歡喜佛在藏傳佛教藝術中，常

出現被誤解為世俗淫樂的雙修圖像，事實上這和肉體的性慾毫不相干，它們是藉陰陽兩

性結合的圖像，象徵二種力量 —慈悲與智慧的結合，這樣的結合，必須在自身中尋找，

而不是尋求於身外異性的肉體，通過禪定過程，來調合我們內在的陰陽二股力量。因慈

悲和智慧的結合，方可讓無礙自在的面對一切因緣所生之法。 

佛父佛母的交抱圖像，代表佛慈悲與智慧結合的最高精神境界，佛母（Vajravarahi）

代表如佛一樣的智慧，佛父（Sharvara）象徵對萬物的慈悲，智慧能洞識宇宙的實相，

對佛教徒而言，煩惱的根源，在於「我執」，智慧能破除我執，從自私中引導出，而達到

徹底的自由，這樣地智慧，能引導我們靜觀萬物，從自私中解脫，讓我們的心擁有空間

去關懷他人，同時智慧能從偏執的惑幻中觀照到實相，而揭發深藏心底的自由，這樣地

快樂，對別人的表現則是慈悲。 

  慈悲就是對別人的受難感同身受，悲心能見到別人自縛於不自由中，於是會深入其

心而引領他人解脫苦難。在典型的佛教藝術，最

外圍常繪有萬物從苦難中解脫之圖，其結果就是

發覺真、善、美的境界。根據羅勃．舒曼 Rober A.F 

Thurman對佛父（Sharvara）佛母（Vajravarahi）

交抱圖像的解釋，慈悲與智慧的交融，就如陰陽

合體的惟恍惟惚，在平靜的雙運中展開無限的致

樂。悲智雙運的身體燃燒著太陽般亮的熱情，藉

此我們體會到對萬物純然的愛。 

  一般而言，佛面有三眼，左右雙眼揭示世俗

所謂善惡、是非、愛恨的二元對立世界，而前額

上的第二眼，超越在雙眼之上，如同看到深層的

真理界。 

  具有多手的佛，其胸前交抱的雙手，往往右持金剛杵、左持金剛鈴，就第一層意義

而言，金剛杵象徵慈悲，金剛鈴象徵智慧，就更高一層的意義言之，象徵清澈的身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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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悟的心靈合而為一的終極實相，這杵和鈴表示愛與智、生與死、相對與絕對的統一，

達到成佛的境界191。 

  根據羅勃．舒曼 Robert A.F Thurman對金剛棒（khatvanga）的說法，認為它是種

儀式所用之棒，象徵對人身情慾的控制與支配。金剛棒之頂有個小壺，象徵智慧和慈悲

的統合，十字交叉處有一正在滴血的人頭、一個是己乾枯了的人頭、及一個骷髏頭，三

種人頭分別象徵我們的三毒，佩握在身上表示征服了人心的貪、嗔、痴三毒，表示我們

能在這業報身中支配這三大習氣，在生死輪轉中轉化成佛境的法、報、化三身192。 

  所有密宗派別都認為：極樂是悟者的本質，當我們領悟到我們的靈魂能體會完美的

極樂時，我們正邁向成就之路。在我們一切日常歡樂的體驗中，我們只在剎那間體會到

我們的靈魂最終本性的極樂。但是，這些一時的歡樂有極大的局限性，且受誤用，把我

們束縛在較低的層次，而不是朝著自我實現的目標前進。密宗佛教認為人的肉體實已包

容了宇宙真理二元對立的統一，這是對立面的辯證法，是中觀派哲學的主題。 

本體和現象、潛能和顯性、涅槃與輪迴 … …通過他們肉體作媒介，他們超越了世俗

的現象世界，體驗到統一、先於天地萬物的圓滿和極樂。密宗的全部實踐、儀式和

禪定—所謂修行法—其目的皆在於這種證悟193。 

但藉由雙身修法的圖像修行中觀，對未入門者而言，是很危險的，它如一刀兩刃，

可以獲得徹悟，也可能造成精神失常。只有切實如法修行的行者，以正知正見學習，才

有成就的可能。事實上面對當今社會各種宗教亂象，不可只停留在雙身的表象，否則未

蒙其利，先受其害，故傳法的上師，己不輕易宣揚此法，亦不鼓勵弟子修此法門。由於

無上瑜伽是很深的密法 194，次第之高，證量之速，相對也增加修證的風險，不依循有修

證上師之指導而使用，必出問題，尤其在當今充滿誘惑的社會，這樣的方式是絕對不被

鼓勵的，本文僅為解釋唐卡圖像的需要，而對無上瑜伽稍作文字上的說明，事實上，無

上瑜伽的境界，文字上雖容易言詮，但實證上，若非修證極高的行者，絕非筆者所能的

理解，故本文的內容，僅就所搜集之資料作整理，以認識藏傳佛教的圖像。面對這等無

上瑜伽，除不宜用事相的角度看外，其難度亦非一般人所能及，千萬不可捕風捉影，濫

                                                 
191 Marylin M. Rhie & Robert A.F.,Wisdom and Compassion-The Sacred Art Of Tibet,（New York:Abradale 

press,1991）,pp.17~19. 
192 同上。 
193 莫阿卡寧，《榮格心理學與西藏佛教》，江亦麗、羅照輝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 27。 
194 以寧瑪派而言分為九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為「共三乘」，是化身佛釋迦牟尼所說的教
法，「作密」、「行密」、「瑜伽密」稱為「外密乘」，是報身佛金剛薩埵所說，「大瑜伽密」、「無比瑜伽密」

及「無上瑜伽密」則是「內三密」，由法身佛所說，而無上瑜伽的次第又非一般人能及，故雙身雙運的

方法，不可能被大眾作為修證的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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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濫用，以染心行己慾。然站在研究佛教藝術的角度，卻由此類圖像，窺探出藏傳佛教

的思想及文化傳統，佛教能以各種形式呈現，在西藏吸收本教的神祗，以獨特的藏傳佛

教風格出現，佛法慈悲與智慧的精神，更在雙身合抱的唐卡中展現出來。 

第五節 唐卡的美感 

佛教中觀性空思想，強調不落邊執，不著一切相的精神，正如《金剛經》所云「佛

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枉，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195。因此，有相的佛教美術，

相對於言亡慮絕的佛教精神而言，雖非必要，然對云云眾生而言，契悟當下即是，見性

成佛又談何容易，是故以相表法，圖鑄於有形，就有其必要，畢竟要契悟本來面目，由

文字、語言、圖像之方便，藉相表法是不可少的196。經云：「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

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197。藉相應心的法，雖不是佛教的目的，但在佛教傳播的過

程，和整個佛教的文化中，卻是不可或缺。 

西藏唐卡的美學思想，基本而言是顯宗的中觀與唯識兩體系，及受印度怛特羅的影

響而發展出的，故呈現顯密互具的持色，顯宗的經典稱為「經」，密宗的經典是「怛特羅」

（Tantra），又稱「本續」、「儀軌」，而這些儀軌乃歷代高僧所修持禪觀的經驗，非以文

字表達思想，卻是以圖像呈現佛法，所以關於繪製的標準，如尺寸、比例、結構、佛面

手足數目、服飾、手印、持物、方位、台座無不完備，所以不同於西方現代藝術，在寫

實的階段之後，喜用抽象的符號去表達觀念，藏密的唐卡藝術則用一些具體的象徵來表

意，然而若不認識藏密符號所代表的意義，是不容易了解藏傳佛教精深的思想的。 

空間，乃空性的象徵。唐卡的佛教及主尊，在畫面中如同懸浮在虛空中，而背景常

以藍或黑色來象徵空間之深邃與無限，唐卡中所畫，無非緣起的萬物，是由空性所生，

密宗觀修的方法中，亦必先觀想心如虛空般，再由空中生起所要觀想的對象，以觀修淨

心。所以唐卡所呈現的空間，並不是現實的空間，而是超現實的空間，圖像中題材的空

間配置，亦非表達現實世界的物質性，而是象徵各種精神性的意涵，所以說「藏畫空間

的本質是一種觀想的空間，是超現實的空間，是經過淨化的空間，推至極致則是象徵法

性的『空』間」198。 

  色彩在各文化中均被賦予一定的意義，如中國人以紅表示吉祥，所有喜慶離不開紅

色，而唐卡本尊或各種的顏色，亦象徵著各尊所具的不同內在本質，非隨意而為。現代

                                                 
195《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8冊，頁 238。 
196 葛婉章，〈藏傳佛教美術圖像的有關問題〉，《西藏研究論文集》第 2輯，（1989），頁 253∼257。 
197《造像量度經序》；《大藏經》第 21冊，頁 937。 
198 李源盛，〈藏傳佛教繪畫藝術美學原理之研究〉，《蘭女學報》，第 7期（2000），頁 17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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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家亦發現不同的色彩波光，顯示不同的心理狀態，因此色彩心理學的研究正被廣

泛的討論著，在西藏的文化中，這樣的傳統亦不例外。以四種事業而言，白色象徵「息

災」，大白傘蓋佛母為代表；黃色象徵「增益」，黃財神為代表；紅色象徵「懷愛」，以咕

嚕咕咧為代表；黑色象徵「降伏」，以大黑天為代表。以修法的法器而言，「息災法」的

法器多為銀白色；「增益法」的法器多為金黃色；「懷愛法」的法器多為紅色；而「降魔

法」的法器多為黑色。又以綠色象徵成就，故綠度母乃充裕之神，紅色亦表長壽，故無

量壽佛為紅色尊身199。 

  五方佛的色彩最能說明唐卡藝術色彩的意義。中央毗盧遮那佛，身白色，白色是所

有色彩的原色，象徵一切煩惱的來源 —痴，轉化後就是能包容一切的法界體性智；東方

不動如來為暗黑色，以表現五毒中瞋的觀念，而以瞋心轉化為降伏之力最速，如護法神

中的大黑天，就以象徵著排除一切成佛障礙的黑色為主色。黃色，因黃金財富最易生慢

心，故以金黃色表示五毒之慢。紅色，象徵熱情欲望，代表貪欲。綠色，象徵人心之疑

如綠色的植物一般茂盛。各當南方寶生如來配以黃金色，西方阿彌陀佛配以紅色及北方

不空成就佛配以綠色後，就表示五佛調伏了五毒，轉化成清淨的五智了，在此亦說明藏

密染淨不二的思想。藏密的色彩中，金色的運用亦非常普遍，不論是紅唐、黑唐、彩唐

或金唐都可見到金色的線條，以金色象徵純淨，是諸法本性之明光，是五色之源，象徵

的是性體的明光。所以在唐卡繪畫中，金色傳達的就是一種將現實的屬性提昇到超越的

屬性，是一種昇華的象徵200。 

數目在唐卡的運用上也有其象徵意義，例如「零」之概念用以代表空性無染，是抽

象思考的濫觴，「二」象徵陰陽，方便與智慧，真俗二諦，「三」表示上師、本尊、空行

三根本，而「四」，更是「整體」的象徵 201，及五方佛、六道、九乘等各數目，在唐卡的

繪畫中，被廣泛運用且象徵著藏密的思想。這樣的概念令人不禁聯想到古希臘的哲學，

試圖以數字去掌握宇宙的全貌，希望以數字建立宇宙秩序，使比例和諧而完美，以征服

對未知的不確定。唐卡的繪製過程中，數字與幾何線條就成了很重要的一部份，首先空

間具有法界的意義，起稿時的定位線，便是劃定宇宙中軸，以建立宇宙秩序，現實世界

的屬性不規則、混亂，若要表現完美的諸佛淨土，則線條中的幾何線條，由具象而抽象，

是表現佛國淨土相當好的方式，所以幾何線條被唐卡繪畫所運用，尤其是曼荼羅的唐卡，

                                                 
199 善妙蓮華，〈西藏佛教圖像學〉，《故宮文物月刊》第 4卷第 4期，（1986），頁 58。 
200 李源盛，〈藏傳佛教繪畫藝術美學原理之研究〉，《蘭女學報》，第 7期（2000），頁 178~180。 
201 同上，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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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量的運用幾何線條 202。在此筆者並不認為藏傳佛教的哲學思想中，如同柏拉圖式

的「理型世界」的絕對真實性，也不否認有個超越現實的清淨世界，然此一清淨世界卻

不脫離現實世界而存在，所以說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唐卡美學的表現，也不以追

求抽象之形式為尚，來摒棄具象藝術的態度，否則怎會有佛傳及本生圖等如同敘事般的

唐卡呢？由此可見佛教的思想，在超越了緣起的現象界，契悟空性實相後，復而肯定現

象世界的中道思想。在唐卡的繪畫內涵裏，不論具象、抽象都被運用著，其中就隱含這

樣的道理。 

任何宗教皆視其教理正確無誤，故圖像就是真理的形象化、幾何化就是一很明顯的

例子。曼荼羅的圖式，就是佛教的宇宙觀，是修行證悟者在禪定的觀修中所構之圖，這

樣的圖像有一宇宙中心點而向外輻射，層層擴散而構成一秩序的結構，在這結構中，用

圖像以輔助觀修者，在平衡、對稱、幾何化圖像中，集中注意力，而進入禪定之境，曼

荼羅即視覺藝術之精萃，在最簡單的幾何符號中，去掌握宇宙之整體結構。 

 

 

 

 

 

 

 

 

 

 

 

 

 

 

 

 

 

                                                 
202 同上，頁 18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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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唐卡藝術所展現的中道精神 

中道不離空性、因緣法，龍樹中道思想的空性義，不是認為離開這個世界有個外於

人的解脫空境可求，反而是在空亦復空的雙重否定後，可更不執著相有或相無地清淨自

在，因此更積極地肯定諸法。中觀對涅槃的看法亦然，不認為涅槃是在這世間以外，有

個解脫的彼岸可求，解脫，是心的清淨，是從煩惱相續、因果生滅的輪迴中解脫，而不

是摒棄世間去求個涅槃的他方世界，龍樹這麼說： 

涅槃與世間，無少有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

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203。 

  龍樹空一切法，畢竟空後，卻不是消極的虛無主義，而是空亦復空，重新地肯定有，

建立更積極的生命態度。龍樹不否定任何事物，他主張的「空性」，是以「空性」的功能

讓人知道因緣所生的任何事物，「自性」是不存在的道理，而自性不存在的事物，為何而

「有」我眼見、耳聞之相，此即是因緣和合的原因。「空性」、「緣起」及「中道」構成了

中觀核心的思想。 
一切有為法，皆因種種條件和合而成立，任何事物亦因各種條件相互依存變化，一

切法生滅無常，此為佛陀對現象界各種生滅所證悟之法則，緣起對「自我」及諸法實在

論，均予否定之。萬法皆相互依存，非有獨立之自性，用以解釋宇宙各種生成現象，並

依緣起建立人生觀與世界觀。《中論》云： 

離有無，二邊故名為中道。是法無性故不得言有，亦無空故不得言無。204 

以龍樹這樣的中道論來看藝術，任何的藝術品，皆為因緣所生法，並非思想的本身，

也非宗教的本質。任何宗教皆以思想為重心，至於由思想所衍生的藝術，本不應是宗教

的核心，執著文字藝術之表相故然不對，但若執著宗教思想必應無色無相亦是斷見，亦

                                                 
203《中論》卷 4，〈觀涅槃品〉第 25；《大正藏》第 30冊，頁 36。 
204《中論》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藏》第 30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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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中道之本懷。思想不可能不被表達，且也應容許用各種方式表達，藏傳佛教的藝術

也就在這樣的前提下孕育出，它藉由形、色、音等方式表現在美術、音樂各方面，它能

「用眼睛看、用耳朵聽 … ..使用了人類所有的感覺，去掌握整體的真理」 205。和不立文

字、直指人心的禪宗，在藝術風格的表現上，相形就顯得豐富而複雜了許多。又基於是

講究「方便道」原因，一切素材皆可用以成就佛道的基礎下，藏傳佛教的藝術表現特別

豐富，它也企圖用強勢的藝術來直指人心，「亦即使用有形之物，來掌握無形的真理」206。

故要認識藏傳佛教的思想，透過表象，欣賞藝術的過程，亦是認識哲學意涵的一種方法。 

西藏的藝術，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泛地流入西藏人日常生活中，包括茶杯、地氈、住

宅，特別是華麗的寺院，也因此西藏的藝術，正是連結有漏世界到清淨世界的媒介，這

些藝術圖像，藏人相信能介由諸佛菩薩的慈悲加持，引領他們超越這不完美的煩惱世界，

而達到終極的清淨世界。 

第一節 空有無礙 

《中論》說： 

佛能滅有無，於化迦旃延，經中之所說，離有亦離無207。 

離有無二邊之見的中觀，其功能在觀照諸法本來，萬法的本質為何，即還他本相如

何，明明白白的覺照，方可不迷惑於虛妄變異的世界，在生成變化的環境中，把握自性

的清淨實相，讓清淨本有的自性朗現，才是究竟的大樂，而非與苦相對的慾樂，用智慧

覺照，觀緣起法，以契悟諸法實相，也就是正觀因緣法的因緣生滅，如如不動心，即是

中觀的精神。 

依此義而言，似乎是一切法空而自性有，會衍生出大乘空宗及有宗的爭論，要解決

這問題，首先必須先解釋「自性」的意思。《中論》對這問題的解釋是 

緣起無自性，眾緣中有性，是事則不然，性從眾緣出，即名為作法。性若是作者，

云何有此義？性名為無作，不待異法成208。 

若自性是有，則自性是本自如此的，不從緣生、無變異性、不依它物而起的，順此

說法，「自性」與「緣起」會是矛盾的，若有自性，事物則有自己的本然、應然，依其自

性之有，就不會是因緣和合的，也不會是依它而起的，即是有常，有個不生不滅的我，

這不符合現實緣起緣滅的現象，亦違背三法印所說的「諸行無常」與「諸法無我」，故說

                                                 
205 蔡東照，《曼荼羅的世界》（台北：唵阿吽出版社，1997），頁 29。 
206 同上。 
207《中論》〈觀有無品〉第 15，龍樹造；《大正藏》第 30冊，頁 20中。 
208《中論》〈觀有無品〉第 15，龍樹造；《大正藏》第 30冊，頁 2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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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就不能說自性，所以中觀的空義，須詮釋為因緣和合而無自性之義。一切法之自性

不可得，自性不可得即一切法之自性，依此不可得之法而說畢竟空，即諸法之實相。 

空不離緣起，空與緣起是無法分論的，緣起與空合說而成為空宗的特色，以別於依

自性而立的有宗，依緣起而說空，亦別於虛無、沒有，因中觀所說的空，指的是無自性，

若離緣起而說空，就是落是邊見的頑空。 

緣起有二義，即內緣起及外緣起，經云： 

內緣起者，謂無明等十二有支；外緣起者，謂種芽等一切外物。內者應以雜染清淨

二分行相順逆觀察；外者應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行相觀察，謂種等有故種

等生故，芽等得有，芽等得生。此二緣起一切皆由因有故果有209。 

此處《佛地經》將緣起分為內、外二緣起，內緣起用以說明人的輪迴，十二因緣的

道理，由無明行識而起，乃至最後的生老死。無明而起行的作用，而有識之精神主體，

緣識乃有名色分別作用，緣名色有六入210，緣六入有觸，有接觸則有認識之對象，即一

切心、物，名色，緣觸則有感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而有，緣有而生，緣生有

老、死、憂、悲、苦惱大患所集，是為此大苦陰緣。凡夫之識以無明，即是對真理無自

覺，也無覺醒之心，以求一己之欲為志，且擴展成取一切為我，成為我執，如此心識不

斷地受薰習，習慣有一個真實不變的我存在，此十二因緣和合的我，必會經驗生、老、

死等所有的苦、無常苦。反之，聖者因滅無明、斷我執去貪愛，故老死之苦隨之而滅。 

十二緣起唐卡，常常和六道輪迴圖一起出現，一幅

唐卡中，繪出所有的生命現象，以各種動物代表貪、嗔、

癡三毒，此三毒無明，就是生死輪轉根本的原因，無明

被六道所環繞著，生命過程時入地獄，時而天界，時而

為人又時當畜牲，詳細剖析這些現象，就是十二因緣相

續而起的作用，唐卡中各用一個敘述性的圖像，如同故

事般的串連，來說明十二緣起的作用，生死輪迴的原

因，在於執持無明而起的假我為真有，而不能以緣起性

空的中觀去識這因緣所生之法，著空、著有，都不是中

觀正見，因此在輪迴中受苦，生而復死，死亦復生，生

死相續，不得解脫，十二緣起與六道輪迴的唐卡，在佛

                                                 
209《佛地經論》卷 5，三藏譯；《大正藏》第 26冊，頁 314上。 
210 又作六處。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或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境。六根為內之六入，
六境為外之六入。入者，涉入、趨入之義。此六根六境互相涉入而生六識，故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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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藝術中，具有相當的醒世意味。 

一切法性空，性空非虛無，卻因空而一切法得以成立，若非依緣起而有，此有必是

常有，有自主之性，本然之性，若有自性則有本來之常，何來生滅變化，或何來因緣和

合，那萬法何以成立？譬如水，若說其自性是液態，則何以生成冰，若說其自性是氫和

氧，那為何和合成水，若不是各種條件聚合，何以有生成水的結果，故若非依緣起而說

空，則一切現象不能成立，唯有依緣起法而說性空，則一切法得成。 

內緣起與外緣起，二者之緣起皆無自性，皆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性，

在此確立了因果所立的世間空無自性，所以以因果世間的角度，可說為有，此有不離緣

起之空，就究竟的的角度分析，是生滅不已，了無自性，實不可得，當體即空，所以說：

「宛然有而畢竟空，畢竟空而宛然有，空有相成不相奪，即緣起之中道」 211，建立空有

無礙的中觀思想。 

《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212。說明一

切法都要在空中，得以成立。所以中觀的空義，不但見「空」之所無，亦見「不空」之

妙有，建立空有相攝，即空即有、空有無礙之中觀。 

以空有無礙的觀點來欣賞佛傳及本生故事的唐卡，可看出藏傳佛教的唐卡藝術處處

都在彰顯空有無礙的智慧。以佛的本生故事及佛傳而言，這是佛陀前世及今世修行的敘

事性故事，在西藏社會常做為宣揚德性之用，建立了一套慈愛利他、忠誠正義的價值觀，

從有的角度言之，這因緣法而立的價值觀，維持了藏系社會的倫理，但是這價值觀是因

緣和合的有為法，仍須建立在空性的緣起觀之基礎上的。例如慈愛利他，絕對不是道德

的教條，或是社會規範而迫使人們去遵守的法律，反而是因空性智慧直觀因緣所生法，

識得一切法無我後，打破人我之對立，從「眾生」的苦中，看到「自己」的責任，心中

不假思惟作用的慈愛利他，空性的直觀是「空」，慈愛利他是「有」，空性智慧而生慈悲

方便，慈悲亦不離空性智慧，佛傳及本生故事之唐卡展現了空有無礙之智。 

諸佛唐卡藝術中，亦充滿著空有無礙的玄妙之理。釋迦所說之佛法，或大日如來所

傳的密法，不會因為佛陀的是否出世而決定真理的存在與否，宇宙諸法實相不會因佛陀

住世與否而有所增減。佛，只是將法宣說出來，說出的法是以有為法的方式呈現出，對

眾生而宣說各種不同的法，但法的核心仍不離空性的因緣法，甚至說佛說法而無一法可

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

                                                 
211 同上，頁 63。 
212《中論》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藏》第 30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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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說法」 213，故如來之法是以有相的方式呈現無為法，佛以有形的外相應世以渡一切

眾生至無色無相彼岸。諸法尚不可執，何況「無一法存在」這斷見執著。佛的一切法，

為治眾生一切病，故仍是因緣法，但此因緣法乃由空性緣起而立，又此法焦點在於契悟

空性智慧，故以有證空，依空而有，空有相攝而無礙。唐卡諸佛之身像，亦是如此，究

竟義法身不二而畢竟空，然諸佛乃依眾生的須要，示現諸異之有，此所示現形象之有，

是為解脫眾生悟無為法而起的存有，展現空有無礙的精神。 

  唐卡繪畫中的菩薩，最常見的為具有無邊智慧的文殊菩薩，及代表慈悲無量的觀音

菩薩。空性智慧是究竟大樂的根本，故要渡一切苦厄必竟大樂，則自己必先悟空性智慧

不可，要入佛之智，則要依善巧方便，因此最慈悲的觀世音菩薩，展現最積極的行動力，

慈善大願力不捨眾生，導入空智，渡一切眾生之苦；文殊師利菩薩的般若空性，則以有

形的智慧之劍，斷一切眾生的煩惱。因此在唐卡上，常見代表諸多方便善巧渡人無數的

觀世音菩薩，以千手千眼的形象呈現，象徵萬法之諸有方便在如如不動的空性智慧下，

渡一切眾生；又有左持般若經的文殊，以智慧為體，斷一切煩惱的智慧劍為用，相輔相

成的滅眾生無盡的煩惱，二者皆不離有而空，不離空而有，空有不二，悲智雙運，在覺

一切有情的事業中，無礙圓融而運用自如。 

  藏傳佛教藝術最不同於其他佛教藝術之特色，表現在祕密佛、金剛護法之上，不同

於一般所認知的佛，應該是慈眉善目，這些尊像反而是極忿怒像，張口獠牙，甚至是雙

身合抱，似乎以慈悲為懷的傳統佛教不相稱，實際上這最足以說明空有無礙的哲學精神。

強調方便道以渡一切眾生的藏傳佛教，以金剛持的清淨法身為體，和金剛薩埵所代表菩

提心為基礎，展現各種方便以渡眾生，說明由體而起之相用，如依「空」所起之「有」

一般，其力如金剛般之猛，無堅不摧，能斷諸煩惱，在圖像上，象徵種種煩惱之毒的心

魔，被鎮攝在心存慈悲的無畏金剛之威勢下，他可以一切法渡一切眾生，因他以空性智

慧為本，才能在各種方便的方式中，起無上妙用。 

  唐卡諸尊所持之法器，最普遍的要屬金剛杵與金剛鈴，大體言之，金剛杵象徵有，

能破一切惱亂，金剛鈴象徵空，在虛空中能起一切妙用法音。又金剛杵之尾柄部份，總

有三股、五股圍成空狀，象徵一切妙用要以空性為基礎，空有互融，金剛鈴內的空態裏，

要能容入一根小鈴鐺才能宣流妙音，象徵空性須以一切有為法宣說，由空立有，以有悟

空，空有圓融，相成無礙。故諸尊雙手各持一法器，象徵以空有無礙的精神度一切眾生。 

  唐卡繪畫諸尊菩薩持各式的手印，一般常見的是法界定印、施無所畏印、施願印、

                                                 
21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8冊，頁 237。 



 72 

觸地印、轉法輪印等諸印，四大所和合的世間，各元素由每一手指所代表，在各種生成

變化中，起不同的妙用，在空性起轉法輪、禪定、降魔等眾妙有，各用不同的手印表示，

並藉由各種手印的修習，與身密相應，以證悟空性實相。一般最普遍，且每人皆可恭敬

結持的手印，即獻曼達印，象徵以最清淨的心化成四大假合的世界，由心所生的清淨莊

嚴世界，假有亦不執著，完全化入無量虛空供養十方諸佛，表示著空有相互為用的哲學

意涵。 

唐卡中曼荼羅的繪畫，由豐富的幾何圖形，和各種形色所組成，代表最清淨莊嚴的

世界，由此美麗的圖象進入空性智慧，並由空性智慧現出美麗的圖象。若字義而言，曼

荼就是「性空」義，羅就是「緣起」義，義在說明一切萬法都是因緣生滅，生滅變異就

是一切現象世界的本質。「曼荼」是諸佛菩薩的本質，不離空性智慧，也就是了知凡事皆

因緣和合，非獨立自存，「羅」就是一切諸佛菩薩的成就，也就是具體的行動、悲願和法

門，這外顯的相，都是隨因緣之所生，故名成就。在藏傳佛教的儀軌中，有一最殊勝的

儀式，就是沙曼荼羅。是採集各地珍寶彩石，磨成細沙，舖綴成一幅彩麗的沙製曼荼羅，

義喻最莊重、恭敬的心，供養佛性，製成後，再灑向虛空，一切美麗的圖像，又化為虛

空，象徵一切萬法又回歸空性，即真空能起妙有，而妙有不離真空的意涵。 

第二節 二諦圓融 

二諦指的是真諦與俗諦，合稱真俗二諦。真實不虛名為諦，真諦，又稱第一義諦，

勝義諦，指真實平等之理，即出世間之真理；俗諦，又稱世俗諦、世諦，指世俗差別之

理，即世間之真理，因緣之所生名為俗，不生不滅名為真。 

三論宗的三論，《中觀》、《十二門論》是龍樹所作，《百論》是龍樹弟子提婆所作，

用以闡述龍樹中觀以立宗，中觀是以智慧覺照，破一切虛妄偏邪，以顯中道實相，《玄義》

云： 

諸法實相，非中非不中、無明相法，為眾生故，強明相說，欲令因此名以悟無名，

是故說中以顯不中214。 

義謂諸法實相，無相無不相，也無折衷或調和式的妥協，若是這種中道態度，則非

中道之真諦。以中觀應成派歸謬法的立場，以折衷式所立的中道，亦非中道，假名為中

之所立，只是用以破一切妄相，以中道之名相破一切的無明，假名為中，而實無中或不

中之見，故說中以顯不中215。 

                                                 
214《三論玄義》，吉藏撰；《大正藏》第 45冊，頁 14中。 
215 黃懺華，《佛教各宗大意》（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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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宗用二諦詮譯中道： 

二諦者，乃是表中道之妙教，窮文言之極說。道非有無，寄有無以顯道。理非一二，

因一二以明理，故知二諦是教也216。 

此用二諦以說明中道非有非無，中道不能以有或無的分別來說明真妙實義，道之理

無分別相，但又不能不以相表理，所以佛陀用二諦之教以顯中道義。 

《中論》上也說：「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

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 217。佛陀為眾生說法的方式有兩種，即

俗諦和真諦。佛陀依眾生根基的不同，而說不同的法。俗諦說諸法的表象 — —緣起，又

說諸法的真實相 — —性空。青目中論釋說：「世俗諦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間顛倒故生

虛妄法，於世間是實，諸賢聖真知顛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無生，於聖人是第一義諦名

為實」 218。二諦是為眾生說法的，世間眾生不知一切法性空，佛陀依眾生的知見立世俗

諦以教之，而聖賢於此亦能清楚的覺照到世間妄法之顛倒，佛陀為開顯而於世間依眾生

之妄而說法，然聖賢知法乃因緣生，空無自性，故於此說第一義諦。「諸佛依是二諦，而

為眾生說法，若人不能如實分別二諦，則於甚深佛法，不知實義」 219。對佛所說之法，

若眾生能如實地知佛說法之用心，則於聽聞諸法中必能念念以法觀照而不執一法。則不

論世俗、第一義諦皆可悟入實相中道。在此筆者認為沒有所謂以世俗諦為法的眾生就是

劣根，以勝義諦為法者就是善根之意，因為究竟之勝義諦，不假世俗諦是無以言說的，

而世俗諦若不以勝義諦為終極，也只是法執罷了，二諦是相融，相互為用，互為表裏，

以達佛深理的。 

總體言《中論》卷四觀四諦品之說，一切有為法，皆是緣生緣滅而無自性，無恆常

之實體，這是第一義諦，但空性非死寂的頑空，能假世俗事物而顯現，是由世俗諦中去

直觀緣起而證悟空性，世俗諦雖非究竟法，卻可藉世俗諦之方便而進入勝義之真諦。如

語言、文字雖屬世俗諦，但若不藉言語、文字等世俗諦，則難以對眾生說解脫之第一義

諦，而無法了知第一義諦，即無法證得涅槃。 

  《大涅槃經》有同樣的說法，記錄著文殊師利菩薩問佛世俗諦與第一義諦之關係： 

世尊所說世諦第一義諦，其義云何？ … … .佛言：『善男子！有善方便，隨順眾生，

說有二諦。善男子！若隨言說，則有二種：一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善男子！如出

                                                 
216 黃懺華，《佛教各宗大意》（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362。 
217《中論》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藏》第 30冊，頁 32下。 
218 同上。 
219《中論》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藏》第 30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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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為世諦』220。 

三論宗在《中論疏》及《中乘玄論》中提出所謂「四重二諦」。第一重二諦：以「有」

為俗諦，以「空」為真諦。第二重二諦：以有、空為俗諦，以非有、非空為真諦。第三

重二諦：以有空二、非空非有為不二，是俗諦，以非二、非不二為真諦。第四重二諦：

以前三種之二諦為俗諦，以言亡慮絕為真諦。 

中觀的真俗二諦，對「因緣所生法」的看法，就真諦而言，認為諸法因緣生，是無

體無性的假名，就體而言是假有，但就俗諦而言，諸法隨無自性但卻有相用，以有為空，

以空相之有為「有」，是第一重二諦之義；以空相之有為「空」或「非空」，空相之空

為「有」或「非有」，為第二重二諦；以「二」、「不二」，「非二」、「非不二」以

別真俗是第三重二諦之義，以上三者皆有其相用，可用以對治眾生執有執空、執非有非

空，執非非有非非空，或執二、不二等一切之所執。但以上皆緣生法，再以因緣法對治，

以一切假名有之法，破眾生一切執著，這就是真俗二諦之所用，「四重二諦」，將前例

皆視為俗諦，因言語有相之法無以言詮所有一切，故言亡，然「言亡」還不夠，還要「慮

絕」，慮絕而一切法畢竟空，慮絕而契悟之諸法實相，在無所可得的妙理中，所有因緣

諸法皆互不相礙，才能真正覺照一切萬法之「實相」，一切萬法之「實相」亦為假名，

但卻又非假非真，這才是中觀之義諦。 

「四重二諦」的每一辯證過程都有其意義，因在我們知性所建構的世界裡，舉凡數

理邏輯、人文、科學各領域都有其價值，然而知性層面的世俗諦，不可斷離勝義諦而執

持為絕對的真實，所以《法集經》卷第三說：「世諦者，所謂有限齊名數，為他人說，

狹劣不廣，是名世諦。」 221《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更以「當下默然」來表示「言

亡慮絕」的真諦，故經又云 

第一義諦者，所謂甚深空相應法，無有限齊，不斷絕處，非他因緣，平等 

一相，無有高下，不亂不靜相，一切法真如相，是名第一義諦222。 

換言之，乃任何的知性知識，皆不可離當下清淨的一念觀照，以掌握究極之真義。

如執持世界乃一原子所構成的世界，或視歷史為一唯物辨證的過程，或認為數理是絕對

的規律，雖有其部份的真確性，但卻不見得是完整的全貌，故肯定一切，亦否定一切，

不執著一切，也不否定一切，才能把握二諦圓融的道理。 

  唐卡的佛傳及本生故事，所表達及宣揚的是佛教無限悲心，以方便智慧利益眾生的

                                                 
220《大般涅槃經》卷 13，《聖行品》第 7，無讖譯；《大正藏》第 12冊，頁 443上。 
221《法集經》卷 3，菩提流支譯；《大正藏》第 17冊，622上。 
2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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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佛所宣說之法、應化之各種身相，每一生的生命過程，都是以一種能被眾生理解

的方式，渡一切眾生，在世俗中以無量悲心渡一切苦厄，以世俗諦的方式為眾生示現，

而渡眾生解無為法，究竟涅槃，契悟真如性空，是勝義諦，以四重二諦的辯證而言，視

一切法無實無虛，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階段應機合適之法，以此助一切眾生發無上心，

這是亦是金剛乘唐上中所強調的悲智雙運的精神。 

在西藏中觀的派別中，應成派中觀思想可視為「自空」。而自續及瑜伽行中觀則屬

「他空」而自不空的思想，但無論自空或他空，執任一種空都屬於「邊見」，是世俗諦

為眾生說法，若能離自、他二邊之見，才是勝義諦。應成中觀真切無有所立，亦即文殊

師利之「不二法門」（二即是兩邊）。然而若是如此，宗喀巴主張的應成派之說，為何

又如此重視修行次第，如此不就不依空而依有了？這是因為應成派是針對世間法的緣起

而修空觀，世人修法皆不離世法，故密乘的「生起次第」及「圓滿次第」，皆依世俗諦

修證，而入勝義諦。唐卡中有關祖師的主題，大部份呈說法相，祖師依世俗諦而為眾生

說法，渡眾生至涅槃岸，《迴諍論》上說：「依世諦故能說一切諸法體空，若離世諦法

不可說」。佛又說偈「若不依世諦，不得證真諦，若不證真諦，不得涅槃證」223。 

契悟諸法實相的祖師，於佛滅後，代表佛陀宣說第一義諦的唐卡不勝枚舉，尤其手

持說法印的宗喀巴大師，在格魯派興盛後，有大量唐卡出現，說世諦之法以入第一義諦。

藏傳佛教的傳統是把上師的地位視同佛一樣，和弟子的關係卻又更直接，上師在弟子的

心中就是佛，故唐卡繪畫有如此大量以祖師為主題的內容就不難理解了。 

唐上繪畫中可看到諸大菩薩以二諦之方便渡一切眾生，諸大菩薩都具無量的方便法

門，如現千手眼的觀世音菩薩，然所有方便中，皆不離二諦之義，以渡眾生契入中道。 

圓教菩薩二諦為方便，收得一切方便，入中道已雙照二諦，二諦神變遍十法界，而

於法身無所損減224。 

因為菩薩具有各種方式來利益一切眾生，所以在藝術風格的呈現上，顯得即多樣又

活潑，不同於漢傳佛教的菩薩形象的慈容莊嚴，藏傳佛教的菩薩形象可以是各種形象，

如化成大威德金剛的文殊菩薩、觀音菩薩或金剛手菩薩等諸大菩薩，皆是契悟中道後，

雙照二諦，渡一切眾生，文殊菩薩的化身大威德金剛，頭頂二角即是二諦的象徵。 

《大智度論》說：  

                                                 
223《迴諍論》卷１，龍樹造；《大正藏》第 32冊，頁 18下。 
224《觀音玄義》卷 2，智顗作；《大正藏》第 34冊，頁 89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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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住於二諦中為眾生說法。不但說空，不但說有；

為愛著眾生故說空，為取相著空眾生故說有，有無中

二處不染225。 

性空緣起，緣起性空，空性中道的當下和緣起的

自然法則，二者是「即空即有」亦「非空非有」的，

說空說有，是應眾生不同根基而說的，對執有眾生說

空、對執空眾生說有。其中的道理，是要我們在種種

現象的生成變異中，真正掌握到「中道實相」的道理。 

一切事物的本質是因緣和合法的，包括世俗諦的

法而言，但是若不依世俗諦的文字、語言等方法，身

處因緣法中的眾生，是無法契入真理的。而真的有一

空智可悟？真的有一勝義可得？事實上可悟之智與可得勝義皆是「無智無得」，因為眾

生迷於因緣法之故，所以要有個空性智來觀照，有個勝義法來宣說，以對治眾生之執著，

所以對初捨一切法的人而言，似乎有一勝義可得，可是事實上，真如實性是人皆本具，

到了全然開悟的境界，只要還原人之自身，本來的智慧，本來的慈悲，不受因緣法之作

用而起一切相對的五蘊六識，何來有所得。所以「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226。 

  在金剛護法的唐卡中，降服死神閻摩天的大威德金剛，是文殊菩薩化身，頂著兩枝

牛角的牛頭，象徵的就是文殊菩薩以真俗二諦破一切煩惱。金剛杵金剛鈴等法器，象徵

依無得的空性智慧，使二諦的法音宣流，故說「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

二第一義諦」2 2 7。唐卡的手印是三密相應的身密相應，是除了文字、語言、圖像外，是空

性智的另一種符號，任何一印皆在二諦圓融的中道觀中表現。 

唐卡最美麗的圖像，曼荼羅，不是隨意的藝術創造，而是禪定功夫極深的修行者，

在無智無得的自在空性中，所體驗到的象徵符號，在禪修中契悟諸佛的空性，此空性世

界雖無一切相，但亦非只能無相，否則即落於無相之相之執，是故以世俗諦的方式 —唐

卡藝術表現出諸佛世界，那就是曼荼羅。畢竟曼荼羅表達的乃是性空緣起的思想，故集

清淨供養心所繪之曼荼羅，在修法儀式的最後必也將之灑回虛空中，以象徵無智無得，

不著一切相的空性智慧。曼荼羅依第一義諦而繪出世俗諦，由世俗諦而返第一義諦，真

                                                 
225《大智度論》卷 91，〈照明品〉第81，龍樹造；《大正藏》第25冊，頁703中。 
22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8冊，頁 237。 
227《中論》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藏》第 30冊，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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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二諦圓融交會在觀想及繪製的過程，故是不落真、俗二端的中道藝術。 

第三節 中道實相 

  中觀以「八不正觀」、「真俗二諦」顯中道義。前已說明「言亡慮絕」、「當下默然」、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乃第四重勝義諦。萬法無自性，故不得說有，而空亦復空，

故不得言空。離於二邊，故名為「中道」，離開二邊之極端、邪執，不落任何一端之偏執，

乃為中道義。因中道觀可用以證悟萬有實相，故稱為中道實相。經云： 

中者，實義，又中道義。唯此一理，名之為實。非有非空，則是中道228。  

這說明「中」，確實不假，僅此一理，故以「實」名之，此理為非空非有之中道義，

是能破一切空有邪妄偏見的中道觀，而顯中道實相。但為何又會視中道義為唯一之實相，

如此不又落於此有而彼非之端？《三論玄義》云： 

諸法實相，非中非不中。無名相法，為眾生故，強名相說，欲令因此名以悟無名，

是故說中以顯不中229。 

是故說中道實相的原因，是要吾人等看透一切萬法的無自性，莫執假有而不自知，

因吾人執持因緣和合之事相為實有或虛無，皆非中道之精神，所以佛陀以假名之實相，

以教吾人見有而知空，觀空而知有，即有即空，彼此無礙，以契悟中道之旨。所以龍樹

菩薩在《迴諍論》中說：「佛說空、緣起、中道為一義」230。也就是三者異名而同義。 

  對中道，絕不可勉強以對立之兩邊，取個折中的態度，或在思惟辨證後，調和一個

二可的論點，或以停滯思惟而有的「言亡慮絕」後，呈現個呆滯不動的狀態。此中道實

相，佛陀在《寶雨經》中比喻是「經自嘗飲者，即是善巧能知一切智道，自內所證勝法

性也」231。這裏佛的比喻用以說明，中道不是在因緣法的對立中，尋個不落二端的曖昧，

                                                 
228 黃懺華，《佛教各宗大意》（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360。 
229《三論玄義》，吉藏撰；《大正藏》第 45冊，頁 14中。 
230《迴諍論》龍樹造；《大正藏》第 32冊，頁 16。 
231 此法自內所證。非有文字能施設之。何以故。此法超過一切文字言說及戲論故。離諸入出無有計度。
非計所行無相離相。非諸愚夫所行之處。遠離一切諸魔境界。及以一切煩惱境界。非識所行住無所住

自性寂靜。超過眾聖智之所入。由是因緣自內所證無垢無染。清淨微妙最上無比。恒常不動性不滅壞。

若諸如來出現於世若不出世如是法界自性常住。善男子。為利益故是諸菩薩勇猛修行無量苦行證此法

性。得法性已安置有情住如是法。善男子。如是名為真如。亦名實際。名一切智。亦名一切種智。名

不思議界。亦名不二界。止蓋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於此法中現證。云何自內所證。佛言。善男子。

應以出世間般若自內所證。止蓋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如是者。般若現證即是自內證耶。佛言。不也。

善男子。般若如實觀見法身為內證也。止蓋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以聞所成慧思所成慧。如是證法為

內證乎。佛言。不也。終不但以聞所成慧思所成慧為內證也。善男子。以是因緣我當為汝說於譬喻。

譬若有人熱際之餘在於曠野。從東方來將詣西方。復有一人從西方來往於東方。其人熱乏為渴所逼。

語東方人言。我今熱乏為渴所逼請示我路。何處應有泉林池沼清淨冷水。我若得之熱惱渴乏皆得止息。

從東來人語西來者作如是言。我諳道路知有水處我經嘗飲。從是東行去此不遠便有二道。應捨左路趣

於右道。若見青山彼有林泉清淨冷水能解渴乏。汝可往彼必得捨除熱渴之患。善男子。於意云何。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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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思水即可解渴，必親飲清涼之泉，方可解一切煩熱，自內所證的勝法性亦然，自證出

不偏不倚的中道，才真正能體會其圓滿究竟。 

釋尊在初轉法輪即以中道教化眾生，中道的實踐意義，遠離縱慾或苦行等極端的生

活態度，來調伏一切惱熱，以成就無上菩提。在思想上，是正觀十二緣起，遠離自我為

永恆生命的認知，亦遠離死後終歸虛無的斷見，正觀十二緣起，即中道之正見。而大乘

中觀派，以般若波羅蜜為根本立場，遠離一切執著、分別而無所得者即為中道。 

  前述說「勝法性」乃「自內所證」，這「法性」其義為何？經云： 

在諸眾生陰界入中，無始相續，所不能染 … …能知法性清淨。如是無染無著，遠離

垢穢，從諸煩惱，超得解脫。此性即是諸佛法本，功德智慧，因之而生232。 

這法性，即實相，是佛陀之所覺悟的內容，舉凡一如、實性、實際、真性、涅槃、

無相等，皆為實相之異名。因為世俗所見之一切現象皆因緣假相，然執著於假相中，產

生邪心思惟是障蔽實相的原因，唯有擺脫世俗認識才能顯示諸法常住不變之真實相狀，

故稱實相。一切諸法之各別相，如地之堅相、水之濕相、火之熱相皆是虛妄，皆可一一

破壞；相對於此，無漏智所證之實相則離虛妄之諸相而平等一如，在妄情之中，實相悉

皆不可得。《中論》云： 

諸有所得皆息，戲論皆滅。戲論滅故，通達諸法實相，得安隱道。從因緣品來，分

別推求，諸法有亦無，無亦無，有無亦無，非有非無亦無，是名諸法實相，亦名如

法性實際涅槃233。 

  《中論》在此說息滅一切戲論後破一切對立，入諸法實相而安隱寂靜，而諸法實相

即然是「言亡慮絕」、「當下默然」，那究竟為何物？是有相、無相、可得、不可得？經云

如下： 

所言一實境界者；謂眾生心體，從本己來，不生不滅，自性清淨，無障無礙。猶如

虛空，離分別故，平等普遍，無所不至，圓滿十方，究竟一相，無二無別，不變不

異，無增無堿。以一切眾生心，一切聲聞辟支佛心，一切菩薩心，一切諸佛心，皆

同不生不滅，無染寂靜，真如相故234。 

                                                                                                                                                        
熱渴人唯聞水名但思水事。即得除其熱渴患不。止蓋菩薩白佛言。世尊。彼熱渴人。要當內證清涼之

水。然後除其熱渴之患。善男子。如是如是。非但聞思即能證得。自內所證真如之法。善男子。言曠

野者即是生死。言熱渴者即是一切有情於境界中。為煩惱熱之所渴乏。示道路者即是諸佛菩薩善知識

也。經自嘗飲者即是善巧。能知一切智道自內所證勝法性也。《佛說寶雨經》卷六，達摩流支譯；《大

正藏》第 16冊，頁 310上。 
232《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3〈法性品〉第 5，月婆首那譯；《大正藏》第 8冊，頁 700下。 
233《中論》卷 4，〈觀如來品〉第 22；《大正藏》第 30冊，頁 30。 
234《占察善惡業報經》卷下，菩提燈譯；《大正藏》第 17冊，頁 90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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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所說這實相在眾生心、菩薩心、佛心皆本有，無二無別，不因佛而增，不因眾

生而減，如虛空之存在，普遍十方，無分別地同存萬物，虛空不被一塵所染，終究寂靜，

清淨自在。一切諸法現象，其相雖有種種差別，但眾生心體則是一，與一切法不一不異，

非言語、思考之所及。為對治假有之假名，遠離錯誤，故假名為真如。為開顯顛倒妄相

之所見，不落虛幻之假相，故名實相。故云：「所謂中道實相者，非有非空非中非不中

之無名相法，但為引導眾生故，寄中以宣之。」 235這即是說，眾生迷執，所以要以破一

切相法的中道實相來觀照，因此眾生誤認有一實相可得，在豁然開朗之後，這所覺所悟

是清淨自在的，本有俱足的，何來可得不可得之別。因自性清淨，不生不滅，不落兩端

之偏執，以中道直觀之所覺，故名為實相。但此實相，其相狀為何？《無量義經》說法

品：「其一法者即無相也，如是無相，無相不相，不相無相，名為實相」 236。因實相不

是因緣果報之受，故《金剛經》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實相是無相無不相，

是相非相，能相能不相，故名實相。 

《十二門論疏》云：「不內不外，不人不法，非緣非觀，不實不虛，非得非失，故

名實相」 237。能包融萬物是「不內」，能觀照自性是「不外」，無我相眾生相是「不人」，

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是「不法」，不隨眾緣而生惱是「非緣」，不迷六識之所見是「非觀」，

不離於世間求一真如實相是「不實」，破虛枉現象卻能覺默然寂靜是「不虛」，對迷說可

得，對聖說不可得，是「非得」，本自如如，不增不減故說「非失」。？以此而說實相。

謂實相者，是直觀諸法平等義，無差別相，此實相又非思慮心詮所能及者。  

世間與出世間之一切萬法，乃差別之現象、隨因緣而造作起事；實相，卻不隨因緣

而生之真實體相，平等而實，本有俱足的。經云：「一切法平等，無有差別，是諸法實相

義」 238。而如何入諸法實相呢？「近善知識，勤修精進，離諸障惑，心得清淨，恭敬尊

重，樂習空行，遠離諸見，修如實道，能達法界」 239。佛先假名有一清淨心可得，以恭

敬尊重自心清淨的態度，捨諸亂意，離諸障惑，破諸煩惱，淨業觀空，離二端偏見，方

可達假名實相之清淨心。 

佛教藝術是以相表法，以圖像這因緣法而說空性法，以中觀思想而言，凡所有相皆

是虛枉，一切法是因緣生，空無自性，變滅無常，但佛教思想又不得不藉藝術以表達，

在觀賞唐卡時，不僅只視為一門藝術，更可透過這門藝術，有助於了解宗教的思想。從

                                                 
235 黃懺華，《佛教各宗大意》（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371。 
236《無量義經》卷1，蕭齊荊州隱士劉虯作；《大正藏》第9冊，頁385下。 
237《十二門論序疏》，吉藏撰；《大正藏》第 42冊，頁 171中。 
238《思益梵天所問經》卷 3，〈談論品〉第 7，鳩摩羅什譯譯；《大正藏》第 15冊，頁 52上。 
239《勝天王般若波羅密經》卷 2，〈法界品〉第 3，月婆首那譯；《大正藏》第 8冊，頁 69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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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唐卡的畫家，以唐卡繪畫作為修行的方式，強烈的宗教目的，具有虔誠的宗教信念，

以唐卡作為筆錄宗教的符號，藉藝術的媒介，使自我精神淨化，使觀賞者心靈昇華。西

藏自佛教傳入後，不論是前弘期寂護所傳的瑜伽行中觀或清辯的自續中觀，亦或是宗喀

巴大師在改革後所採用的應成中觀，皆承襲於龍樹的中觀系統。因此西藏畫師的哲學基

礎，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自然不離中觀的體系，再根據其所依的《造像量度經》的內

容來看，可見佛像藝術是不能和中觀之理截然劃分的： 

或問，佛有相耶？答：佛有相。問，佛無相耶？答：佛無相。問，佛有相之中無相

耶？答：然。問，佛無相中有相耶。答：然。問，佛相眾生相，一耶二耶？答：不一不

二2 4 0。 

由此可見佛能以有相或無相的方式呈現出來。實際上佛像只不過是個象徵、符號，

觀賞時將注意力集中於佛像上，有助於追憶起這偉大的精神，宗教思想的宣揚者雖離我

們已遠，但圖像卻藉藝術留給人無限的感動。 

唐卡中的本生圖及佛傳，最能追憶佛陀慈悲與智慧的

精神。佛所覺悟的即是中道實相，以中道實相觀宇宙人生

的緣起而不起一念，解脫生生世世無明惑障的煩惱，覺悟

中道實相的妙義，並以中道實相覺悟眾生解脫，達到圓滿

無礙之境。唐卡藝術中，諸佛所悟的中道乃諸法實相，故

無分別，這是就諸佛的體性法身而言，此是實相義，諸佛

要契入的實相，也是釋迦牟尼佛欲教導所有眾生捨離煩惱

而自在，所以唐卡藝術中看到的本生圖，和世尊說法相，

都是為顯中道實相而呈現。 

大乘菩薩發大誓弘願，起大慈悲，供養十方一切諸

佛，以大智慧捨一切常見、斷見、有見、空見、樂觀、苦觀等妄見，而觀諸法之有與空，

無我相及非無我相，復捨上述諸觀，而達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境，乃是究竟之諸法

實相。唐卡繪畫的文殊、觀音菩薩，其半闔的雙眼，即以大智慧內觀自性的諸法實相，

發揮最清淨而毫不強假的大慈悲，度一切眾生之苦厄。 

唐卡中常見蓮花生大士、宗喀巴等祖師或金剛護法等，手持杵鈴，結印契，以教化

眾生契悟三密相應。三密相應，指的即是行者持本尊的咒語、印契及觀想本尊相而證悟。

咒字有「聲」與「菩提心」之別，印契有「有形」與「無形」之別，本尊形相有「清淨」

                                                 
240《佛說造像量度經序》卷 1；《大正藏》第 21冊，頁 93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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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清淨」之別。聲字為菩提心之外相，菩提心者，聲字之實體，為諸法實相所含攝

之另名異相。有形印契為本尊所結之手印，或所持法器之形貌相狀；無形印契者，為諸

尊及行者之本誓弘願，有形與無形印契，分別以具體或抽象的方式，詮釋出諸法實相的

一體兩面。而本尊之相，清淨者指無相之形像，指清淨法身實相；非清淨者，乃指有形

有相之外像。 

  邁向解脫之道的行者，若入於寂然無相，行者與諸佛身像，合為一體，無二無別，

即入於實相無相三昧，證入法性不可思議之解脫門。以有相入無相，空有、圓融雙超。

有相而不著相，有形而不著形，內觀自性，悟入諸法實相，即密乘之義理。諸尊菩薩，

手持法器、結手印，相好莊嚴，依中道實相說一切無相之心觀有相之形，內觀自心如如

不動之實相體性，由唐卡藝術的表象中，悟入中道實相妙法，欲令行者以之真實義理。 

唐卡中的曼荼羅，可說是依諸法實相之所作。然實相者，即是非相，何以能言依實

相所作？關於這問題，《大日經》裏金剛手菩薩如此問佛： 

謂我親從佛，聞諸法實相遠離一切諸相 … …今乃說此擇地造壇等有為事相，及與真

言次第行法，令修學者，辨種種香花供物，口隨覺觀言說，身學手印威儀，心緣本

尊色貌形位。既是有為有相，豈能正順無為無相法爾之道乎？唯願世尊開發是中深

趣，除世間如言妄執及疑謗之情也241。 

佛作如下之回答： 

佛意言，我以甚深法相不可直宣說故，以方便力，寄此漫荼羅具緣支分，令初業者，

措心有地所作不空，即以此蒙佛加持，兼得觀察十緣生句故，能不動實相遊戲神通，

普觀一切善知識，莊嚴一切諸佛土。不欲令諸行人，放捨諸行住於無相，又不令執

著諸行住於有相242。 

是故曼荼羅，乃佛陀悲愍眾生無法契悟諸法實相，於玄妙密義中，方便權設壇場事

相，以助眾生思惟修習。「於當來世時，劣慧諸眾生，以癡愛自蔽，唯依於有相，恒樂

於斷常」243。以眾生著有相，故用無相法門開導，又眾生著無相，故以有相法門以開導，

然為使眾生離有相無相，離一切相而契入究竟中道實相，而以此有相曼荼羅教導，並於

修習的觀想過程中，一一觀想清楚，供養諸佛，以長養供敬心、開發菩提心，增長智慧，

入大禪定，並於最後，了知一切法不離緣起，因此將曼荼羅化入虛空，歸於甚深空義。 

                                                 
241 《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4，〈入漫荼羅具言品〉第 2之餘，一行記；《大正藏》第 39冊，頁 620
上。 

242 同上 620中。 
24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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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荼羅的唐卡，美麗而複雜的圖像，有其

深刻的意涵，遠從印度古代就將之視為宇宙諸

法的實相，外方內圓的幾何形，象徵圓的大地

被方的曼荼羅所籠罩，圓的觀念在印度的宇宙

觀中，分別為灼熱的太陽及清涼的明月兩種意

義，印度酷熱的天氣從古就讓印度人有一種讓

心回歸清涼的嚮往，方的觀念是苦、集、滅、

道四聖諦及四天王方位的呈現，中央被視為是

宇宙的中心，視為「淨空」的境界，也是宇宙

萬物由生之所，地、水、火、風是構成宇宙的

四大元素，地、水、火、風、空「五大」則配以五色，身體內在的五個要素，和宇宙構

成的五個要素是相應的，因此藉由曼荼羅的圖像，使人心的內在曼荼羅調合宇宙曼荼羅，

而相應於諸法實相修行，使身心轉化，這樣的觀念古印度早己有之，曼荼羅就是修行所

外顯的一種藝術244。 

第四節 生佛不二 

釋迦牟尼佛於開悟證道後，以無量的智慧觀一切眾生，大驚人皆俱足的佛性，何其

莊嚴！又大嘆人因無明遮蔽而不見本性！可謂眾生即是佛、佛即是眾生。佛性如如不動，

常住自在，所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如《大般涅槃經》說：「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

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245，這也開宗明義的說明了人皆可悟的佛性，不假外與，

反求諸己。 

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天眼，觀察一切眾生，觀已作如是言：奇哉！奇哉！云何

如來具足智慧在於身中而不知見！我當教彼眾生，覺悟聖道，悉令永離妄想顛倒垢

縛，具見如來智慧在其身內，與佛無異246。 

眾生是未來佛，是未成佛之人，而佛是己覺悟的人，是開悟了的眾生，因為就佛性

而言，眾生與佛是無二無別的，故一切眾生在佛心中，是平等無二的，對未成佛的眾生

而言，學的也是一顆平等、無差別的心對待法界一切眾生。以佛的境界、究竟第一義而

言之，無所謂眾生與佛的分別，無所有的相異對立，故經云： 

不離眾生界有法身，不離法身有眾生界；眾生界即法身，法身即眾生界。舍利弗！

                                                 
244 吳永猛，〈密宗曼荼羅與台灣民間小法道壇的比較〉，《空大人文學報》，第 8期，（1999），頁 213。 
245《大般涅槃經》卷 7，曇無讖譯；《大正藏》第 12冊，頁 407中。 
246《華嚴經》卷 35，〈寶王如來性起品〉第 32，佛馱跋陀羅譯；《大正藏》第 9冊，頁 62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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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法者，義一名異247。 

然就心體平等來說，眾生無別於諸佛，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

亦無非法相，因為著相乃無明的根源，煩惱由之而起，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心行

平等，不著一切相。《大乘止觀法門》卷一上說：「若就心體平等，即無修與不修、成與

不成，亦無覺與不覺」248。無二元對立的究竟實相，將所有相對的因果對立都統攝化解，

故無執著罣礙，內心清淨而不起一染，悲智雙運地行一切事，表面無別於眾生，但利益

一切眾生卻不著一切相。 

但為了說明人皆可成佛、人皆有佛性，眾生必須努力才能得大成就，就必須說未成

就的眾生與佛之間的異同，所以說「但為明如如佛，故擬對說為覺也。又復若據心體平

等，亦無眾生、諸佛與此心體有異，故經偈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然復心

性緣起法界，法門法爾不壞，故常平等、常差別。」 249此就性體來說，平等不二，乃佛

之覺性；又必須差別言說，以教眾生知應有所覺方能成就。經云：「常平等，故心、佛及

眾生是三無差別；常差別，故流轉五道，說名眾生，反流盡源，說名為佛。」 250這正是

六祖壇經所言「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的道理。 

佛與眾生之別，乃在眾生著相而心行煩惱，諸佛離相而心證菩提，眾生迷於因緣法，

而起無明煩惱，佛以智慧破無明煩惱，悟緣起性空之妙理，故說「眾生執貪欲，諸佛化

貪欲而為解脫；眾生臥無明，諸佛化無明而為般若；眾生輪生死，諸佛超生死而為涅槃」

251。可見佛性對佛與眾生而言，本是無二無別、不增不減、不來不去的，只是眾生因業

惑之所障而不得證。人皆有之的佛性，契悟的關鍵，不假外求，只在識自心源、識心達

本。佛經如此比喻眾生和佛性的關係： 

譬如木中，本有火性，當其未假方便因緣，火何有也？及其方施工，火從木可出，

可說無耶？眾生佛性，亦復如是，當其迷時，無明雲暗，智月未彰，三界茫茫，一

大夢場，及其悟也，慧風大掃，雲盡無方，性天本潔，智月本光252。 

佛性如火性，當因緣成熟，則光照四方，撥雲見日，破盡無明。又《四十二章經》

云：「人以愛欲交錯，心中濁興，故不見道。汝等沙門，當捨愛欲；愛欲垢盡，道可見

矣」253。佛性，如同藏於木中的火性，亦如具性清澈的水性，只是因緣未熟、無明未破、

                                                 
247《不增不減經》卷1，菩提流支譯；《大正藏》第16冊，頁467中。 
248《大乘止觀法門》卷1；《大正藏》第46冊，頁643下。 
249 同上。 
250 同上。 
251《佛說造像度量經解》卷 1；《大藏經》第 21冊，頁 937。 
252 同上。 
25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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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雲未褪而佛性未證，若將濁心的根源，正心對治愛與欲念，則能垢盡明存而明心見性。

所以「三世諸佛，即三世眾生，三世眾生，即三世諸佛，不有眾生，安有諸佛，不有諸

佛，誰度眾生，然則眾生者，諸佛之苗也，諸佛者，眾生之果也」 254，佛與眾生乃假名

方便，二者異名而體一，體一而相二，一念迷覺之別而已。 

佛陀在《不增不減經》中說明眾生、佛的法身本無區別，但眾生乃無量的煩惱所纏

縛之因，而迷惑生死，方名眾生。經云：「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

身。 … …此法身，過於恆沙無邊煩惱所纏，從無始世來，隨順世間，波浪漂流，往來生

死，名為眾生」 255。無始劫來的無量煩惱，纏擾眾生心，故而本自清淨的佛性被無明惑

障所遮蔽，因此應發出離心，出離一切煩惱之心，度一切苦厄，滅自己的苦，也願代眾

生受無量苦，利益一切眾生，使之斷除煩惱之所障，即是菩薩，所以經上如是說「此法

身，厭離世間生死苦惱， … …修菩提行，名為菩薩」 256。若識得眾生即是佛，煩惱即菩

提，生死即涅槃，於一切法中，平等無礙，自在解脫，無修無證，無得無失，覺一切智，

則名諸佛，經上說：「此法身，離一切世間煩惱使纏，過一切苦 … …離一切障，離一切

礙，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名為如來」。此三者之佛性本同，故說心、佛、眾生，三無

差別，因不假外求，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眾生的清淨法身，受因果的牽引而隨業流轉，乃不得證，受我執之毒所害，諸事皆

以利己出發，以分別妄念的知見待一切萬物，對人我不生平等，產生差別意念，禮敬尊

者而輕鄙眾生，利益善人而仇視惡人，如此即是以我見、人見、眾生見對待事物，故無

法與天地同、無法與萬物齊，心懷己見而徒增垢擾，所以「從今以後，我等當於一切眾

生，生世尊想」 257，視眾生與佛同，眾生的心皆是佛心，眾生所為，皆佛之示現，眾生

之語皆是佛語，一切法必有利益於一切眾生，不應只因利己與否而心生煩惱，攪擾垢心，

正如經中所云：「佛告父王，如是如是，未來世中，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及與一切，若能

至心繫念在內，端坐正受觀佛色身，當知是人心如佛心與佛無異，雖在煩惱，不為諸惡

之所覆蔽」 258。未成佛的眾生，應於一切時中，開佛之知見以應萬物，於一切事，作佛

之意想，以佛之心待一切眾生，眼、耳各識不落我見，清淨六識各種的虛妄作用，以歇

狂心，而識自性。故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

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

                                                 
254 同上。 
255《不增不減經》卷1，菩提流支譯；《大正藏》第16冊，頁467中。 
256 同上。 
257《首楞嚴三昧經》卷下，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 15冊，頁 639上。 
258《觀佛三昧海經》卷 1，〈六譬品〉第 1，佛陀跋陀羅譯；《大正藏》第 15冊，頁 64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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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眾生即是佛，佛即是眾生，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 

    問，佛相眾生相，一耶二耶？答：不一不二。問，如何是不一？答：佛以沙劫薰修，

百千萬行，相好莊嚴，圓成果海，眾生曠古無明，性天未朗，所行所感，不出六道，

故不一也。問如何是不二？答：佛言我昔曾為蟲來，未成佛時何異眾生，今眾生之

中，忽然大悟，已有佛性，於生死海中頓超覺岸，前佛後佛，而無間焉，故無二也

260。 

  唐卡的佛陀及本生圖，在西藏的文化中，已成為即普遍又受歡迎，內容也幾乎是眾

所周知，成佛對藏人而言，並不是那麼遙遠，因為佛是最平凡的人，覺醒自身清淨無染

的一顆心，由此一清淨心中，成就一切的事業。對眾生而言，成佛不是要在死後求到個

安樂的淨土，而是在人自己的心中，把無始以來因貪婪、仇恨所造的殺、盜、淫諸惡業，

而產生的煩惱痛苦，透過釋迦牟尼佛所教誨，尋找解脫。因對佛教徒而言，修行不在於

求一形於外之存有者的救贖，佛對人的意義，不只是外於自身的導師，更是內於自心的

本性，故佛的教誨，不是要規範人的行為，而是透過自心的啟發，而達到和佛無二無別

的境界，所以唐卡中諸佛其相雖大別，但指導眾生明心見性的目標卻有差異，看到諸佛

的唐卡，彷彿也看到了眾生自己佛性的成就。 

  菩薩，覺一切有情，代眾生受一切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這是菩薩無限的慈悲，

又菩薩以無量的方法，眾生成佛，這是菩薩的大智慧，所以在唐卡的菩薩像中，似乎為

渡一切眾生而來，實際菩薩度眾生成佛，已無我相、人相之別，眾生成佛，就是菩薩的

成就，菩薩成佛，就是要眾生成佛，不只是菩薩和眾生之間無二無別，菩薩視一切眾生

和佛更是無二無別，故菩薩無所謂的渡眾生或有一眾生可渡，所有的慈悲大願皆是為恭

敬供養諸佛所作，不住一切相的大智大悲願行，故唐卡中菩薩之相，不只是行者供養的

對象，更是眾生學習成就佛道的榜樣。 

曼荼羅的唐卡，密教把曼荼羅有分為金剛界、胎藏界兩曼荼羅。胎藏界曼荼羅，所

依據的是「大日經」；「金剛界曼荼羅」是依據「金剛頂經」所發展出。密教以宇宙萬法、

一念一塵無不是金剛界、胎藏界兩曼荼羅所示，根據金岡秀友的所說 

佛的世界謂之「理」，指的是佛尊的智慧，相對地，人類為掌握佛尊之智慧，源源

不停的努力，就是「智」261。 

胎藏界曼荼羅所代表的即是「理」的思想，是象徵學習的對象，強調客體的智慧，

                                                 
259《觀無量壽佛經》第 12卷；《大正藏》第 12冊，頁 343上。 
260《佛說造像量度經序》卷 1；《大正藏》第 21冊，頁 936下。 
261 蔡東照，《曼荼羅的世界》（台北：唵阿吽出版社，1997），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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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剛界曼荼羅所代表的即是「智」的思想，是修行者本身的力量，強調主體的智慧，

理智兼備，主客一體，方可超越人我而提昇達清淨的佛心，但人、佛不是絕然劃分的，

而是「生佛不二」，眾生是指未開悟的佛，佛是已開悟的眾生，別於一心是否清淨，故

經偈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262而曼荼羅可視為佛與人之間的往來圖，眾生

達到佛境的媒介，成就佛果的途徑。 

第五節 染淨不二 

  在西藏唐卡的圖像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雙身像與忿怒像，這樣的圖像，在《維摩詰

經》有「淫怒痴性即是解脫」 263的根據，因藏傳佛教不視煩惱無明與菩提相對立，反而

視之為成佛的一體兩面，故《維摩經》說「諸煩惱是道場」264。就藏傳佛教的修持而言，

能否「調伏」與「轉化」，就是成就的關鍵。這樣的觀念，被西方的心理學所支持著，「怖

畏像與雙尊像的藝術形態，就是肯定本能、轉化本能的具體實踐，是於性愛與生死的本

能，作徹底的重新評估，將自私的欲望，轉化為無私的慈悲，以求一切人的快樂；將破

壞性的攻擊，轉化為批判性的智慧，洞悉一切自我存在的假象，直入法界實相的核心。」

265也就是藏密的修持法，不壓抑人性中的一切本能，所有緣起的萬法，都是實相的一部

份，染與淨、空與色、生死與涅槃，皆是不二無別，而佛法所要度眾生的苦，就是要解

脫對一切見的執礙，藏傳佛教強調的就是「調伏」與「轉化」的功夫，因而在圖像上就

有雙運尊與忿怒尊的特殊宗教藝術風格。 

  藏傳佛教受印度怛特羅的影響，故肯定現象界中「有」的感官欲望，而悟入佛教中

道的核心「空」。怛特羅認為宇宙的形成是宇宙的根源 —「能」，產生推進宇宙的「力」

所構成的，而可以不斷推向未來的宇宙之能，是如同男與女之間的兩股力量交互作用而

產生的，怛特羅認為人體這小宇宙，理涵大宇宙深密之道，宇宙萬有的生成如同母體子

宮孕育生命一樣，但生命是無法獨自完成的，須兩性結合運作以創造生命，因此男性的

本能與女性的本能之結合是宇宙之本源。怛特羅因此創立了持殊的瑜伽實修之法以產生

大樂，將在人體中同宇宙本源的「能」給開發出來。 

  藏傳佛教將這種「能」所產生的大樂，不只用來表達大乘菩薩行者在「專注、禪定」

中，所產生的「悲智合一」的境界，用以表示悲智雙運，令所有眾生安樂的宇宙觀。藏

傳佛教乃是大乘系統，乃強調上求菩提的智慧，與下度眾生之慈悲的菩薩精神，故慈悲

                                                 
262《大乘止觀法門》卷1；《大藏經》第46冊，頁643下。 
263《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 
264 同上卷四 
265 葛婉章，〈西藏藝術的象與意〉，《故宮文物月刊》第 17卷第 10期，（2000），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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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智慧兩股力量，就是能成就佛法空性大樂的兩股力量。圖像上就以女像為智，男像為

悲，將個人所覺悟之智的法喜，在與悲心的作用下，傳送給宇宙所有的眾生，這就是大

乘佛教菩薩的精神。而被顯宗所視為染合的男女作用，是其心被淫欲愛執所染，而生煩

惱，以藏密而言，卻是轉化為悲智雙運，成就清淨大樂一種象徵。 

  在藏傳佛教的體系中，諸佛有「正法輪身」與「教法輪身」兩種。「正法輪身」現

文殊、觀音的悲智相，而「教法輪身」則現「伏惡」的忿怒相。以文殊菩薩而言，常見

的文殊是「淨相」，無有煩惱之淨相，而化現成大威德金剛的怖畏尊相，則是文殊菩薩

所化之「染相」，以染相調伏染心，其目的還是令眾生入無染清淨，染淨不二的心。 

  「調伏」指的是調整順伏一切障礙成佛的因素，如煩惱障、所知障、法障、業障、

生障等，或如貪瞋痴慢疑等五毒，因障礙會使我執更強烈，都是成佛的阻礙，而這些障

礙在唐卡圖像上以各種具象的象徵符號來表達，如忿怒尊口咬的人屍、腳踏的人形、及

嘎巴拉碗所乘的人血，都用以表示降服心魔。除了內魔之外，又有所謂的外魔，指的是

障礙成佛的一切邪說異見，佛教稱為外道，在此金剛乘的護法，如身披象皮，呈忿怒相，

是用以象徵對障礙成佛的外道之威攝力，這與強調慈悲為懷，包容異己的顯宗，似乎更

具排他性，由此更可以見到藏密為「即身成佛」而迅速排除一切障礙的精神。 

  比「調伏」具有更積極意義的，就是「轉化」的觀念，也就是密宗轉識成智的觀點，

一切無明生起的煩惱並非與菩提對立，就如雙身像一樣，若是以淫欲之念的染心視之，

則會生起無量的煩惱，但若將愛欲的染，轉化成悲智雙運的大樂境界，即是轉識成智之

意涵。 

  有關忿怒相調伏的象徵，如勝樂金剛身披象皮，以象皮表示執著的習氣，沉重的壓

著我們，故以手握象皮象徵調伏了無明。忿怒尊多腰圍豹皮裙、項掛鮮血人頭唸珠，身

掛骨飾，頭戴五葉佛冠瓣上的骷髏象徵五毒，而將冠戴在頭上表示調伏了五蘊五障，可

知忿怒尊與寂靜尊實為一體呈現的異相，代表習氣的轉化。期剋印的手印與戰鬥姿，表

示降伏一切障礙之魔，頭蓋顱碗內之血代表人對肉體生命的執著，彎刀為伏惡除障。而

轉化的象徵，如頭戴摩尼寶冠的金剛手菩薩，雖是染像的忿怒相，但卻頭戴象徵五佛五

智的寶冠，表示將諸障轉化為菩提，又如頭蓋顱之碗盛甘露，象徵將生命執著轉化為智

慧，可見密藏染淨不二的中道觀，是將一切阻礙成佛的消極負面的力量轉化為積極正面

的作用266。 

 
                                                 
266 葛婉章，〈西藏藝術的象與意〉，《故宮文物月刊》第 17卷第 10期，（2000），頁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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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唐卡的時代意義 

  龍樹中觀思想影響深遠，發展出中觀自續派與中觀應成派，與中觀唯識派，成立應

成與自續的佛護與清辯，兩人後來轉入密乘，另外月稱、智藏、寂護、蓮花戒等人皆與

密教接觸，將中觀的精神注入密教，進入西藏。阿底峽著有《菩提道燈論》等除採用中

觀系統外，又輔以唯識以補中觀之不足，兼帶龍樹、無著兩家之學，使各派在見解上趨

於一致。 

宗喀巴提倡般若中觀與金剛乘融合之說，將藏傳佛教作一徹底的改革，顯密並重，

使黃教成為現今最具影響力的一派。當今，藏傳佛教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世界各地的弘

揚下，已成為很重要的信仰之一，而將來的發展，應是樂觀的，原因是佛教在歷史已活

躍了兩千五百餘年，皆能因時因地制宜的去調整以符合人們的需要，更何況以方便及智

慧為宗旨的藏傳佛教，在強調多元文化並存的當代社會中，不但不排擠其他的想法，更

因宗教精神為中道觀的哲理，在因緣所生法的空觀當中，對所有的想法，包括佛教自己

的教義，皆以因緣法而平等視之，這樣的思想正適用於異質性高的社會。唐卡，作為表

現藏密思想的一種重要工具，由於圖像極具美感而更具吸引力，使思想透過符號更直接

的傳達，隨著喇嘛的弘法，藏傳佛教即將在世界舞台佔一席之地的同時，唐卡，在藏傳

佛教的所有文化形式中，扮演起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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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若不視為信仰，而視為一種教育而言，其教育目標，絕對最符合教育哲學的

標準。以儒家的教育目標而言，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大學

又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止於至善」，儒家的教育目標，培養的是完

美的人格，陶養人格要順上天所賦予人的稟氣 —「性」與「明德」，這相近佛教「眾生皆

有佛性」的主張。柏拉圖的「靈魂三分說」，認為透過教育的方式，能培養出一個智慧、

勇敢、節制，即正義又理性的靈魂，其教育目標亦是以健全的人格教育為宗旨。教育，

其功能在西藏主要是由寺院所提供，藏傳佛教，以黃教為例，有完備的教育傳統，學童

從入寺開始，即先背誦《現觀莊嚴論》及《入中論》，接著是《量釋論》、《戒律本論》及

《俱舍論》的學習，共稱五大論。其教育中有一項特色，即是辯經，以辯論的方式，來

提高彼此對佛法的領悟力，這些經論的內容及教育宗旨，無不是為斷除人類的無明和對

錯誤觀念的偏執，而達到絕對的自在，雖佛教的解脫，和儒家或柏氏的教育目標不盡相

同，但將重心放在人心陶養的目的，是一樣的。現代教育，自從科學企圖控制自然後，

曾淪為升學主義的附庸，令人格的養成教育暫時式微，藏傳佛教的教育傳統，以及唐卡

繪畫所提供出來的教育功能，相信都能為現今的教育，提供其不足，注入一股新血。 

唐卡在現代代表的不是一種純粹的藝術，而是文字之外另一種記錄的方式，一切言

語、文字、圖畫都僅是一種符號，符號具象徵意義而不具實質意義，要從藝術去認識藏

傳佛教的思想，唐卡的重要符號在圖像學上的象徵意義，有先了解的必要。金剛杵象徵

「方便」（陽性），金剛鈴象徵「智慧」（陰性），五冠表「五佛智慧」，以腳踩人屍象徵征

服人的三毒，以人骨法器象徵諸行無常，以金剛鉞刀、弓等法器，象徵慈悲，以顱缽、

箭等物象徵智慧，以多手象徵各種方便法門，以蓮花表示佛性常住，且因出污泥不染以

象徵佛陀超越現實之苦難。以背景的天空象徵空性，以幾何線條由具象中抽象出規則以

象徵智慧，以金色象徵法界明光，白色象徵法界體及各種顏色象徵各種佛智，以數字表

現佛教的思想，以曼荼羅表現宇宙觀，以雙身合抱的歡喜佛象徵悲智雙運的空性大樂，

以各種手印象徵諸佛成就的境界，除上述原則性的象徵意義外，其他的圖像分別又敘述

著各種的象徵意義，欣賞唐卡，若有對圖象符號的基本認識，即可在趣味中，攝取豐富

的哲理。唐卡繪畫中，關於中觀的哲理，在曼荼羅的供養中，表現性空緣起的中道思想，

菩薩所持的金剛杵、鈴，表現出空有互用的中觀思想，以智慧劍象徵以空性斷一切煩惱，

強調調伏及轉化的藏密，說明染淨不二的中道思想。 

藏傳佛教的圖像，不免會被懷疑圖像所表達的菩薩僅是想像或是真實存在，尤其特

殊的忿怒尊像及代表宇宙觀的曼荼羅。事實上，許多諸佛菩薩的圖像只是藏傳佛教的一

個面相，用以訓練觀想的專一，和作為身體禮拜，培養恭敬心的圖像，故圖像與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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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有關係與否並非修行者最關心的問題，禮拜圖像，是在對佛的轉注力中，培養自心

的了悟，在平靜的禪定中，內心展現與佛菩薩無二的慈悲與智慧，因此圖像在藏密的修

持中，雖非必要的條件，但因文化發展的因素，卻成為不可缺少的部份。今日藏密的修

持者，修法的過程中，不能不藉唐卡之相以顯中道實相。 

    藏傳佛教，適合今日社會的需要，因為藏傳佛教能兼容並蓄其他宗教，對一個有修

養的行者而言，是不可能輕易去批評別的宗教，因為持自己的立場去攻擊別人，即落邊

見，不符合中觀的精神，應成中觀以不立所宗為旨，而將歸謬法作為探討真理的方式，

不但不落斷見，也不墨守成規，或將活潑的思想變成教條，在法治的社會中，是最好的

民主教育，因為民主的前題是相互尊重。佛教在功利又競爭激烈的社會，提供潛移默化

的功能，提供了完備的理論與實踐方式，使慈悲與智慧在心性中自然被啟發，是物質文

明極度發展後的社會，最不可缺的精神文明。 

第二節 唐卡的影響 

〈壹〉 對藝術的影響 

  「美感之無待」（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謝仲明稱之為「美學中的哥白尼革命」，

簡單的解釋就是心靈乃能一切的束縛中解脫出來，而得到一種「精神的自由解放」 267，

但在古典的藝術理論中，「所謂『藝術』實際上是實用的藝術而已，因為它的價值或存

在目的，歸根到底仍是由宗教價值／目的、道德價值／目的、社會價值／目的、及教育

價值／目的所說明」 268。也就是古典藝術的美學標準，脫離不了實用的價值，唐卡，作

為一種服務於宗教目的的藝術，似乎跟不上現代藝術進步的腳步，服膺的還是古典、寫

實的老路，若此而言，唐卡的價值何在呢？ 

  藝術的價值，雖以「美感之無待」為最高境界，卻不表示以古典主義為標準的藝術

品就是必須被隔絕在藝術的殿堂之外，美學的哥白尼革命，在藝術史中脫離美學的表象，

帶領我們進入「心靈能從一切的束縛解脫出來」 269的境界，有趣的是，較接近古典主義

美學標準的唐卡藝術，卻含有強烈的無目的性，唐卡所展現中道觀的空性思想，「宛然有

而畢竟空，畢竟空而宛然有，空有相成不相奪，即緣起之中道」270，就是在有形、有相、

有標準的技法規範中，去體證緣起性空，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

亦不出的心靈，即是八不，不落斷見邊見，何有所待？連個「空的目的」亦無所待，所

                                                 
267 謝仲明，〈「無待」的美學地位〉，《東海哲學研究集刊》第 1輯，（1991），頁 166。 
268 同上。 
269 同上。 
270 印順法師，《中觀今論》（台北：正聞出版社，1992），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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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空，破一切法，唯有空在。破一切法已，空亦應捨；以是故，須是空空」271，可

見空本身雖不是目的，卻能是達到破一切目的的工具，破一切有為法的目的性後，以空

為目的、工具的歷程亦要超越，而達到無待的美學境界。唐卡藝術在此，巧妙的扮演著

追求形式美和心靈美之間接合的角色，唐卡藝術在二十一世紀，依西方的美學標準而言，

絕對有其研究的價值。 

〈貳〉 對宗教的影響 

  唐卡畫師對藝術的態度，如同行者對宗教所表現的虔誠，對於完全依循《造像量度

經》的藝術品而言，所有的規模似乎都是約束，不但無法展現心靈的自由，反因處處受

限而顯得教條化、形式化。以解脫為目的的宗教，追求的不就是不受因果法則支配的絕

對自由，為何又棄之一旁而自縛？ 

  吾人認為在生命的生死相續中，是沒有所謂絕對自由的可能的。釋迦牟尼佛看到了

人的生老病苦尋求解脫之道，而仍受業力牽引因果不斷的人，尚不得解脫，何來之自由？

人的自由是相對的，當下我們有意志之自由，具有選擇為與不為的權力，但下一刻在面

對肉體的大限時，我們沒有選擇逃避的自由，對於持絕對自由的樂觀主義者，與認為絕

對宿命的悲觀主義者，都是極端的人生態度。《道德經》十四章云：「返者道之動」，也就

是說明極端的自由與宿命的相對性： 

  在絕對自由論下，人可能成為自由的奴隸，因為在人類社會中，個體自由的無限擴

充即是自由的毀滅；同理，在絕對的宿命論中，人可以是最自由的 —當一切均己決

定，人就不受責任的約束了272。 

  對於自由與宿命這樣的論點，並不是說以絕對的宿命，放棄自由，來逃避一切的責

任，而只是用以說明返者道之動的道理。唐卡的畫師，追求的絕對不是盲目而為所欲為

的藝術自由，反倒是在儀軌的規範中，去體會心靈的自由，以行者的心態而言，生死相

續的因果法則，都必須無奈的被支配了，而釋迦牟尼佛所定，為眾人求解脫的戒律，焉

有不能受持的道理，更何況戒律，正是以絕對的自由 —出三界的解脫為目的。因此唐卡，

以最嚴格的規範，以達到精神絕對的解脫，這樣的藝術原則是能被理解的。 

〈參〉 對教育的影響 

  如果依柏拉圖對「美育」的看法，認為「美育最高境界是善之理念（Idea of 

Goodness）」273，或依托爾斯泰的「宗教知覺」274作為判定藝術好壞的標準，唐卡繪畫，

                                                 
271《大智度論》卷 31，〈釋初品中十八空義第四十八〉；《大正藏》卷 25，頁 288。 
272 李源盛，〈藏傳佛教繪畫藝術美學原理之研究〉，《蘭女學報》，第 7期，（2000），頁 208~210。 
273 楊深坑，《柏拉圖美育思想研究》（台北：水牛出版社，1983），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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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絕對是好的藝術作品，因為唐卡「是一種精確的圖像方便 … … …透過『美』

的形式，傳達『真』與『善』的本質」 275。在此筆者並無意將中西的美學作一比較或用

以詮釋唐卡繪畫，僅藉以表達唐卡繪畫，乃作為傳達宗教理想，提倡善的美德，建立淨

土人間的功能。 

  西藏唐卡繪畫的圖像，根據羅勃．舒曼（Robert A.F Thurman）的說法，展現的無

非是利他的奉獻，以此為核心的想法。表現在藏人的日常生活中，即使僅部份人相信今

生可開悟成佛，但沒有人不覺知這是重要的。藏人相信成就者能夠轉生回到這世間，去

幫助那些未成佛的人成佛，且沒人認為成佛是遙不可及的，沒有人會在日常生活的一舉

一動中，去忘了成佛這個佛教的最高目的276。這樣的想法，就是藏區的宗教知覺 

  因為這樣的知覺，整個西藏文化都在揭示著對萬物的慈悲與智慧，展現在藏人開朗

的笑顏中，對陌生人無別的慈容，甚至對小孩、老人和動物的禮貌，對僧尼、賢者和乞

丐同等的恭敬，智慧與慈悲合一的精神，在這活潑的世俗生命中，表現出對生命未來的

關心，西藏藝術在佛教文化中，將重心放在精神的開展，展現出超越世俗的美學。也因

為唐卡藝術內容的傳達著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宗教精神，讓唐卡，成為一種更具教育

意義的藝術。 

〈肆〉 對社會的影響 

  臺灣近年民主的發展，人民的自由得到高度的保障，但也產生混亂的社會現象。社

會亂象，可以直言是源於人人都高喊著自由、民主，結果是自由氾濫。權勢大的就是民

意，如此，社會不僅亂且公理正義更是不彰。當前台灣社會各方面的亂象，源於民主成

為普世價值後，在法律的保障下，每個人都可以極端地自我中心，極度的擴張自己的權

力，以法律為低限的規範標準，故然滿足了人類自由的渴望，但為了追求自由，卻將所

有的價值丟給每個人自行去選擇，後果自行去負責，這樣的背景中，什麼價值能可長可

久，難道每個人真要親身經歷過所有適合或不適合的經驗後，才摸索出如同信仰般堅貞

的價值。 

  唐卡的藝術，在現代社會中，提供了這樣的一種選擇，首先是豐富的題材與內容，

傳達著性空緣起的中觀思想，與轉識成智的慈悲智慧精神，在極端的利他與極端的利己

                                                                                                                                                        
274「宗教知覺」（religious perception），乃謝仲明〈對托爾斯泰之批評〉之翻譯。托爾斯泰認為每個時代，
每個社會都存在一個共同的決定，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而此宗教性的構思，乃決定藝術所傳遞的感

情之價值。 
275 同上，頁 208。 
276 Marylin M. Rhie & Robert A.F.,Wisdom and Compassion-The Sacred Art Of Tibet,（New York:Abradale 

press,1991）,p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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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調合，以及不否定現世，也肯定來世的宗教情懷 … …等等的價值，在唐卡的視覺藝

術中被傳達著，這種西藏傳統的藝術風格，提供了當今社會一種選擇，在所有的價值之

中，成為一種安定人心的可能。再者，以唐卡畫師從不在唐卡上署名的習慣上來看，看

出藝術家就是修行者的關係，信仰藏傳佛教的人，將渺小的自我奉獻於無我的解脫歷程

之中，提供了標榜個人主義至上的人另一種思考方向。若說唐卡藝術對社會直接扮演起

教化的功能，必不能被非佛教徒所接受；若說社會需要不同於個人主義的省思，唐卡的

藝術，在此必能扮演起這樣的角色。 

第三節 結語 

  佛教是人類偉大的精神文明，有感於人們存在必須經歷的痛苦，釋迦牟尼佛因此而

出家尋求解脫之道，並悟到人一切的痛苦源自我執的作用，以一個生滅變異的假我為真，

不能坦然接受因緣的生滅，心亦隨生死的現象而渙散。佛教對人的痛苦有深度的認識，

不同於以「人之大患，患在吾身」的悲觀色彩，佛教開出了更積極的生命態度。不以去

除一切欲望的來源求解脫；也不樂觀的認為人以科學控制了自然之後，即能在物質不虞

匱乏的環境中，解決所有存在的問題。人的存在是孤獨的，人皆要獨自地面對個人的生

老病死，這點對所有人來說卻是最公平的，人類想盡各種方法降低這種孤獨感，群居，

是最普遍的方式；或者以漫無止境的追求，從佔有中去沖淡孤獨感；或以自我實現，在

成就的滿足中伸張人自身的局限性；或離群索居，遺世獨處企圖更接近生命之原貌；或

者積極行善，藉以安定生命的狂躁，冀望在平順的生命過程中求個遠離痛苦的輪迴。所

有的方法在佛教的精神中，並不是錯的，只是與其說這就是解脫的方法，不如說是用自

己有限的生命過程，去體會人，作為一個人其自身在宇宙中所處的位置，從自身的孤獨

感中，去感受到眾生的孤獨與渺小，喚起對眾生的慈愛，度眾生一切苦，拔眾生一切厄。

佛教，精準的看到了人自身，因此確定了一套以人本為基礎的思想，建構出偉大的哲學

體系。 

  在印度產生的佛教，在西藏發揚，使藏區將佛教與民族精神劃上等號，整個西藏的

人民，生活的舉手投足無不與宗教信仰有關，將生命的過程投入在以宗教為核心的生活

中，在藝術上的表現無不是如此，唐卡的繪畫，畫師的繪製過程，心念去接近諸佛菩薩，

行者的禪修，觀想得更接近佛心，在藝術美感中交融，精神昇華得更接近諸佛，從美感

的心靈中，體驗宗教的悲智思想。雖然藝術已獨立於附庸價值之外，但今日，能有機會

欣賞唐卡這種可說是屬於宗教的藝術，並認識其哲學意涵，實為二十一世紀的美學，提

供了另一個反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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